

 《当代中国治理研究书系》编者的话

治理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公共事务的解决过程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中国的治理不仅影响到国人的日常生活福祉，也关乎到全球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变革以及治理绩效的提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为全球治理的探索和深入作出了贡献。

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着快速变革的开放型大国，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地方都在进行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治理改革实践。包括公共权威在内的治理主体逐渐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有效地发挥相关主体的作用，而不能只依靠某个单一的主体。因此，在政府管理失效频发的同时，我们能够欣慰地看到治理创新成功的案例不时出现，真切地听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强大的治理改革呼声，亲身感受到整个国家治理绩效改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本书系的目的就是：客观呈现当代中国的治理变革；理性分析当代中国的治理变革；积极推动当代中国的治理变革。实现这些目的的前提是，要对中国目前的治理状况和改革进程保持建设性的批判态度。所谓“建设”，就是要客观理解我们生活中治理实践的逻辑；所谓“批判”，就是要准确分析阻碍我们的治理走向善治的因素。唯有抱着建设的目的，才能使我们从正在做的事情中树立起自信；唯有采用批判的方式，才能让我们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足够的清醒。

组织一个书系的出版也是多方参与的治理过程，书系的社会声誉就是衡量这套书质量的核心标准。作为编者，希望有更多研究当代中国治理、从事治理实践的同仁能够关注这个书系，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实践总结汇集其中，使本书系的出版保持可持续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丰富多样的作品，尽可能地勾画出生动多彩的治理实践，并且在学术与实践的交流过程中，推动中国治理水平的提升、治理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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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实证研究背景的中国环境问题的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已出现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环境退化。特别是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使得中国的环境形势引起国际关注。由于在环保举措上乏善可陈，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大量批评，并且被认为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耶鲁大学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Report）评估了诸如国民健康、空气和水污染等指标，在这份报告里，中国在163个国家中排在第121位。[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污染程度最高的城市大部分都位于中国（Klein，2004：21）。

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的中国在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方面都存在环境问题。中国每年的GDP中有1%用于环境保护，但与此同时，污染和环境退化占GDP总量的比例则介于8%到13%之间（Dupont，2001：52）。[2]这样，每年付出的环境成本与其经济增长量一样高。在社会政治方面，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引发了许多国内问题。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发生了51万起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冲突。其中70%发生在乡村，因为环境的严重退化在农村地区带来的影响尤甚（Yan，2005：184）。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土壤质量迅速下降，空气和水污染严重，尤其是中国北部地区的水资源缺乏和干旱，地下水位的快速下降，南方大范围的酸雨带，给当地人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安全[3]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更有甚者，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如今已经很高的国内人口流动率进一步加剧。例如，如果海平面像预测的那样不断上升并最终冲击到繁华的东海岸，那么，多达9000万的人将被迫移居。计算结果显示，截至2050年，中国的经济容量会因气候变化而减少20%，并将带来资源冲突（Heberer and Senz，2007b）。

于是，环境方面的挑战成为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同时也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认真考虑，因为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抗议与冲突将影响政治稳定。通过不断增加环境保护支出[4]，以及制定包含一系列现代环境保护法律在内的政策纲领，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投入了很多的关注（OECD，2007）。但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执行这些政策和法律。因此，在地方上，中央政策往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早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前的1972年，中国就已经面临很大的生态问题。这一事实提醒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从那之后，中国建立了各种环境保护制度，将环境议程放进五年计划甚至宪法之中（Be‐chert，1995：22），颁布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实施环境测定的国际标准。自2006年开始，环保支出被正式纳入中央一级预算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1998年，中国确立了环境保护的中央部委国家环保总局，并在2008年将之升格为环境保护部。2008年，中国政府还开展了一项6000亿美元的气候与环境保护项目。因此，相比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很早就开始制定环保政策，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保制度。

此外，中国政府很赞同“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支持使用水力、风力以及可再生能源。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的使用占发电总量的比例，从当前的8%提高到15%。而且，中国政府还打算在GDP的计算中加入对环境退化的评估（即绿色GDP）（Lincoln，2004：7／8）。

在国际领域，中国已经签署了大部分有关的环境保护协议（《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政府拥护联合国的决议，支持建立联合国的环保组织。但是，中国也与美国一样反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限量。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但是他们强调其中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特定的义务。因此，中国认可《京都议定书》，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承担任何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从2007到2010年，我们在中国的几个不同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中央政府的环保压力正在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在改观。根据环保规定的行动得到严格控制，并且在互联网上被公布出来。

近年，中央政府下拨了大量财政资源，用来建造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节能与节水，工厂技术革新，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沼气、太阳能、风能等）的使用。所有市县都有权申请资金。在农村地区，全国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应该会为农村地区提供新的基础设施：植树造林、农村垃圾处理、乡村道路硬化、供水管道铺设、每个农村家庭中安装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沼气池等。这些都是该项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方而言，中央、省、地、市、县需要共同分担资金投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比如浙江省，到2010年，这一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江西省，实现这一项目估计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

当然，上述进步不应掩盖中国的环境形势仍不稳定这一事实。但是，这些进步同时证明，中央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增强。无论如何，人们希望这些效果是可持续的，而不是像许多地方政府所想的那样，环境保护仅仅是上级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策方针。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然灾害往往是王朝衰亡的预兆。民间的解释认为皇帝丧失了天命（Gernet，1988）。按照这种说法，现在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退化和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也将给中国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因此，中国政府不仅意识到一种快速有效的危机管理，而且意识到老百姓的自身需求。

但是，如果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由相关社会成员发起的骚乱是以大规模抗议的形式爆发出来，那么，社会难题就将转变成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5]那时，重要的将不仅仅是抗议的巨大规模，更重要的是引发抗议的原因。如果这样的抗议并不是由特定原因所引发的个别事件，而是根源于公众认定的政府全面严重失职，那么，中国的权威主义政体将面临一种动摇国家并且质疑政权之权威性的潜在挑战。因此，如果公众对于政府的管理方式基本丧失信心（即合法性危机），政府的领导精英阶层维持权力的能力逐渐降低（对于环境危害要么是压制，要么是财政补偿），那么，环境危机就有可能转变成对于稳定的威胁。

另一个对于稳定的潜在威胁是国家机制的运行和管理障碍，它们源于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那些挑战的绝对数量；这些挑战制约了体制中的财政、技术和行政资源，从而大大缩小了政治行为的作用范围。因此，如果污染、自然灾害或环境变化的其他影响使公众的相关基本需求锐减，那么，中国的稳定就会和环境问题相互联系起来。未来可能无法保证获得饮用水、未被污染的食物以及卫生保健，从而将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体制紧张局势的如下三个方面，能够被肯定是与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人类安全有关的（Hebererand Senz，2007b）：


·社会政治差距和贫困：环境退化会加剧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困。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受到大规模环境退化的威胁。如果将来有更多的农民依赖于社会福利，那么财政资源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健康：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所有的公民至少有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而现在，大部分的农村居民所接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低下。考虑到由污染引发的日益增多的疾病种类，以及环境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对医疗卫生所提出的更高需求，健康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样，这也意味着不能用于其他方面的财政资源的投入。



·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有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被很好地完全整合到国家当中。此外，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尤其面临着资源开发问题，而这将导致一定的环境损害。更多的环境挑战将使少数民族区域的环境受到影响，从而引发社会矛盾。


社会政治的稳定尤其依赖于政府控制和引导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环境问题所引发矛盾的有效解决。因此，体制均衡意义上的稳定，将有赖于国家的掌控能力、社会的容忍程度以及可利用的（物质）资源之间的关系平衡。特别地，确保能够获取资源，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经济的发展是确保政治体系运转能力的必需条件（Hebererand Senz，2007a；Ding，2002）。

最后，由于资源的竞争、跨界人口流动、对邻国环境的污染影响或区域性的传染疾病的传播，中国的不稳定局势甚至地区性矛盾有可能发生。总的说来，只有当其他的参与者不再信服中国政府发展合作和处理矛盾的意愿与能力时，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矛盾才会转变为对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威胁。


二、用于分析环保领域“执行鸿沟”的概念和范畴


（至迟是）从普莱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的那本研究“执行”问题的著作（Pressman and Wildavsky，1973）出版以来，这个课题就成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因素。该书副标题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课题时至今日仍然受人瞩目的原因：“华盛顿的热切期望为什么会在奥克兰破灭，或者，为什么联邦项目的运行令人惊奇。正如两位试图在希望废墟的基础上建立道德规范的热心观察者所言，这是关于经济发展管理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的传奇故事。”在各个不断发展的社会里扩大公共任务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福利功能的扩大过程中——公共政策成为观察对象：对于诸如目标是否得到坚持、目的是否有所实现的问题，都必须予以回答。完成任务和／或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效率，成为关键所在。这在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排除人们会制定一些纯粹“象征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对公众领域中的好印象感兴趣——的可能性。

在观察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普莱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的这本书标志着从效果评估（后果或影响）到观察执行过程的“转变”。“过程评估”这个词往往也在这个语境中被使用。人们把它认为是对衡量后果这种方式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当后者在普莱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提到的奥克兰案例（年轻人失业）或类似案例中表现得让人失望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新的研究策略，人们寻找有关公共（政治）项目成功和失败的解释。实际上，这样的策略应该有助于更加直接和迅速地重新调整项目的执行。

正如希尔和休普的评论（Hill and Hupe，2009）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包含了关于项目构成、指导手段、组织安排、合作网络、人员资质、政治行政体系内部的报告以及面向公众的报告、社会各团体参与等更多内容或细节，执行研究已经有所延伸。通过对不同政策领域（比如健康、社会福利、安全、经济、教育）和／或这些领域中具体公共政策的论述（Grunow，2003），这些分析也变得更加详尽。人们普遍承认它们之间有时存在巨大的区别，从而洞察到“并不存在适合所有政策语境或情境的模型”。

通过收集许多国家的经验，目前关注具体执行问题的视角已出现新转变：针对制约性政策手段的批评；转向治理原则（这里包括公民社会和其他方面的行动者）的趋势。一个主要的转变最近聚焦于效率问题。执行研究对于公共政策效果的传统关注，现在更多地转向对于成本控制的关注：基准测试（benchmarking）、循证方案（evidence based pro‐grams）、效能评估（包括削减战略）（efficiency evaluation［including cut‐back strategies］）成为关键词。

数十年间，对这些课题的持续关注表明，执行过程一直存在着（至少部分）尚未解决的问题。导致如此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包括：现代社会越来越高的复杂性，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交叉性），以及问题发展和寻找解决方法的国际层面。由于不同的国家发展出政策周期（policy cycle）——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不同惯例和具体的语境（政治行政体系的机构），因此，它们也许并不分享同一种关于政策执行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然而，它们也许都认识到执行作为政治行政体系（输出）合法性的一种特殊资源，甚或是作为（输入）合法性——这一点或多或少是以参与式的政策制定为基础——的一种部分替代品的相对重要性。

本书的所有章节都涉及公共政策的执行。它们都集中地将中国作为研究地点，并将环境保护作为进行调研的政策领域。这个重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因为——如上所述——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以环境的退化为代价的。在有关全球变暖以及环保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的国际讨论中，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任何排放，无论它来自何处，都在加剧全球变暖。因此，缺少中国和美国的任何接替《京都议定书》的协议，都不足以减少那些源于近年发展状况而带来的针对地球和人类的威胁。

国际层面和各类致力于达成新的国际共识的国际会议（如哥本哈根会议），已经促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联盟。中国的环保领域的政策制定同样如此：中国已经修订或新制定了许多法规——其中，公共（政治和行政管理）机构在这一政策领域的参与度持续提高。但是，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是否适宜和有效，都只能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毫无疑问，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在这一政策领域中都存在“执行鸿沟”。然而，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环境破坏严重的国家，搞清楚这个问题尤其紧迫。

对任何有关环境政策执行的可能与失败（鸿沟）的分析来说，有两组主要因素是重要的：


·第一组涉及这些政策不得不处理的那些问题的基本特征。许多问题源于自然界（比如地震）；许多问题则源于对自然界的某些（不可控的和／或对其结果判断有误的）干预（给自然界留下的“人类足迹”）；关于“人类足迹有多大？”或“我们是否应该根据我们的经济利益来开发自然？”的讨论，揭示了政策问题的另一个特殊方面：自然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利益是彼此冲突的——这些论辩在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中都得到了充分关注；正如我们从许多有关政策周期的研究中知道的那样，尽管彼此冲突的利益有可能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至少以某种方式）获得均衡，但它们仍会在执行阶段重新显现出来；在环保问题上，情况尤其如此。



·第二组涉及我们研究的那种政治行政体系的构造——国家的总体概念，公共法律的特殊功能（“规则”），为了执行政策而做出的（行政）安排，等等。人们需要了解这些要素在政策执行的成功或失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当然，这也跟一个国家的大小，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口数量有关：构造的复杂性正是这些事实的结果。而这种构造的复杂性又使得人们很难知道“在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我们容易列出中央政府的所有环保项目，但要对执行地发生的情况予以说明则几乎没有可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法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它必须借助不同的信息来源而运行，并且必须包含独创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有效的执行过程在中国（或别处）所面临的挑战。


这种“对情况进行界定”是在中国的环保政策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就像在普莱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的著作中那样，对环保政策收效甚微（即执行鸿沟）的诊断——这里运用了一些来自中国城乡的案例，同时也关注到德国的发展（作为一种比较案例）——是分析其原因的起点。因此，重点不在于跟踪一个特殊的政策周期，而在于评析不同地区的执行情况。但是，这并不排除一种针对那些发生在地方行动之前或与其相伴发生的多级过程的研究。

这个研究项目是由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和迪特·格鲁诺（Dieter Grunow）教授发起，并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尤其是得到俞可平教授、何增科教授和李惠斌教授的合作与支持）。哈尼尔基金会（Haniel‐Foun‐dation）资助冉冉女士为期三年的博士研究生深造，她已于2009年在杜伊斯堡顺利拿到学位。基本上，此项目的实证调研工作涵盖了我们2007年在三个城市地区——厦门、石河子和营口——的调研以及2009年在三个农村地区——南丰县、寿光县和德清县——的调研。由于此前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很少，因此，必须首先对基本的政治与行政结构及其实践予以描述。这包括，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环保任务的分配，各类地方公共机构的协作；地方（党）政——通过使用各种激励和控制手段——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与邻县的协作或矛盾，以及上级行政机构的调和或控制作用；公众、NGO以及媒体的角色；并且注意到不同调研地区存在十分不同的环保问题。这项实证研究还对一些代表不同环保功能和实践的人们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即便是上述六个县市的案例就已经显示出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就成为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这个项目还包含针对某些德国经验（鲁尔区和东德地区）的比较研究；在2006年和2008年，来自中国的同仁对这些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他们同样也为杜伊斯堡的研究团队安排了在中国的调研行程，并陪同调研。因此，这项研究包括了国际层面的比较，这一点通过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也能有所体现。

在哈尼尔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于2010年5月在杜伊斯堡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该项目的参与者向大会提交了各自的研究成果。通过邀请另外一些关注此话题的专家与会并介绍其研究，本项目的成果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中德研究的语境中。会议的这些报告就是本书的基础。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政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这样，它们就不仅仅是分析现状，而且——从一种颇具信息含量的政策文章的意义上来说——还为更深入的发展提供了某些选项。

本书的内部结构遵循以下整体线索：


·这篇序言将通过一篇会议论文而拓展延伸，后者涉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问题意识和定义的发展过程的历史重建，以及针对政策制定和政策研究的反思。



·第一组论文与（中德）合作项目密切相关，这条途径是以在两国分别进行的比较研究作为指导的。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调研地点各自具体的环境问题：沙漠化、沿海污染、采伐森林、过度灌溉、工业区净化等。另外两篇与本项目有关的论文，则通过两个相关案例（河道断流和地震）而有所补充。



·第二组论文通过聚焦于具体的政策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而增加了一些分析政策执行问题的维度，其中包括这些机构和程序的能力和缺点：对于信息获取渠道的掌控；地方的控制结构；法院除了作为强化个体生态权利的司法手段之外的功能角色；还有公众的参与（和抗议）方式。



·第三部分的重点是对德国的案例进行更详细论述，尽管这方面的内容在前面的论文中已有所论述——第一篇论文是中国的观察者关于鲁尔区和东德地区的观点，随后是对德国政策执行结构的简要介绍，以及有关欧盟未来环保政策的一些新视角。



理查德·埃德蒙（R
 ichard L．Edmonds）的论文介绍了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政治影响的发展。文章表示，针对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初始阶段——它们往往受到与经济发展利益相冲突和值得怀疑的（官方）数据基础的制约。该文同样指出，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及其污染大国的角色，对这个课题的关注将越来越多。因此，该文为后面文章的更详细的论述提供了背景。

第一组论文的第一篇出自迪特·格鲁诺。通过论述政策领域和政策周期，他建立了一个关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框架。这有助于更详尽地说明杜伊斯堡和北京的项目团队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该文同样介绍了案例比较的概念。由此表明，中德的许多环境问题都很相似，从而引出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类似要求。但是，两国的政治行政体系结构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差异——环保领域中的问题解决和公民共识就存在相当迥异的难题。通过考察在中国的六个调研案例（借助专家访谈和文本分析），该文集中论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结构和执行过程。尽管这六个调研地点面临的生态问题往往不同，但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潜力和不足等方面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比如，在排放标准方面——缺乏控制能力和强制能力的证据。当地公共行为者之间的合作不足，以及相邻县市之间的合作不足，都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严重障碍。通过与德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只是一种“敷衍”，而是包含着相当多的组织和程序方面的执行问题，它们亟须一些得到认真考虑的解决方案。


托马斯·海贝勒和安雅·森茨（Thomas
 Heberer and Anja Senz）的论文同样涉及杜伊斯堡—北京的研究合作，因此，该文也集中论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的执行问题。该文关注的是评价和监督系统，它作为一种激励与控制手段，目的在于促进环保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该文指出，一方面，中国的权力下放（decentralisation）为地方政府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以便于能够根据当地条件而富有弹性地调整和执行政策留出了空间；另一方面，权力下放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政府间互动、激励和控制的结构方面的重大制度变革。因此，地方行为的改善和创新（通过各种尝试和模式而不断发展）得以促进。相应的，权力下放展示出一种中国特有的设计，它在为各种不同的地方环保政策留出空间的同时产生出大量的“应对机制”。最终，新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环保政策以创新的方式来执行。


尼尔斯·特维斯（
 Niels Thevs）的论文选取了一个干预自然的具体案例：为了灌溉而过度使用水资源。他的案例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塔里木盆地。由于塔里木盆地的极端干旱气候，塔里木盆地和塔里木河沿岸的所有农业生产都要依靠灌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灌溉面积逐步扩大，从而导致对灌溉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因如此，在2007、2008和2009年，塔里木河在春季和初夏（也就是播种和灌溉季节）出现断流，给水资源的管理者以及水资源的个体使用者（农民）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该文表明，水资源的使用者面对着自相矛盾的目标（这种情况在生态问题中十分典型）——即，又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又要减少水资源使用量。个体的决定驱使农场决定与水资源短缺和粮食歉收的威胁作斗争，而不是对水资源的匮乏采取长期的适应。


李义天
 等的论文介绍了另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看上去似乎是个纯粹的自然事件：地震，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的四川大地震。这场地震可以说是自然界的生态灾难。它的破坏力来源于地球板块运动和地表下面的地质情况的内部能量积累。但是，这篇论文指出，这场地震所带来的损失——生命、建筑、森林的大规模损害、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消失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更多的与不恰当的人类行为和过度开发有关。过度开发的决定是由地方政府作出的，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央战略则是这类决定的背景。可以证明的是，如果没有过度开发，地震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小。该文指出对这场悲剧的自我反省，揭示了各级政府的相关责任者所付出的极大代价。部分国家部委前往四川进行现场调研，并最终建立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而四川省政府则出台了具体政策，要求工业、道路和城乡建筑的重建适应生态要求。他们关闭了一些高污染的工厂，对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工业企业的投资更加谨慎，直接向人们宣传绿色观念，并鼓励一些环保NGO参与到重建工作之中。


郇庆治
 等的论文是第二组论文的第一篇，涉及政策执行、控制和参与过程的某些具体组织要素。该文分析了中国环境保护部在最近几年建立的（六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Regional Supervision Cent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的组织结构和功能。通过对位于广州的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重点论述，该文剖析了这些机构的定位——即，作为中国环境保护部的附属机构（事业单位），而非它的地区代理（派出机构）。通过这些分析，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到中国在巩固或重建纵向环保监察体制方面的复杂性。论文展示了华南中心的实际运行情况——它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以及所遇到的困难。该文总结认为，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控制力并不足够，而且，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三个行动者——即，环境保护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和当地政府——之间仍未形成定义清晰、合作密切的关系。


阿瑟·摩尔（
 Arthur P．J．Mol）等的论文选取了政策执行设计的另一个要素：人们普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信息政策发展的里程碑。《环境信息公开办法》首次将这些宏观条例贯彻到环境方面的——尤其是与工业风险管理有关的——部门信息公开体系中。这篇论文评估了自2008年5月1日该办法生效大约六个月以后，环境信息公开体系的执行状况。通过访问所有31个省级环保局和中国环境保护部的网站，试着提出信息公开的要求，并访问所有的省级环保局，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信息公开体系的执行状况不尽如人意。未来的改进应包括以下重点：进一步对条例和办法进行宣传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建立一个独立的信息公开评估和监察系统，各省环保局之间交流经验和好做法，加强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地位。只有这样，信息公开政策才能在工业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雪华和莱昂哈德·奥拓拉诺（Leo
 nhard Ortolano）的论文分析了《行政诉讼法》的作用，这部法律旨在授予公民权利以限制政府行政乱作为，并对政府机关和官员个体施加有意义的约束。他们的研究分析了法庭的案件卷宗，并对涉及这部法律的环境案件中的所有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论文仔细考察了个别的法律案件是如何影响到强制行为和能力的程序、行为和修订。该文的结论是，这部法律之所以对于行政行为的作用有限，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庭裁决缺乏优先性，而且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


李惠斌
 的论文对生态政治学的案例进行了论述。在这些案例中，不仅是自然界，当地的居民同样也受到了环境损害或灾难的直接影响。正如埃德蒙的文章已经提到的那样，强迫责任方支付赔偿金，是中国政府处罚有害行为的传统应对方式。这种生态治理模式的一个新元素是，将该原则应用于（经济）个体身上。论文列举了2007年以来基于这种（新的）指导方针的生态补偿案例。然而，那些更广泛的环境危害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刘宪兵
 等的论文在一开始提到，人们认为向公众提供更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有助于推动他们在环保行动中的主动参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清楚公众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使用程度，也不能明确哪些是引发公众环境抗议的因素。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者在2009年8月选择江苏省苏州市作为调查地点，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并将调查数据收录在这篇论文中。调查总共收回了343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附近的居民中有近60%担心企业的排放行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及给人们的健康所带来的风险。但是，他们仍不愿对其周边污染企业表示抗议。有近10%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对污染企业采取过任何行动，偶尔参与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2%。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人们更喜欢采取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而环保行动的其他方式——这种方式要求居民与政府甚或污染企业直接进行沟通——所占比例却很低（只有5%到25%）。此外，居民都有着很强烈的倾向性，希望能够共同采取行动，反对他们邻近的污染企业。


邬小红
 的论文始于一个假设，即，大多数政策在传统上都是采取直接管理的形式；近几年，经济手段被使用得很多，但有关公共参与的对策则很少。然而，在处理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公众却是很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篇论文集中论述的是，农村地区的环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该文通过四川省东南部的宜宾市的一个小乡镇的个案研究，考察了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论文表明了环境教育是怎样通过提升公共参与的程度而应对环境问题的。


刘仁胜
 的论文是第三组文章中第一篇详细介绍德国和欧洲在政策执行程序方面经验的论文。该文描述了中国学者对德国的鲁尔区和东德地区的调研过程，并将这两个地区都放在“先发展后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在第一个地区，论文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保运动；在第二个地区，环保运动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之后开始的。论文提到了各个方面的很多参与者——大众媒体、企业、环保NGO以及相关的环境机构，他们在德国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调研过程中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对话。本文在结尾处对中国的环境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要尽力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成为一种共同进步的局面；其次，生态科技也应该（像在德国那样）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希尔德加德·帕梅（H
 ildegard Pamme）的文章描述了德国环保政策领域的结构。论文首先指出了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政策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欧盟层面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该文还论述了在一个联邦行政体系内的区域和地方差异，它鲜明地体现出多级主权和地方自治的特征。许多政策执行过程对于参与者的开放性，使得这个领域包括了大量的利益相关者。这篇论文还包括了一个关于排放限制的执行案例（20世纪70年代）——该案例表明，只有通过持续的监督和不断调整，一种有效的措施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菲利普·施佩尔曼（Ph
 ilipp Schepelmann）的论文介绍了欧洲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执行经验。此外，文章还主张转向一种将带来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该文认为有可能创造一些框架性条件，通过一种所谓绿色新政，为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变化开启动力。文章概述了欧盟在这方面的主要战略、政策和项目。作者提炼出执行这些战略、政策和项目的关键要素，并对改进的范围进行了描述。它们涉及：


·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可持续的交通运输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自然资源的优化管理



·社会包容、人口统计和移民



·与全球贫困作斗争


欧盟已经在现有的战略、政策和项目中为这种绿色新政发展出了一些要素，它们可以被看做是朝向更加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进行转变的第一步。最后，该论文指出，中国和欧盟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中国有机会借鉴欧洲污染治理的经验，并且更为迅速和高效地转向一种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跨越式发展”）。因此，在充分承认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差异前提下，本文所总结的这种欧洲绿色新政的各要素，同样也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得到认真考虑。

总而言之，通过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它需要更广范围内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观察。一些可能的和必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本书所收录的这些论文中有所证明。现有的成果显示，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政治、行政和社会行为者的生态问题意识在不断增强。尽管目前有发展可持续行动的一些可能性，但它们——在最好情况下——也只是非常有选择性地得到使用。这项研究不仅提出了许多环境方面的问题、挑战和灾难，而且给出了一些有效应对和成功执行的范例。在这次杜伊斯堡与北京的合作课题中提到的案例有：防止土壤沙漠化的战略，阻止海水向地下水渗透，农村的垃圾收集计划，通过抗议而阻止开办危险的化学厂，培训农民以避免过度灌溉，车辆尾气的排放控制，等等。尽管政策执行及其多层控制体系存在诸多结构上、程序上和个体方面的缺陷，但这些范例还是得以确立起来。正如格鲁诺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幻想着无需清除这些障碍就能够让上述范例在整个中国取得成功，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了解国际层面（比如，这次杜伊斯堡与北京合作项目中的有关德国的研究）的其他案例，也许有助于人们确定备选方案——这不是要简单地复制，而是要为中国的环保政策领域的成功变革确定一个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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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问题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塑造作用

〔美〕理查德·埃德蒙著　宋林译[1]

尽管在中国近代文官的词典里，也许并没有一个词直接与现代词汇“环境”（Dunstan，1998：587）对应，但时至今日，中文词汇“环境”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正如英文“environment”一样，“环境”是指各种社会和生态背景。在中国，这个词汇用来表示社会和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比如，可以讲“投资环境”或“城市环境”，同时也有“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说法（Hoffman，n.y.）。问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关于什么构成“环境”的不同看法（Tilt，2010：107；Wu，2010：1212－1213）。不过，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恶化问题，以及他们关于环境的政策实施和研究议题，另外也会着重谈及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发展


自1949年起，中国政府各部门都开始着手“环境”问题。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污染问题是由各工业部门管理的，而前林业部则主要（非垄断性地）管理自然资源。Chen（2009：56）指出，直到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与国家林业部门一直都在打交道。在中国，处理资源流失问题的往往是中国科学院的分支机构，比如沙漠研究院关注沙漠化问题。而政府部门中涉及能源、水资源、计划与工业的机构则各自处理其职权领域内的环境恶化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总体变化趋势是，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被集中在越来越有实力的环保部门手里，另外，在环境政策的实施和规制上，市场力量逐渐强大，同时，中央政府逐渐放权到地方政府。

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之前，中国已经开展了对环境的科学调研，这些调研大多基于实用考虑，比如提高工人健康，改善生产效率等，旨在促进经济发展，节约资源。（想了解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对自然科学的实用主义支持以及对自然和环境看法变化的观点，参见Rhoads Murphey，1967：313－333，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可着重关注pp.323－324）。废旧回收和遏制污染这些举措的目的，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与基于百姓福祉的考虑相当，或者更甚。这种做法较当时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伍（例如，参见Glaser，1990：250），中国人也利用宣传、广告，树立一些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榜样示范效应——此举今天仍可见到。

必须承认，20世纪70年代之前，海外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著作寥寥无几（Wu，2009：384）。而中国的相关著作也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早期环境研究忽略国际因素，在那个年代是正常的，因为它当时几乎与世隔绝，出于政治考虑必会这么做。大多数早期作品旨在改善环境条件以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中国的环境研究者实际上并没机会来参观国外的相关机构，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外国同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后。不过，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东欧专家协助下建设的三门峡大坝已经表明：如果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差异，那些适用于别国的重大工程也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淤积层情况与苏联不同，使三门峡工程在完成的最初几年里几乎没有价值（更多内容见Greer，1979）。另外，如Judith Shapiro（2001：1－19）所说，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方面的压力、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过于要求全国统一性以及对群众的大规模转移安置，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的“文化大革命”使科学工作实际中断，激进的政治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局外人会基于那时中国官方语言来描述中国环境，带着“红色眼镜”看中国环境使当时的评价大多非常正面。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早些时候，与国外日益增多的交流和信息使中国环境研究逐渐转变。1972年第一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对于中国环境政策和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来说，是一个里程碑（Edmonds，1994：230）。当时，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新纽带把它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来，从此以后，中国环境部门的设置开始发生变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仍然是由那些有政府背景的学术机构的科学家主导的，这些机构模仿苏联模式，主要跟着政府的研究项目来设置议题。开放后的早期阶段，中国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主要来自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地区大多数科学家对中国和中文所知无几。另一方面，在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多只有有限的科学知识，涉猎环境研究的就更是少之又少。这种局面导致这样一种研究方式：中国研究者提供数据，外国科学家提供西式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并以外文撰写成调查报告和论文在海外出版。

同时，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开始从“文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文革”时期，涉猎任何有政治含义的题目都是有风险的。举例来说，在理论地理学界，那些“文革”中自诩为“自然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学者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1991年，在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前，中国主持了一场发展中国家会议。从这一举动来看，中国试图将自己树立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对发达国家构成压力，获取商谈的空间。1992年里约会议本身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关联，这让中国很容易支持大会的提议（Heggelund and Backer，2007：421）。在中国的“九五”规划（1996—2000）中，“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Lo and Leung，1998：502）。从此以后，中国乐于参与国际环保事业，尽管中国的环境污染和恶化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完全控制，而中国的环保系统也相对薄弱。

那时关于环境的学术著作大多仍然是科学领域的，大多处理的是水土流失而不是污染。如沙漠化、森林退化这些话题也许没有环境污染那么敏感。自然保护往往要求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这种考虑也许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对粮食安全和木材资源需求更加关心，而不是环境污染。

总体来说，大多数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在大学里供职。这部分是源于这样一个认知：即比之研究机构里的科学研究，社会研究不那么重要，也不能获得那么大量的资助。不过，就如Wu（2009：386）所说，当社会—政治研究开始在中国起步时，环境是被视做一个相对敏感的社会议题的。

因此，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邓小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政策站稳脚跟，解决环境问题和研究的方式渐渐改变，在这一背景下，与环境相关的社会研究汹涌而至（Wu，2009：384）。这些年间海外出现的大量研究是中外学者携手完成的。

如上所述，在邓小平时代，自然保护是环境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最简单易行的方面。野生生物研究可以说来自毛泽东时代后期的“熊猫外交”，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向国外赠与大熊猫、金丝猴和其他珍稀物种，这些珍稀动物被保留在被赠与国的动物园里，作为“友谊的象征”。80年代早期，自然之友（2011）和别的环保机构进入中国，不过，当时中国控制污染的努力仍低于预期。

尽管遭遇政治改革进程的一波三折，但中国环境研究的状况还是在过去的20年间大大开放了。出席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使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重拾国际声誉（Harrington，2005：110－112）。在华的外国制造业对这个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Phillip（2010）指出，外国在华公司帮助中国改善了污染状况，而不仅仅是参与了“环境的竞次（environmental race to the bottom）”，不过，别的学者（比如Chen，2009：26－32）的观点则相反，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各层次的污染都加剧了。在开放伊始，中国感到在符合国际产品标准方面的压力，从90年代，中国开始逐渐感受到西方环境标准的压力。例如，1997年，中国实行了它的第一个ISO14000系列的五项国家标准。绿色经济政策就是此时提出的。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波推动，提出了“绿色保险（green in‐surance）”（Aizawa and Yang，2010），“绿色证券（green security）”和对“绿色能源”的价格优惠激励机制。

2000年开始，关于环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Ho and Edmonds，2008）。2002年，中国出席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这似乎将更多关注点引向安全用水和对艾滋病的防护上（Heggelund and Backer，2007：422），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第一次邀请一些国内的GONGOs（官办NGO）和少量的草根NGO以大会代表的身份与会。

到了21世纪，已经有足够的独立的定量定性的资料来评估一个项目的实施前景，尽管仍是以有限的方式（比如，Tullos，2009）。国家层面对环境的评估仍然不易，一个失败的尝试是，中国曾经试图执行“绿色GDP”（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措施，以评估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损失，而2006年发布2004年的绿色GDP之后，国家环保部门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数字较之世界银行的同期评估显得太保守，因为它忽略了许多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另外，也存在一些数据纰漏、一些权衡上的困难（不知什么损失该被纳入考虑）和其他一些担忧，中央担忧绿色GDP较低的省份会借机索要资源，地方则担忧中央政府的审查，这些都造成了评估的困难。最终政府放弃了评估“绿色GDP”的想法（Kirkowicz，2010），尽管Hu（2011）发现，世界银行还是比较关注“绿色GDP”的，认为它较之90年代中期的纯粹“GDP导向”来说，就人民福利而言是一个更加适宜的举措。

在21世纪，虽然中国仍然试图控制这些资料和数据，但是外国学者的田野调查大大增加了。因此，通过中外学者合作进行项目研究以及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深入联系以获取这些资料——这种趋势仍在持续。这种评价也许为时过早，但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与西方的分歧，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都没有从根本上延缓国际环境合作的进程，尽管有人也担忧，在现今经济形势下对这一合作的支出可能减少。

如今，中国的重大研究项目影响着国际科学进程，这在90年代之前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规划大规模项目的能力使中国在世界科学界的一些研究议程上处于佼佼者之列，并且这个趋势愈发明显。国家知识产权局资助的由Kenneth Huang（2010）主持的一项研究资料（1986—2006年）显示，2001年，12个主要科学技术领域的私有部门的专利项目数量超越了所有其他部门的专利数量，这些部门包括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国有机构、国有企业，甚至与日俱增的个人所持专利。虽然这些专利有很多与环境科技无关，但是它们展示了一种私有部门科技创新的趋势，展现了中国人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展现了创新能力从传统东部沿海大城市向其他地区的传播。这意味着21世纪早期中国科技实力的迅速成熟，有助于改变中国环境与技术研究的状况。


二
 、中国的环境政策是如何兴起的？


在中国，通常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后才有相应政策来应对。例如，在长江流域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发生干旱和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在该流域的西部地区实施了退耕还林计划（Yeh，2005：11）；更近一些关于中国政府在环境灾难发生后才改变政策加以补救的例子，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2005年，当中石油在松花江流域的一家下属公司发生爆炸和100吨苯泄漏事故后，引起下游临近的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的极大关注，吉林省政府试图掩盖事态。中国政府随后表明立场，强调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不得隐瞒。

希特迈尔（Suttmeier，2008）指出，此种情况表明，中国还没有学会如何进行环境风险管理。在他看来，除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现代化，即其所称并常被人们引用的第五个和第六个现代化：政治民主转型（根据“华盛顿共识”，财富的积累会促成这种转型的发生）和管理技术与环境风险体制的发展。

他还指出：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营建一个免遭环境风险危害的社会绝非易事。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我称其为工业化进程中增长速度不确定性的问题。美国在20世纪前期完成了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更为漫长；日本在20世纪后半期则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该过程。一旦现代化进程加速，上升进程中的国家的追赶步伐似乎会顺理成章地加速，因为他们可以迅速模仿或引进更为集中的工业技术。但这样一个社会是否总能维系一个适当的风险应对和治理机制，从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严重的环境破坏并维持社会稳定，使得国家和人民不至于付出高昂代价？在面对这些嬗变时，未来崛起的国家能否迅速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而不会造成更大破坏？

希特迈尔进一步指出，整体的环境管理体系必须处理工业过剩问题。在该体系中，如果整体性的环境安全问题没有直接影响到国内外广大精英，它是否同样难以迅速得到改善？因为对于整体性环境问题，精英可以通过向下层转移成本而维护自身利益。换言之，精英们需要良好的空气维持自身活力，但矿工、城市贫民和农民们面临的污染问题对其而言却并非利害攸关。因而，后者面临的环境风险可能会因精英自身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无人问津，难以有效改善。

无论如何，希特迈尔感到，单纯的政府监管不足以控制环境恶化的相关风险。风险管理从而归结为透明度和责任承担问题（关于透明度和责任承担的呼吁已有很长时间，参见Edmonds，1994：250－258）。尽管民主制下实现环境风险管理的善治不无问题，但希特迈尔认识到，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解决这一问题则更为困难。

另外，许多环境政策试图兼顾生态与发展。但当有利可图时，地方政府可能会推行一种只顾其一甚至两者均受损害的政策。这种现象通常被归因于中国政治中“中央权威碎片化”的本质（Lampton，1987；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维护经济和政治权力，部分政府官员可能会掩饰某些问题（Yeh，2005：13－14）。

完成政府体系中上级下达的指标是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途径。在多数情况下，良好的经济指标需要通过无视环境卫生规章制度以吸引企业在本地投资来完成。然而，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很多地方将环境指标引入官员晋升考核，使其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诸如在检查前强令企业暂时停产之类的办法逃避规章，而不是解决污染物排放或能源消耗超标的问题。一旦避过风头、上级相关要求有所松动，企业依旧照常开张。不断突破环境对生产额的上限，对于企业扩张发展至关重要（Feng and Yuan，2011）。

非专业人士也能够通过技巧的运用促成或阻止工程上马。安德鲁·莫萨（Andrew C.Mertha）的《中国水战士》一书考察了中国的三个水坝兴建项目，试图揭示拥护者如何促成了工程实施，而反对者亦可能使项目流产的事实（Mertha，2008）。莫萨实质上证实，中国碎片化的权威主义正在变得更为碎片化（Liu，2009：141）。至少，在莫萨看来，在赞成或反对者中，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材料的一方会取得胜利。

这类最近的作品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众多的各类团体已能够参与到环境政策进程。争论的增多对于环境的意义是利弊并存，因为在一定情势下，于环境不利的选择也可能占据优势。非政府团体、非官方媒体以及政府权力结构体制之外的力量依然难以取得话语权。有时他们无法获得知情权，从而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立场。他们甚至会认为一些工程对环境的潜在破坏力比现在更可怕。非政府团体影响政府提议工程走向的能力，反而取决于其与主管该工程的政府组织及其专家协调一致的程度（Ford，2009：143）。

当一项工程中的主导性政治权力认为相关意见会危及自身时，可能对其进行压制。近年来，我们不时看到，当有的地方政府感到利益威胁时（包括那些只具有环境属性的事情，见Brettell，2009：129，脚注第11条），民间社会的力量就不得不从环境问题等领域中撤出。有些非政府组织试图通过严格在国家限定范围内活动来避免压力，用专业术语描述，这是一种“嵌入行为”或“嵌入性”（embeddedness）（Hoand Ed‐monds，2008：216－222）。例如，刘本（Benjamin van Rooij，2010：76－77）指出，嵌入性使非政府组织不太愿意为污染受害者主动做法庭辩护。他发现，在涉及公民对污染抗议的案例中，非政府组织只对其中的少数进行了支持。尽管他们在抗争时明确与境外势力划清了界限，但仍然会受到压制和威胁。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在环境灾难发生后矫正环境政策的举措往往效果有限。如前文提及，2005年松花江发生严重水污染事件后，政府的应对举措并不完全成功（Green，2009）。尽管政府声称相关的应对系统已得到改进，但在2010年7月份，一系列类似事故却接二连三地再次发生：松花江再次发生严重污染事件、福建发生汀江事件，以及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海岸的漏油起火事故。尽管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些事故似乎得到了更好应对，但其发生依然暴露出中国污染防治体系中的监管不力问题。

李煜绍（Yok‐Shiu F.Lee），卢永鸿（Carlos Wing‐hung Lo）和李家贤（Anna Ka‐Yin Lee）通过对过去30年文献的梳理，总结出中国环境政策执行乏力的若干原因。他们给出的第一个解释是，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有关管理机构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另一个原因在于，政策和法律程序中相关的冲突协调机制的薄弱或缺失，导致地方的执行难问题特别严重；最后，他们还看到，在环境问题的结构变迁发生后，中国出台应对政策相当困难。比如，尽管由于汽车尾气带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氮氧化合物日益增长，但是，广州市政府控制空气污染的措施，依然集中在一氧化碳的排放上。李煜绍等人所发现的最后一个原因恰好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如前文所提及的，许多研究者指出，中国某些官员出于政绩考虑或为了支持他们偏好的政策而往往掌控统计数字。我们在阅读中国的报纸时，往往在读到各种环境政策失误事件的同时，又看到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取得了进步的议论。统计数字越来越好看，问题却依然严重。这里有测量的质量问题，测量的可比性问题，选择哪些指标作为判定污染物和衡量环境是否恶化标准的问题，以及掩盖不利数据的问题。也有人指出这样的统计数据在牧场管理和空气污染这样迥然不同的领域同样经不起科学检验。Emily Yeh（2010）以此案例来说明资源流失问题，而Richard B.Harris（2010）指出，在青藏高原，新政策往往是公式化的，没能做到提供社会经济收益来改善牧场生活，只是依赖大规模灭虫运动，这种行为往往功不抵过。即使统计数据不存在问题，其对减排或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也很有限。

史蒂文·安德鲁斯（Steven Q.Andrews，2008，2009）指出，除了使用不完整的、不一定科学的城市空气衡量指标外，有些官员还故意篡改数据以造成城市空气良好的假象。他发现，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一些城市为了实现所谓“蓝天目标”，常常将一些低于标准的数据非正常地抬高了。


三
 、中国与气候变化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的地理范围日益延伸，使得一国的环境政策能够给他国的环境和卫生问题带来影响。环境问题从而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甚至包括中国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一开始似乎也只是个国内问题，现在却被视为国际问题了，因为中国正在加速开发“西线”，这将减少雅鲁藏布江和其他水域流入其他国家的水流量（Freeman，2011）。

或许，还没有什么迹象能表明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气候变化问题争论中的立场有何改变。当然，中国也在与世界俱进，也在从忽视、否认气候变化向承认该问题重要性的立场转变。

由于气候变化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尚不确定，因而相关政策进程也就有所延滞（关于气候变化会给中国带来不确定影响的观点可参见Piao，Shilong et al.，2010）。随着21世纪的逐渐推移，中国似乎采取了一种比美国或澳大利亚更为积极的国内气候变化政策。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节能20%的目标，2007年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碳排放将下降40%—45%的目标（Fuetal.，2009）。尽管如何全面有效地落实这些措施还需要实践检验，但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信号。然而，中国在2010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却并没有像其国内政策一样迅速转变。“十二五”规划（2011—2015）立志将节能16%，减少碳排放17%，减少工业污水排放30%（Finamore，2011）。同时，中国不愿像北美和欧洲国家那样，视气候变化为一个安全问题，尽管在国内，有人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Zhang，2010）。

根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的立场原则，经历了长期碳排放的发达国家有责任约束自身行为，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享有相应的排污权。这样的原则使中国能够致力于自身发展而不必考虑其环境后果，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也逐渐认识到污染的代价高昂，需要重视环境问题的影响，同时却又担心减排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环境风险评估实验得到了改进，但是方法与实施系统仍需完善。因此，希望应对气候变化之类问题的一些领导人需要面对相当大的阻力。

同时，中国在外国人的印象中也由一个不发达国家，逐渐演变为有资格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中国在2006年已被视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2006），在2010年被认为已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尽管中国对2010年能源消耗的数据表示质疑，并指出从人均来看中国的能源消耗远非最多（Biello，2010），与其他国家比也并不高，但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最大能耗国的事实（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这妨害了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那里赢得支持、巩固自己立场的能力。然而，在2010年10月为坎昆峰会作准备的天津会议上，中国仍然能够聚集一些发展中国家协调行动，发表美国把中国作为替罪羊以避免自己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的观点（Shi，2010）。事实上，直到会议结束，中美之间的争端仍然看似有可能使坎昆会谈脱离既定轨道（Geal，2010b）。

这一争端使某些西方左翼政治家开始将中国一方面视为世界环境困境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也视之为威胁。一些人把儒家主义当做世界环境问题的解决良方，正如国际关系其他领域中，人们把儒家主义当做西方市场调控的替代品一样（Kassiola，2010）。这样的研究试图为西方人的思路提供一个新的哲学视角，也给中国人的环境观念一个可能的补充。尽管这样的观点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吸引力，引用上述观点并无偏袒，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国际主流思潮。

当今中国与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一是政治体制的差异。第二点是中国迅速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从整体看，中国经济仍处于发达和不发达之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多数东部地区已属于发达经济体，而大部分的西部地区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问题上，中国试图根据谈判形式的需要而选择其立场。当谈判涉及减排、国际环境恶化、财政激励和贸易时，中国政府努力展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例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10月访问欧洲时指出，“中国虽然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规模等总量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Wen says Chi‐na”，2010）。最后，应该注意到，中国有近1／4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制造业中用于出口的产品（Wang and Watson，2009）。这部分碳排放是应该由中国还是进口国来负责，争议犹存。无论如何，气候变化外交现在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He Lichao（2010：8）指出，这一外交政策的变化是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所致。


四
 、中国在海外


过去十年，中国的海外援助和资源开发导致相关研究成果累累，相比而言，毛泽东时代的相关研究和评述寥寥无几。大多数海外相关论著似乎对中国所主导的这些大型工程的环境影响持批判态度（White et al.，2006；Zweigand Bi，2005）。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如大坝）对自然景观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破坏和潜在破坏经常被提及（Bossard，2009）。这些工程常常也被视做“出口污染”的一种形式。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越来越多的投资输出海外，因而这个话题的讨论便越发热烈。中国的海外投资让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和俄罗斯等都感到恐慌，它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迅速发展是异曲同工，当时被称做“日本冲击”（Japan bashing）。不过，由于中国的地理学意义和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规模，以及它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因此人们对中国的担忧较日本更甚。

一些学者指出，这些行为与我们尚未遗忘的西方殖民国家和日本的行为异曲同工。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就算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行为体，它目前也仍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为体（Downs，2007）；他们还指出，中国的行为方式正变得越来越责任重大（Shankleman，2009），而且，这些工程常常与援助因素息息相关（Lum，2009）。


五
 、结语
 ：流沙？


关于中国环境状况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本文的简短评述得出了一些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环境政策有了许多变化。高层领导人愈发重视环境问题。地方基层政府的情况则取决于政府官员自己的态度和当地用以解决环境问题可获得的资源。总体来讲，富有的东部在解决环境问题和实施预防措施上更加有力。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解决公开问题的姿态，已经从不太敏感的领域扩散到比较敏感的议题（包括如何以正式渠道处理公民不满）；外界可以获得的资料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某种程度来讲）质量上，也已大大增加；并且总体上来讲，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被考虑在内，但是，中国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地理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展的进程。

许多国内研究者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除非他们愿意付出巨大努力，否则难以影响政策；而且，即使他们愿意尝试去做，也不一定有结果。所以，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选择“嵌入行为”，希望这样可以减少环境恶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少数人因立场激烈而得不偿失。外国研究者虽然可以直言，不过他们如果接触太敏感话题的话，也要承担一定风险。

总而言之，当我们读到一方面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正在建造释放大量碳排放物的发电厂时，也不必觉得有什么矛盾之处。虽然资料显示中国的环境状况日益改善，但事实上可能正在恶化，这并没什么好惊奇的。最后，与世界上每个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家正在面临如何平衡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难题。到目前为止，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空间正在一点点拓展。政府正在尽可能调控环保机构以避免乱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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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环保政策领域及其行政逻辑比较

〔德〕迪特·格鲁诺著　刘仁胜　李晶译[1]


一
 、序言


本文描述了一项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项目的经验性观察结果——该研究项目聚焦于环保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报告中的观察内容聚焦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地方层面。在中国，尽管国家环保政策占主导优势并存在垂直指挥“链条”，但由于近期在中国政治行政系统中出现的地方分权过程，地方层面仍然获得相当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尽管背景十分相似，但在不同地区，地方参与者对环保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行动。

本研究的方法论设计是定量解释。研究从一些结构性的经验调查和观察开始，继而作出一种解释，最终以对此的一些（谨慎的）阐释结束。在这样一种方法论背景下，并且在这种十分复杂的研究领域，控制比较是论证的最重要元素。通过案例对比可以拓宽对研究领域的理解，若要试图理解宏观现象的作用（如中国的政治行政系统），就必须包括国际比较研究。这并不一定需要完成对另一个国家的平行描述（比如在我们的研究背景中——德国），但却必须对特定的环保政策执行要素和机制进行必要的比较。

本文中的比较要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采用了概念框架：政策领域分析（the analysis of policy fields）。

这些政策领域是政治行政系统的子系统。它们由强化交流（网络）构成。在科学文献中（如Grunow，2003），政策领域通过具体说明以下几方面得以描述：


·必须“处理”或者解决的（共同）问题



·明确了目标（公共利益）和执行程序的政治行政程序／项目



·参与程序设计和政治决策的（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整体



·参与执行过程（及其评价）的（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整体



·由程序和决策——包括所寻求和／或者实现有关它们的效果（影响、结果）——确定（不同类型的）受众整体


回顾现有文献时，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政策领域与公共政策不同；后者仅仅是前者的部分元素。政策领域的历史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过程。在经合组织国家——具有高分化程度——可以发现描绘政策领域范围的不同组织机构指标：单一议题政党（sin‐gle issue parties）；议会委员会；法律文库（＝公共政策的收藏）；行政部委；各级公共预算部门；各级公共行政部门；“灯塔（lighthouse）”组织机构，如环保委员会或专业环保智囊团；具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各种部门；客户群体，兴趣群体；非政府组织；等等。这种分化也同样表明知识获取和权力分配的专业化。引起政策领域发展（变化）的信息输入可能来自以上提到的所有组成部分。然而，政策领域也同样深植于观察之中的每个国家的整体政治组织和政治构建。因此，总体而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中，不同的政策领域中都存在着分歧和融合（Grunow，2003）。

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受限性（清晰描绘的）或者公开性（横断交叉的）。后一种类型可能导致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冲突。环保（如健康政策领域）就是这种交叉型延伸性体系结构的典型实例。关于可持续性的辩论就是这种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许多决策情况中——涉及决策和执行，经济、生态和社会包容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基本的综合性政治行政系统结构（并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成）的设计之政策是否应被视为政策领域的一部分，这仍是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开放性问题。尤其在合法化的公共系统中，如德国（以及其他中欧国家），这是一个可接受的有益之选（以便分析）。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将环保与其他政策领域相比较，而且也可与现代化政策作为部分（行政政策）相比较。行政分权化运动，因而，影响环保以及许多其他政策领域——很可能相当不同。而且，在另一个方向上，如果一个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政策领域（如经济）要求进行特殊的行政调节（比如，中国的特区），则可能影响总体政治行政系统的构建。传统术语的“福利国家”和新兴术语“环境国家”（J－nicke，2007）正是这种影响的指标。

政治领域是许多单一公共政策的背景。在环保背景下存在一系列广泛的政策——涉及空气、土壤、水；废物处理与清理；动植物保护；等等。这些公共政策（法律、项目）通常通过查阅政策周期（Lasswell，1956；Sabatier，1988）的动态过程而加以分析。政策周期是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的一种理想的构筑类型——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决策制定、执行和评价的过程。因此，政策周期体现在两个方面：政策领域和基本政治组织／政治结构。这也解释了所观察到的有关它们发展的稳定性或者路径依赖（Pierson，2000）以及政策执行模式的一些特征。地方执行程序是知识、权力和兴趣的一种复杂安排之结果。重新安排情况而不“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所谓的“附带损害”）是可能的，但却十分复杂。这种情况将来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不仅取决于环保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具体细节，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状态——从功能分化（＝政策领域分化）的意义上而言。在此种背景下，最新的解释概念之一是多源流分析（Kingdon，1995）——包括偶然性概念——通过使用“机会窗口”这个概念。这扇窗常常出乎意料地“开启”——但只有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共同发展或者在某个具体时间段而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

尽管概念框架的必要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本文的以下部分而言，只有几个主题的精选是必要的。主题列表将遵循政策领域分析的基本分类，但其强度不同。


·第一步提出问题，即出现在“环保”政策领域中的问题；因此比较论证涉及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区别。



·下一步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如何以政策形式得以解决；比较论证涉及不同问题，而且包括许多对德国的侧面观察。



·第三，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部分，着眼于地方执行结构，并借此描述了中国的不同地点——同时侧面观察了宏观环境和德国（Pamme，2003；Jacob，2007）。



·最后一部分致力于总结并得出结论——关于从国际比较中借鉴之可能性。



二
 、环保
 ：政策领域的典型问题


情景1：在与当地（种蔬菜的）农民交谈时，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总认为不断地利用地下水为我们的温室供水毫无风险；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地下水遭到了海洋盐水的破坏——尽管我们距离海岸线约50公里。”

情景2：在一档电视报告中，几位气候学专家站在楚格峰（德国最高的山峰）上；其中一位说道：“我们在这里的雪中发现的灰尘（污染残余）来自纽约。”

如果我们研究一个政策领域，以一种（比较）观点对待共同问题或公共任务，这种开始十分有益，这些共同问题或公共任务是其存在的基本背景。因此对其他政策领域的对比了解可能首先有助于识别重要的细节。环保政策领域中包括诸如特定的条件、复杂的任务和非典型风险等问题吗？结论是：如果我们做内部或国际比较，我们应该确保这些政策领域的特征广为人知，并进行充分说明。

任何政策领域分析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对需要（共同）解决的共同问题进行描述。任何政策领域都是为这些问题（在公共领域内）而整合／协调诸多交流和决策。

环保问题的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激发出非常复杂的回答，产生一长串关于责任和活动的列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或者修复我们星球上的人类、植物和动物的生存条件。然而，下文将仅仅提到几个基本元素：

借用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86）及其关于环保的系统理论观点，有必要从社会交流问题开始，因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切社会制度和协调目标的构成元素。因此，无需惊奇于政策领域中所需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社会或社会结构的——这与总人口或者部分人口有关：比如，健康、社会福利、教育、科学、安全、公共秩序、交通、经济、收入……政策领域之间的描绘也是这种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有关政策领域议题的问题和需求或者单一政策也同样是这些社会建构的一部分。人民、股东、公务员等等都清楚地表达出问题。从手段方式上讲，这也意味着这些社会建构能够被改变——即便是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比如，如果学校无法实现其功能，我们甚至可以废除学校。

这在环保背景下是不同的：大自然不会交流，而且也不能被废除；它是社会（交流）制度的物质背景。尽管“大自然”也同样受到社会认识和建构的影响——比如，“它可以供我们开发利用”——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建构。关于大自然的典型的（原型的）交流就是对源于其中的危险的关注。人们受到威胁并作出反应。另一种较早涉及的类型是把大自然用做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允许人类在一个特定的领地内生存。在这两个方面，人类（或者公众）都谈论着他们的利益。大自然是恐惧或者利用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中，关于大自然的交流将解决不同地区的不同问题（危险、潜力）。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环保明确地表明了相当非典型性的相反观点。环保包括或者甚至说要求人类“代表”大自然说话。国际比较也包括区域比较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人类“代表”大自然而卷入其中的范围和强度。这常常是一个人为影响自然环境的程度问题：空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因此，可以总结认为，存在许多“普遍的”大自然问题——但在特定的地区和社会中也存在一些特定的问题。

环保处理许多无缝关联问题。大自然存在多个方面（比如三种生存所需之物质——土壤、空气和水）；并且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在许多方面出现不必要的越界情况也具有可能性与典型性。

因此，难以将环保描绘成一个政策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采用交叉型政策领域（cross sectional policy field）这个术语。这也表示可能出现对其他政策领域（比如经济、健康、交通和农业等等）的干涉——并常常伴有冲突。“可持续性”这个术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而且，最后环境问题也可能穿越国境并可能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如全球变暖的争论一样。这就是采用环保—治理（EP‐governance）（Kohler‐Koch and Rittberger，2006；Jann，2002）这个术语的原因：它暗示多样的、公开的、参与性的问题和活动。

环保处理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类常常无法完全理解自然现象（比如地震，火山爆发）；人类也常常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的干涉情况（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核力量，酸雨）——无论是从短期或者（尤其是）从长期的角度而言。人类将它们总结并归于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留下的足迹这个标题之下。可持续发展是个令人尊敬的概念，但它绝非是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关于这些论述，我的结论是：由于自然现象的缘故，世界各地都存在着许多类似的问题，这比其他很多政策领域中的都多；这使得关于环保的理解和界定具有了一个地区间和国际间进行对比的必要维度。

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共的而且大众化的界定和理解，在中国（与德国相比）有一些具体特性吗？是否出现了更加频繁地代表大自然说话的趋势呢？是否更多地意识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矛盾的或者甚至是破坏性的干涉呢？

在中国研究的第一个阶段（2007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官员中——基本没有看到存在的问题。开发大自然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并且环保问题似乎是经济和政治发展在未来阶段考虑的问题——与西方工业化过程十分相似。在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阶段（2009年），这个问题的方向似乎有所改变。能够获得更多的新闻消息，市民行动团体的数量也增加了。认识到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包括正在“溶蚀”经济发展速度的环境灾难的代价。在对比不同研究地区时，明显发现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关注环保问题。

如果大自然确实需要拥护者“代表”它说话，那么全体居民的观点也是一项重要因素。2002年以来，中国环保部门接到的投诉数量每年增加30%。然而，这些投诉中大多数都是代表受到（噪音、气味、水质量）影响的群众。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表示，地方政府没有足够重视环保问题（Ran Ran，2010：2f）[2]。

就德国而言，公众的环保意识比预料之中高得多——由于政治辩论，一个绿党，许多非政府组织、媒体报道的主题范围——尤其是任何丑闻。代表性调查显示，约50%的德国民众对环保话题略有兴趣，约25%的公众对此非常感兴趣。然而，与中国的差异可能是小于通常的虚假数字。

环保问题的优先等级不断变化，但通常在德国公众眼中其优先等级不是很高。如果调查[3]中的问题是以开放形式提出，那么通常只有5%左右的公众将环保问题列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4]。常常发现关于环保问题几乎缺乏参考数据；而且这一数值很少升高至10%左右。另一方面，关于对失业的担忧[5]，我们得到了相当稳定的答案（约占总人口的2／3至3／4）。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德国政府应当在环保政策上起到带头作用，并且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开始在这条路上前行。[6]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进一步的环保行动，只要他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负面影响。只有8%的民众是环保组织成员。看起来，只要其他因素（如工业工厂）受到影响[7]，政治支持就非常高。

对本文的主题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民众对环保政策领域中运用政治和行政问题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的判断：约60%的德国民众根本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机会；其中三分之一的民众期待“一些机会”以解决问题；只有5%的民众对此十分确信。因此，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即环境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重要方面——但它们并非常常奏效，因而不应当过多干涉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总结我们可以表明，德国的公众观点远达不到环保“上瘾”的程度。许多矛盾、困境和冲突都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这包括地方政府应当在环保问题上更加积极的观点——这一点很可能与中国不同——以及只有公众的压力才能促使更多环保活动出现的观点[8]。


三
 、代表环保公共项目的诸多特征


情景3：讨论中，一位供水厂代表说：“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节约用水项目（受到省里支持），但同时如果我们向住户卖出更多的水，我们会得到奖励。”

情景4：在德国同样也有一个政策以鼓励卫生间节约用水——但这个项目与卫生标准和有效清洁下水道相冲突。

在构建政策领域的结构和物质内容中，问题及其界定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还需要承认公共领域的总体结构的效果。正如在所有其他政策领域中一样，在环保政策（政治行政项目）的设计中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点。一方面，它们大多遵循一条规定的（环保）问题——（环保）策略——（环保）干预的逻辑线路；但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决策的背景下，它们也可能选择“典型的”或者“普通的”手段。

“问题相关的”立法议案随着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以及工业化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些问题的交叉特征已经导致这些项目具有许多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并且持续增加。它们遵循对大自然干预（比如土地利用）和冒险开发（如排放到大气和水中的各种排放物）的新形式。在德国我们能够观察到项目启动的一些主要阶段——“二战”结束后迅速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在《联邦立法公报》（Bundesgesetzblatt）发布了一份长列表（1869年）之前已经有100年了——列表具体规定了那些必须在地方行政部门申请执照的工业工厂类型；执照中包括它们应该对其生产过程中对大自然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害负责的内容。

当然，项目必须得到执行，但是其中很多项目没有执行。这也就不足为奇：百年之后，一位政治家这样描绘了（煤矿开采）鲁尔区的情况：“只要咳嗽一下，你手里就能拿到一个煤球。”1961年，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要求鲁尔河上空实现蓝天。1962年，第一部代表排放控制的法律（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得以通过。在此过程中，地方和地方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两年后便形成了更加明确的排放标准——强制企业安装过滤系统。

在中国环保项目的形成时间晚于德国——但中国法律和法规现在也涵盖了很广的范围：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和辐射防治法规；自然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危险废物处理管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污染防控；等等。

关于项目类型和干预形式，中国和德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环保政策主要使用调节手段。法律和法规共同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两国的法律和法规都主要形成于中央／国家层面上——而且由低级的政治行政系统规定具体细节。然而，两国的情况也不完全相似，因为德国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更具约束性。但即使是这种“法治”在执行过程中也不是总能轻易地得到贯彻，因为在欧洲层面上永远会形成更多有关德国的立法。这种情况导致出现了源于欧洲不同行政惯例的不同类型的项目和／或者手段的混合体：采用更多的财政激励；事后控制正在替代事前预防；测试新手段（比如“排放权交易”）（Jordan，2007）。总而言之，在欧洲背景下，这种发展将导致决策者更加关心有关可资利用的程序和手段的替代物以及其效能和弱点。尽管如此，程序设计在欧洲要比中国更加困难——因为欧洲的27个成员国的执行结构比中国更加多样化——而且它们似乎更加难以协调。

环保需要许多声音为环境而争论，最重要的是，在发生严重事故／灾难之前（如意大利的塞维索或者德国的比特费尔德），或者在生存环境明显遭受持续的负面影响之前（如中国的临汾），这应该是可能的。公众或者媒体中的独立声音、非政府组织以及环保行动是决策过程中的最重要元素（行为者）。然而，不应忽视的一点是，许多行为者可能仅仅是表达他们的自身利益。他们具有游说者的功能，试图否决任何可能影响这些利益的环保项目。

环保问题在德国（欧盟）比在中国仍然更加处于公开监督和争议讨论之中，但欧盟的利益多元化使“大自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常常并不更可能占主导地位[9]。尽管如此，环保政策制定的国际维度还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和同步的作用。它有利于出台更多的环保政策——至少形成书面文件。


四
 、执行结构和过程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政策需要一个有效的执行程序使之与社会相关。政府可能堆砌数百个政治项目而毫无效果，如果他们不关心有效的执行机构：组织、资源、合格人员等等。自从1973年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使“执行”这个术语闻名以来，政策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开始理解其重要性[10]。但是即便在今天，政策领域的分析也集中在决策上，常常与评价研究相结合[11]。政策执行的实证分析仍不常见。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执行差异——部分归咎于负责的公共参与者[12]——并且因此而倾向于被避免。然而，在环保政策的背景中，自然要素之中存在一个重要优势：关于环境质量的谨慎测量标准[13]。这——至少部分上——被视为政策执行的一种结果。即使在电子通讯和因特网的时代，执行过程的地域维度仍然很突出。只要人们仍生活在现实中，许多政策领域以及特殊政策都要在其地方的生活背景中去解决它们。这就是地方政治行政系统在很多国家中——比如在德国以及中国部分地区——成为政策执行的主导角色的原因之一。环保问题主要是地方问题（空气污染、噪声、垃圾、废水、水质量）——独立于可能的全球性影响（全球变暖）之外。问题和项目分析显示，地方关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组织性和程序性方法来解决它们。专业知识和劳动分工与对许多环保问题的交叉本质的认识，以及地方性和区域性合作与协调的发展同等重要。

这项棘手的工作在中国地方层面处理得如何呢？命令与控制的垂直链条又如何呢？如果地方层面在所有执行方面没有高度自治，那么，它就是“来自上级”的指令和评价过程的解决。


（一）地方行政安排作为执行过程的中观元素和微观元素


情景5：在向负责清理河流（收集垃圾）办公室的一位代表询问河水的质量时，他回答道：“我不清楚，因为这是健康办的问题。”

情景6：一位以环保为导向的地方书记退休后，其继任者废除了许多自发的地方环保创举。

情景7：鉴于土壤侵蚀，一个山地农业地区限制（为了种植更多橘子灌木）砍伐树木；地方官员没有执行这个规定；他们仅仅将新种植的灌木算做是树木，并由此提高其作为环保者的记录。

情景8：在德国鲁尔区，与钢厂带来的严重的空气污染作斗争始于上世纪60年代——通过架设更高的工厂烟囱；污染物仅仅是被风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如果上面提到的法律和法规已经奏效，那就应该存在地方层面上的被执行对象。议题和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在地方行政（国家、城市或乡村）的结构当中。由于环保问题源于自然现象和人类对它干涉的结果，因此，工作的范围和强度在不同区域和地区就会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另外，各自管辖的规模（领土和人口）也是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环保是如何在地方上组织的？这个问题不易回答。第一印象和答案可能是：各地不同。因为现存文献资料很少提及关于地方环保组织现状的信息，因此，我们对研究中的一些例子——尤其是农村的案例——加以了详细描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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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环保局的机构（D县）


案例1：D县


D县位于浙江省地级市湖州市境内。D县43.5%的面积被山脉所覆盖。森林覆盖率达44.6%，10%的面积是水域，其余为农田。水产品和农产品，木材和茶叶是地方的主要产品。环境问题包括——正如农村地区常常出现的——固体废弃物问题[15]，它们随着新兴的私人消费模式而增加；水质量问题；酸雨以及农民使用生物化学品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

有关环保的政府组织，尤其是主要部门，对任何地方行政都具有部分典型意义，但另一些则不同——取决于地方状况的具体特征。D县的环保局具有以下部门，具体可见图1：

1.局办公室

局办公室负责全局中各部门的分工；全局的后勤管理以及档案文件管理；编写及派发《县环境信息》；建立各部门的内部规章；支付工资；对所有人员的政治教育；县任务和其他临时任务的沟通；全局财务和局资产的管理；编写年度财政方案；建立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月度和年度报告任务。

2.建筑项目管理科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管理建筑项目的环保问题，批准环境影响报告，监督环境规章制度的执行，审核和验收环境项目，协调环保项目提案。

3.污染控制科

该办公室监督环保标准的执行。负责全县范围内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监督排放控制和减量项目的执行。负责编写环保的责任规章并监督执行，推进绿色工业的运行并提高环保技术。处理环境污染问题。

4.法规宣教科

该办公室执行国家环保法律和法令，起草并监督本县的环保标准文件，负责环保法律和法令的宣传和教育。

5.生态科

该办公室起草生态环保的计划和提案，指导并领导建设生态县和生态村，监督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环境的保护。

6.环境监察大队

他们监督企业、机构和个人的环保状况，污染状况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调查污染事故，并负责环境争端的解决和环境损失赔偿。他们评估污染排放费用。

7.监测站

根据环保相关规章制度，设立监督计划并向监测统计部门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地监测县内企业、机构的污染排放情况，建立污染档案并为加强环境管理提交监测统计数据。参与污染事故的调查并为其提供监测统计数据。


案例2：S市


S市位于山东省的中心，因“中国蔬菜之乡”而闻名。环境问题主要是地下咸水、固体（塑料）垃圾，以及用于蔬菜种植的化肥和杀虫剂。

S市的环保机构包括办公室、财务科、法规宣教科、污染控制与监督管理科、污染物总量控制办公室、国际合作科、科技标准科、自然生态保护科、环境监控中心、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其中一些部门列出了它们的细化责任，具体见图2。

1.办公室

2.财务科

3.法规宣教科

（1）负责环境执法监督

（2）负责行政处罚听证

（3）负责环境法制工作

（4）负责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4.污染控制与监督管理科

5.污染物总量控制办公室

（1）负责污染总量控制的年度计划

（2）负责报告环境统计数据

（3）负责监督减排过程

（4）负责总量控制目标落实情况的检查

6.国际合作科

（1）负责环保的国际合作

（2）负责海外金融、科技和管理

（3）负责对外合作项目的筛选并管理其实施

（4）负责环境保护的国际履约工作

7.科技标准科

（1）组织环保研究和技术引进

（2）管理技术创新和环保成果

（3）执行环保的国家行业标准

（4）负责辐射环境和放射性废料的管理

（5）参与核事故的紧急处理

8.自然生态保护科

（1）组织并编写自然生态保护项目

（2）负责组织自然生态保护建设

（3）负责监督生态保护和建设

（4）配合相关部门处理重大生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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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市环保局的构建

9.环境监控中心

10.环境监察大队

11.环境监测站

（1）负责多种环境要素的采集

（2）负责对环境目标进行监督和采集

（3）负责监督污染排放单位的防治设施

（4）负责污染事故调查

（5）负责采集、组织、分析和储存环境数据

（6）负责对比在线环境抽样这两个案例表明，在农村背景中，执行基本相同的法律和法规采用了不同的组织结构。

城市研究的三个案例则显示了环保任务分配在范围和结构上的更大变化，具体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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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石河子市、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厦门市环保局的组织结构

厦门市环保局有8个分支机构，环保局的6个分支机构处于区级层面上，有7个事业单位，而石河子市环保局有4个分支机构及2个事业单位，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有2个分支机构并有1个单独的事业单位。厦门市环保局有165位工作人员，而石河子市仅有49位，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仅有30位。厦门市的情况最有意思，因为它不仅仅将各种任务加以分工，而且对区级层面上的协调进行了一些特殊关注，在此层面上出现了各种任务分工的整合。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相当不同的环保能力——尽管在相同法制的基础上所有的地方环保部门都十分积极。


案例3：N县


N县隶属于F市（江西省），因此，N县的环保局处于F市环保局的监管之下，F市环保局负责F全市的环保工作。环境问题涉及在山地种植橘子树而过度使用并侵蚀土地；固体废弃物；烂尾工程的污水处理厂；新兴工业导致的污染；土壤污染（化肥）。

F市环保局各个部门可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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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市环保局的组织结构

N县的环保局处于F市政府环保局的管理之下。如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存在一些其他单位负责环保的具体问题。一些任务超出了环保局的管辖范围，因此被分配到了其他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环保局和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一项复杂的挑战。各单位及其责任列表如下：

表1　N县的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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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一个案例包括了分工的所有三个维度：（1）环保局任务的特殊方面；（2）存在重叠责任的各局的范围；以及（3）市和县之间的垂直联系。然而，这还不是全貌，因为与其他单位的关系——除了环保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具有格外的重要性。关于环保执行的主要冲突常常出现在这里。在对这6个地区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仅有少数地区在思考任何一种组织性分离背后的“逻辑”，或者关于跨越许多组织性“边界”以重新整合（协调）任务的必要性。在N县，恰巧在最近才将两个组织性单位加以分离并成为独立的组织；负责任的环保领导者并不知晓关于这样一种改变的同意和反对的两种声音。这仅仅是劳动和任务分配的组织性分工没有充分处于地方行政管理者严格评审之下的多个指征之一（例外：厦门）。 任何公共政策领域的复杂和细分的执行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人员及其科学知识的角色和范围。关于环保分析有两个方面可以确认：一方面是（缺乏）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另一方面是（缺乏）关于人类干涉自然过程的后果的知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就已经非常精确地指明这一点——几乎在数十年之前。回顾环保政策的发展，显而易见的是，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需求已经急剧增长[16]。如果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分配，那么政策执行同样无法成功。尽管这类知识在国际层面上通常能够获得并且得以累积，但各个国家（及其亚组织）却对其采取了不同的利用。根据实地观测结果，中国在可用知识和陈旧知识之间存在一个知识和透明度鸿沟。根据被采访专家们的评论，对在职人员培训的资源不充分，而且也不总是能获得迅速发展的知识[17]。 部分这种不足在中国无疑属于有权使用独立的科学信息和判断的问题[18]。但这同样也是一个对地方实践进行专业而公平地评价的问题。在德国，如同在中国一样，存在压制环保问题或者损失的压力——但这样的行为很难实现。源于责任政府的揭发者、政治反对派、受影响群体以及媒体都是有效的监管者，而且他们的行为被广泛认可并获得支持——而不是被控告。在执行过程中，这种公共领域的监管角色在中国的发展还远远不够。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无法（充分地）利用错误或者不足对决策进行改变——以取代掩饰过的、反复出现的不法行为。 借鉴的前提条件是评估数据的广泛实用性——这些评估数据未被操纵，也不被隐匿。环保相关知识的传递是任何选定的地方行政结构最重要的反应之一。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结果是，中国不同单位（环保局与其他单位）之间缺乏合作，缺乏信息沟通。常用的一种观点是：“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另一个单位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个关心的问题，相反却是在推卸责任。另一种缺乏沟通是指界限跨度关系：比如在地方背景或者邻近县之间的国有企业和地方环保行政之间的关系。后者之间不相互沟通，只有在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主动提出的情况下例外。但这种情况常常被看做是一件（分级控制下）“不愉快”的事情。 所观察到的功能分工和知识物流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不仅仅意味着一些地方的组织紊乱和经验缺乏，它们也是一些根本问题甚至两难困境的指示器。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各地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专业化／分工与整合／协调之间的矛盾，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尽管在任何政策领域中，没有一个组织结构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环保政策领域较之其他政策领域受到的影响更大——鉴于其交叉性质。这个问题存在多个概念“名称”——比如“有两个婆婆”；比如“等级制度阴影下的网络”（Scharpf，2007）或者“委托—代理问题”（Grossman and Hart，1983）。 德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整体策略是将基本上属于等级制度（马克斯·韦伯类型）的行政结构与便于平行交流的足够的裁量权和基于地方“自治”原则[19]的网络（团队，协调会议）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以某种方式与严格的组织和程序法相结合（Luhmann，1969）以防止腐败和独裁。永远要记住的一点是，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存在一些压力，并且可能寻求改善或者更换。例如：在这种情况下，环保问题是否应该被尽可能完整地囊括到一个组织单位中（如环保部或者地方环保局），或者它是否应该被分配到其他所有的政策领域中，这仍然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争论[20]。 不管这些正在进行的争论，在德国（如同在中国一样）我们有地方环保办公室。他们根据国家（联邦州）界定的执行规则，负责欧盟和国家法律的执行。地方政治裁量权（自我调节）的主要领域是关于：垃圾和废水处理，水供给，能源供给，土地利用计划，交通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可利用的机制以确保平行协调；还有后备机制——如分级控制（地区办公室，联邦州）以及对全体职员的特别培训。但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十全十美；总是存在为了改进而进行的关于替代方案和项目的讨论。鲁尔区的最新活动之一——例如——涉及每个城市内部以环保为中心的合作模式和地区（城际）网络的协调平台（www.dynaklim.de）。 （二）一段小插曲：一些实证结果
 其他一些论文将会描述德国环保政策领域的更多细节。因此，我仅从我们5年前完成的研究中摘选少数几个结果添加进来（Keivandarian，2004）。我们一直在询问地方环保管理者在执行过程中有关他们的经验和问题（在87个城市，超过5000位居民）。在一份开放式的问卷中，要求他们描述最迫切的（地方的）执行问题；最常提到的问题如下： ·责任描述不清晰：19%
 ·复杂的、矛盾的执行规则／文案工作过多：18%
 ·法律的目标界定模糊不清等：10%
 ·与欧洲法治传统相冲突（“不适合”德国）：10%
 ·缺少资源（人员）来执行任务：6%
 ……
 ·协调任务的高额费用：3%
 ·缺少政治上和人民的：3%
 地方专家指出的执行问题与各种公共政策不同：动植物栖息地（46%）；环境影响评估报告（38%）；废水（35%）；垃圾（30%）；排放（22%）。 这些少数结果显示，德国地方环保执行背景中存在许多组织和程序问题。这也可能导致如下结论，即中德两国的中观和微观的执行结构和过程更加类似——尽管两国在宏观结构上存在诸多不同方面。 （三）宏观现象作为背景
 情景9：在一个沙漠化正在扩大的地区，一个沙化的山丘上一半被树木所覆盖，由一个灌溉系统所支撑；另一半仅仅是沙子：两个相关责任县无法在联合行动项目上达成一致。 情景10：某个城市建了一座新的（大型）钢厂——被认为是本地区未来最大的污染源。然而，该城市的环保局无法得到任何关于污染风险的实质性信息：因为钢厂属于国有企业并受国家管辖。 情景11：在某县，秘密跟踪高行政级别的检查团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就可以获悉一切“意外”的参观（检查）的消息。 情景12：在过去十年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德国）的削减政策同样影响了环保行政部门：重要的控制地方环保执行的地区办公室被取消。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就现存的环保法律和法规而言，中德之间的差异并非巨大。然而，不同的方式（民主—议会程序相对一党制为中心决策）影响着执行条件。在德国，关于环保立法的冲突基本上属于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这些矛盾在执行阶段则正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因此，作为执行结构对比的一个补充方面就是观察整体公共环保制度特征。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中德两国执行结构的同质（中心化）或异质（去中心化）问题。基本的观点是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同质系统中更高。当然，这种宏观维度受政策问题的特点以及各个国家的总体政治行政系统结构的影响。在中德两国中，环保领域的总体趋势都是异质性——是交叉的问题和责任的结果，也是许多不同行为者、组织以及个体民众必要贡献的结果。这种异质性——中德均如此——在不同的政治行政系统层面上被环保执行方面的权力下放所强化。在中德两国，我们发现立法主要配置在国家（德国和欧盟）层面上——将项目规范和执行实践留在次国家层面：在德国依次为联邦州，行政区[21]：市，县，镇；在中国依次为省，市，县，乡。 如何能够描述趋向同质相对异质的结构和过程的冲动呢？在中国，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关于决策和控制的相当弱势的行政链，因为它缺少严格的“法治”（包括行政法法庭）——这在德国具有典型性。在中国第二条影响线路是由政党级别所构成，这具有一种中央集权的影响力。然而，这条指挥线路的功能取决于许多单独的决策——伴随多种竞争利益。因此，就中国而言，我们可能谈到执行指令具有很高的潜力，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毫无用处。在中国，执行指令的另一个潜力在于中国社会欠发达的功能分化——尤其是政治行政系统—经济关系：相比于德国，在中国存在更多的国有或者国家控制的企业——因而国家私有经济相比具有更大的掌控能力。在德国，与企业的谈判过程在环保政策领域中十分具有典型性[22]。德国联邦政治行政系统结构是主要的异质性或分散化的源头，其包括一个“主权分割”：选举以及因此而来的市民代表出现在各个层面上，也包括国家议会（联邦参议院）的第二院，其代表次单位（联邦州）。这在环保执行过程中可能导致政治多数党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总而言之，指出中国与环保相关的垂直结构中（与德国相比）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同质性是适当的——但它不常常用于严格的执行过程。结合众多需要解决的地方／区域性单位和异质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执行背景显示出许多差异。在德国，政治决策的民主过程导致了一种对政策结果的整体较高的认可度；法治原则指导执行——有许多选择进行法律审查和行政视察。然而，由于联邦多样性的缘故，执行规则可能在州与州之间、区与区之间存在差异。结论是，我们在两个案例中都能谈及分散化的公共环保执行系统——但两者分散化的原因则不同。 由于破碎化的结构仍然严重依赖调节政策——执行结构中的一个尤其重要的元素就是控制结构。德国存在一个置于联邦州层面之上和之下的多层次监督系统。它参与法律监督和专业监督。此外，在所有层面上还存在审计机构，它们检查执行结构和过程的开支原则和效率标准。这一切活动都与法治原则紧密相连，而且——总体而言——基于可靠的统计文件。然而，由于财政限制，能力总是受限，而且有时不足——尤其是关于环保政策的许多类型和目标[23]。因此人民群众、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以及媒体的督查对于执行过程而言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只有他们共同参与，与环保相关的各种问题和关注才能够得到充分反馈。作为如此严格监督的一种结果，当今德国环保执行领域出现的政治行政丑闻相对而言十分罕见。 控制结构在中国尚未发展。尽管许多描述德国的内容在中国同样存在，但是，它们更多以一种行政决策的封闭系统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很少存在独立的控制成分。因此，这并不惊奇，一些国际冲突（在哥本哈根）是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中国的）环保执行的（独立的国际性）控制这些议题。其中一种替代选项（功能对等）是通过政党结构和人员升迁来进行控制。但这里，我们的研究显示，环保业绩不是人员升迁的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由于许多环保问题正与其他利益（以及可能的否决权行为者）发生冲突，我们在法律和法规中“通常”发现了“最小限度”的标准、措施和效果（比如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界定。但在中国，与德国一样，所有单独行为者以及／或者公共机构都允许（比最低要求）做得更好。许多政策具有授权的特征。因此，执行的效果和质量取决于执行的行为者——他们主要位于地方或区域的层面上。这种对状况的界定常常导致以公开竞赛的意义使用竞争。在两国中，我们都能发现许多这种项目，它们可能导致宣告“模范”或者“最佳实践案例”[24]。两国中，这种形式的竞争在整体执行质量上的效果（以及它们的“灯塔”——成果）有限甚至很差：没有“真正的”市场整合；没有模仿激励。与许多其他政策领域相比（如城市规划、交通、健康、社会服务），这种公开竞争的手段对许多环保问题都不适合。环保竞争还可能将问题转移到其他地区[25]。 五
 、总结
 本文开始提出以下问题，即对比研究如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普遍的而且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环保执行的认识。通过观察比较行政分析文献，珍（Jann，1987）得出如下结论，即在比较工作中最常见的就是缺少方法论反思——因此比较研究的结果常常就是相当散乱的描述——他将其归于故事或者游记。只有为观察制定一些基本范畴，才可以提供报告。我们很少能发现更加复杂的形式——比如说明文。因此，在本文中政策领域分析概念被用于构建不同类型的比较：关于环保的问题／公众任务——与其他政策领域比较；政策的提出（中国与德国／欧盟比较）；关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案例的地方执行结构的不同模型比较；以宏观结构为背景（中德比较）。这组研究问题也同样被用于回答如下问题，即执行问题（差异）的观察结果及其解释是否为中国所特有？这个问题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回答，即在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可能预计到的数量更少。本文讨论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存在基本的相似性。许多问题完全类似，因为自然现象已经进入议程（而且不是社会建设——比如社会安全——其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远不相同）。环保的国际议程给这个结论以另外的证据。然而，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人为的环保问题在中国有着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强度——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换言之，关于环保的冲突，其差别不在于类型，而在于强度。从历史维度可以发现相似性：观察当今中国的情况可能与德国鲁尔区50年前的情况相似。永不休止的重新界定老问题或者定义新问题的过程包括让社会行为者来代表大自然说话并作出决策的必要性；在此发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许多不同点。存在一种趋势，即在德国的行动比中国带有更多的预期性；大自然在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一种纯粹的供开发的公共品；在中国存在一种倾向，即对濒临毁灭的发展反应非常迟钝——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已经正在“遭受”环保不力的危害。
 ·关于环保问题的一系列项目在两国都十分类似——但法治的有效性是主要（背景）的不同之一。在德国遵循法规可通过诉诸责任法庭而强制执行。这不仅仅具有事后回溯的效果，而且也具有预防的（预期的）功能。
 ·在德国，政治和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者对政治决策产生的影响在数量上更大，而且其目的常常十分具有争议性——因此将冲突很早地提上了政治议程。
 ·在德国，整体执行结构更加分散化——联邦州高度自治，但被法律基础和有效的协调手段约束在一起。分散和冲突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在这里公共行政和地方政党指令（包括职业激励）的“双重约束”使持续的政策执行无法成为可能。因此，在执行结构和过程的地区差异方面，中国比德国更多。
 ·要求环保比政策（及其最低标准）做得更好的可能性在两国都同样存在。德国比中国更有潜力向优秀案例学习——因为环保执行背景有更多的相似性（即，更小的城乡差异），更多的平行沟通和协调。在德国，更加精细的（而且更加独立的）控制系统与执行结构和过程联系在一起。相比于中国，德国拥有更多的关于环保问题和冲突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潜力。
 ·对于两国而言，不言而喻的是，在环保执行中的每一种宏观和微观的结构都不完美——意味着优点和缺点。因此，存在寻求改善的不懈研究——而不必提及新的挑战（新的风险等等）。然而，两国之内以及两国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情况比较的视角——包括历史回顾。这些比较对于借鉴具有帮助（Sabatier，1991；Bandelow，2003）——但对于复制“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奏效。下文将具体说明这一观点。
 六
 、关于借鉴和改变的结论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应该加上一些关于改变的反思。使用了“改变”这个词／概念——即与发明／创新相对照——意味着过去状况和“现状”的存在。在政治学中，“路径依赖”这个概念最常用于这个方面。一个政策领域之内或者一个单项政策的功能路径通过权力安排和知识传递而得以稳定。第三维——媒体／通讯——被视为一种干涉因子，其可能促进或者限制变化的可能性——即超越路径依赖。结果是，存在不同的改变方法——关于权力安排（比如萨巴蒂埃1988年倡导的联盟模型）或者关于解决问题的新洞察力（政策变化的“认知转化”）。这两种策略都可能意味着改变和随后（权力安排和知识分配的）重建的高额交易成本。在一个政策领域中观察到的许多“路径参考”是长期发展并稳定下来的现象。 这种情况已经导致观察家和社会学家关注于改变的可能性。在他们的概念中，他们更经常地强调无计划性或者甚至是无预期性，即这样一种变化过程的“临时”因素：无法预料的机会窗口。多源流分析界定了一种共同演化过程中必然结合的三个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Kington，1995）。只有这三个源流都表现出某些变化[26]并给其他（执行安排的）替代解决方案留有余地，改变的窗口才有一些可能性。现实中最常见的就是缺乏同时性发展，即缺乏三个源流的共同演化，这有助于解释“传统”安排的稳定性以及许多改变／改革创举的失败。环保问题常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政策；或者政策找不到适当的政策背景（缺少监管者的支持）[27]。在公共部门的改革中，我们经常将政策现代化——但我们却在寻找相应的问题——如新公共管理[28]。 这种对状况的界定对“在国际背景下的借鉴”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政策借鉴或者“善治”原则的转化，比通常所谓的要求更加苛刻（Badelow，2003）。本文试图描述并解释，为什么有必要回顾各个政治行政系统的基本特征、问题的特殊性、政策领域的执行结构和过程，以及观察中的公共政策的特殊特征。换言之，需要解决的是嵌入性的问题。但是，即使关于环保政策执行的这样一种分化的观点是有必要的，这也并不能排除从其他案例中借鉴的可能性。很明显，借鉴环保执行中的去中心化的小规模方面更为简单——在此，整体系统特征不会处于危险之中。正如我们在中德两国的比较分析中所见，相比于遵循北京或柏林的固定标准要求，地方政府可能在它们自己的管辖范围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地方层面拥有足够的裁量权去发展新的创举——至少从原则上讲，这些创举被环保执行的总体目标和规范标准所支持。对环保执行的组织和日常管理的相互观察有助于理解成功和失败，并且有利于识别功能对等物。在这样一个小规模背景中，即使良好的实践例子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在可比较的背景中证明了可能性的存在。 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中，这些“案例”不是某种供模仿的“大师”（规划），而是一种用于理解地方层面的环保机制、效果和执行障碍的选择。在德国公共管理方面，我们有一句话：“不可行也不存在（geht nichtgibt’snicht）”（“不可行”的观点不被接受）。参考良好的实践案例是使其成真的路径。这些结论甚至能够对“行政改革”的挑战有所启迪。它们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许多——尤其是那些具有一般化交叉特征的——改革创举都不是非常成功。新公共管理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方案。改革派提出的这个论题遭遇强烈“不同意”的原因，是不承认各个政策领域的具体特征和各个国家不同的路径依赖。 国际比较是将关于环保执行成功的争论延伸到问题和政策的具体细节之外的最重要的策略。它允许确定小规模改变（比如地方重组；借鉴）的界限，并允许最大限度地限制政治行政系统和政策领域的背景因素的相关性。例如，有必要找出德国的“法治”方式在环保执行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其功能在中国是否被其他方式所抵消。如若不然，要求更有效的执行可能需要在背景结构方面作出更深远的改变——即基本特征的一种多源流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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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激励和监控对地方行为的影响\r\n——中国地方环境政策的案例研究

〔德〕托马斯·海贝勒　〔德〕安雅·森茨著冉小群　艾建国　艾蓉译[29]


一
 、引言


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自由化进程大大拓宽了中央政府之下行政级别的权利范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各特定地区的需要，权限已经转移到省、市和县一级政府。这一方面增加了地方各级政府与上级行政高层回旋和讨价还价的机会，但也导致了政策执行不一致的矛盾，使得中央政府有些左右为难：坚持在全国各地实行统一的政策可能有很多困难。例如，可能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按照笼统的环境保护政策强制地方关闭污染企业）。结果，当地的失业率可能上升，并引起地方的强烈反对，甚至造成地方社会不稳定。

因此，作为1978年以后改革过程的一部分，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代理，而是经济主体和地方利益的倡导者。他们不仅在制定和执行地方政策方面享有更广泛的自主空间，而且也更注重保护和促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利益（Gong，2006：85－102）。

学术文献中把给地方政府留有自由空间和允许地方政策多样化的现象视为分权制的结果。分权制大概可以被理解为“把规划、管理以及筹集和分配资源的责任从中央政府及其代理机构转移到政府机关的地方办事处、隶属单位或各下级政府、半自治的公共机构或公司、地区或区域的职能部门，或者是非政府的私有的或志愿组织”（Rondinelli，McCul‐lough and Johnson，1989：59）。

分权制本身涉及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转移决策权（分权）的体制变革，把权力转移到正规官僚机构（代表团）之外的特殊权限机构，把立法和行政权力转移给各个下级政府（权力下放）。然而，分权的效果则取决于各自的设计（Litvack，Ahmad and Bird，1998：26）。

最近有关中国分权的效用的辩论主要分为三种观点：（1）促进地方发展的不是分权制，而是类似中央一级的派系之争等因素（Caiand Treisman，2006：505－535）；（2）分权的过程主要产生的只是经济的发展（Cao，Qian and Weingast，1999：103－131；Xu and Zhuang，1998：183－212；Qian and Weingast，1996：149－185；Feltenstein and Iwata，2005：481－501；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6：50－81）；（3）意义深远的自主权不仅是地方经济进步的关键，也是地方社会、政治和结构等方面发展的关键（Laundry，2008；Smoke，2005：25－28）。此外，Laundry（2008：3）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之一”，而郑永年甚至谈到“事实上的中国联邦制”（Zheng，2007；Tsuiand Wang，2004：71－90）。分权制涉及到的社会和政治成本可能是执行政策的差距、发展的不平衡、中央和国家控制能力的丧失、地方依持主义甚至是国家俘获现象。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述，中国的分权制利大于弊（Qian and Weingast，1996：149－185；Feltenstein and Iwata，2005：481－501）。

分权制的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1）促进地方因地制宜地执行中央的政策；（2）激发地方之间的竞争（Campos and Hellman，2005：237）。目前来看这两点在中国确实如此。一方面，地方政府享有了更大的决策权，在根据当地特点执行政策方面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地方的排名已日益突出。这样的排名基于三个因素：政策实施的成果、成功的创新和政策实验，以及上级部门考核的成绩。

本文主要关注的不是分权制的成本和收益，而是其在中国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如何得以缓解的问题。这种负面作用或者是“权力分散”的风险是：（1）出现强大的地方侍从，地方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或有关社会团体勾结，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强大的联盟（如阻止关闭某些不安全的矿山或污染环境的企业），以“社会稳定”或“经济发展”为由反对执行中央环境政策；（2）不明确的规范和软制度，加上职责重叠且行政实体之间沟通不畅造成的非对称信息结构，使环境管理和解决问题变得非常复杂；（3）由于缺乏透明的办事程序等而产生地方政府“俘获”和腐败现象（Bardhan and Mookherjee，2000：135－139；Prud’homme，1995：201－220）。这些负面作用会削弱中央政府通过分权促进地方发展，提高灵活治理的行政效能的总体意图。

一些文献对分权制的风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Heberer and Senz，2011：535－546；Cai and Treisman，2004：819－843），但都较少提到将风险降到最低的机制。而且，讨论的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分权制可能导致对地方政府的失控，却很少提及如何以现有的管理体制微妙地影响地方行为的可能性。

在此，我们以环境政策为例，表明中国的分权制不仅要因地制宜促进发展，还需要有提高地方行为效率的新机制，以避免分权的负面作用。本文假设，中国的分权制既增加了地方干部行动的自由空间，又通过建立新的沟通和控制方法对政策的执行产生了更大的激励。

本文特别探讨中国对于政策执行和干部行为的考核体系是如何改变了政策执行的沟通和激励的基本结构。因地制宜执行政策的新激励方式，对于更好地理解分权制的作用和凭借创新做好地方环境工作至关重要。

以“目标责任书”（县与市之间的协议）[30]和试图把目标的实现与职业发展和收入挂钩等手段，引入定额执行责任，给地方干部提供了新的激励结构。此外，对干部业绩不断的考核对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领导干部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同时，考核还催生了学习效应，因为高层非常重视地方在制定目标中的缺陷和执行政策所缺乏的先决条件（如资源、资金和人力资源）。此外，要求提交明显的政策成果和创新也给地方领导干部增加了压力。

截至目前，文献对地方干部行为和其实施政策考核效果的研究微乎其微（Edin，2003：35－52；Whiting，2001；Gao，2009：21－31；Gong，2009：33－41），对地方政策实验的作用、环境政策的实施和干部考核建模的研究也是如此（Cao，Qian and Weingast，1999：123－124；Xuand Zhuang，1998：194；Cai and Treisman，2009：35－58；Heilmann，2008：1－30）。

至于行政级别，本文将重点研究县级和其在一定程度上与上级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深知县在中国行政体系中的层次结构，但我们还是在此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实体。如上所述，相对于稍高的行政组织，县在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而特别适合我们的研究。由于县和乡一级的地方干部负责“实际的”管理工作，我们重点研究他们与环境问题有关的行为、动机和利益，并询问他们在执行环保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本文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地方干部根据地方利益制定执行环保政策的“创意空间”有多大？第二，上级行政组织使用了何种激励和压力手段以确保所提出的环境政策得以实施？

在简要介绍我们实地调研的数据库和使用的方法之后，我们将研究中央和地方在环境政策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地方领导人根据当地特点制定政策的自主空间。第三节讨论中国如何把考核体系作为沟通、激励的反馈工具和施压的手段。第四节通过对两个案例进行分析，说明这些考核体系和相应的环境政策落实之间的互动。第五节思考把树立模范作为环境政策的指导机制。最后一节是结论：中国地方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的机构设置有效地促进了因地制宜地执行环境政策和创新。

本文是基于作者2007至2010长达四年时间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广泛的实地调研，依赖于三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其中两项是对中德两国城市（项目1，2007年）和农村（项目2，2009年）环境管理比较研究的成果。另一项成果（项目3，2008—2010年）研究的是县和乡镇干部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战略行动者的问题。实地调研是2007年和2010年期间在新疆、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四川、江西、贵州等地的12个县和城市进行的。该实地调研包括以下地点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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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是以一系列半标准化和开放式的问题进行的定性访谈。项目1和2侧重于环境管理、考核、环保示范、地方的环保政策以及机构等问题。项目3则侧重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相关的考核、方案实施以及创建模范等方面地方干部的作用和他们的群体行为。

访谈的对象均为直接涉及地方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考核工作的干部。尤其是项目1和2，涵盖了主管环境事务的市、县、乡的官员，环境专家，地方环保部门管理人员，基层乡村干部，企业家，环保非政府组织，记者和普通公民等，共进行了100多人次的专家访谈。此外，收集了关于环境和评估问题的地方文件，特别是地方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和互联网资源等。

实地调研地点是根据区域分布和地方不同的发达水平（非常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选定的，并与中国各有关合作机构进行了商榷。

项目1：西部（新疆）——东南部（福建）——北部（辽宁）

项目2：东北部（山东）——东部（浙江）——南部（江西）

项目3：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四川）——南部（贵州）


二
 、中国环境政策
 ：中央政府指导和地方自由裁量权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建立机构、保护环境、甚至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等方面起步较早（1978／1982）。然而，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只制定了为数不多的法律和准则，涉及正确利用各种资源和对噪音排放或危险废物的管理等问题，但是自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十年间共通过了68条有关各种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标准（MEP，2011a）。此外，1998年以来一直负责环境问题的国家环保总局（SEPA），于2007年升格为部。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央政府对环保问题的日益关注。

但是，中央政府所强调的重点在下级行政部门不一定会成为成功的环境政策。虽然环境政策已成功地在有些地方执行，但在其他地方却不都是这样。结果，中国的国际环境业绩指标总体上得分常常相当低（Env.Perf.Index，2010）。2010年对中国环境状况的报告显示，尽管2010年在诸如生物多样性领域中存在的水和空气质量问题得到了改善，但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却变得更加严重（MEP，2011c）。

目前，中央政府采用以下三种主要机制实施其环境政策：（1）设置议程；（2）允许环境政策实施的灵活性；（3）建立干部问责制和考核体系。


（一）中央设置议程


原则上，中央以基本环境思路制定政策，因而把紧迫问题作为重点。党和国家不是设置精确的和特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而是偏向于设置一些广义的标准，要求地方去解读，从而为地方留下修改空间。可以肯定的是，鉴于政治体系中的下级组织需要对这些不明晰的标准进行阐明，这样的抽象标准可能会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Diver，1983：65－109）。另一方面，政策从中央传达到地方各级的程序，使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利益和能力进行讨论和落实。

中央在文件中确定标准，阐述党和国家的意图及其重点。这类政治文件的特点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法规在功能上相等（Wu，1995：24－38）。于是，中国的中央可以被称为议程制定者，特别是在环境方面，因为在拟定标准的同时，也为地方留下了讨价还价和修改中央政策的自主空间。

由于中央不可能监控所有2862个县的所有不同领域的政策，其重点是制定“硬”政策，如经济发展、稳定、增加地方收入、计划生育等，并严格监控对这些政策的遵行情况。

制度和法律手段有时对于确保重视“软问题”显得太弱，而目前这些“软问题”大部分都涉及环境保护。由于这一原因，中央政府允许某些无关紧要的政策领域的政治碎片化和执行的差距，视其为制度变迁的部分过程，以及中国各地不同条件所需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这种有效的调节机构的缺乏体现了按议程和政策制定的管理方式，具有同时认可中央和地方存在明显不同的利益和允许地方一级选择性地执行环境政策的灵活性（O’Brien and Li，1999：167－186）。


（二）允许灵活执行环境政策


另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认为需要有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周雪光区分了中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三种不同的灵活性：（1）“故意设计的灵活性”，即中央各种政策的灵活性；（2）“非故意设计的灵活性”，即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灵活执行；（3）“特殊利益造成的灵活性”，是指中央的政策被地方干部的个人利益所削弱（Zhou，2010：60）。

这种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包括四个特点：适应当地条件、主要实施硬性指标、地方将软性指标转变成硬性指标（比较第四节中莱西市五化的案例）、把树立模范作为地方的一种政策创新并向高层自我推荐。这些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讨论。

如上所述，灵活性反映在中国的环境政策中，这些政策只是通过设置标准提供相当笼统和含糊的规划和框架，而不是给予明确的指示。虽然原则上中央政府要求贯彻落实政策，但也要考虑适应当地条件。例如，在高失业率地区不能草率关闭污染企业，因为这可能导致地方的抗争和影响稳定。同时，中央政府也提供资金，对过时的工业设施进行技术上的调整。

显然，这种灵活性一方面具有优点，允许根据当地条件和相关群众利益执行政策，另一方面，它同样也可以为获取个人利益提供空间，如腐败、贿赂、诈骗、裙带关系等。

我们发现，地方在灵活执行环境政策和干部行为方面出现了以下各种不同的情况：（1）为推进生态政策而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和激励，使地方干部的环境行为往往各异；（2）在厦门那样拥有现代化高科技产业的地区，或寿光那样拥有绿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地区，生态问题自然会比那些拥有雄厚实力的重工业城市更加突出；（3）有些地区的污染产业为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来源，而且又缺乏资金用于技术升级和重新装备，地方政府则倾向于允许其污染产业继续存留，以避免地方动荡和失业率上升；（4）有的地方干部相互勾结，隐瞒真实的环境状况，从而获得更好的考核成绩，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在这些地方，执行政策出现错误、目标定得过高、缺少执行政策的资源和人力资本、不能有效调动和利用资源、追求个人或派系利益等等问题显现。尤其是那些业绩不佳的县级领导，试图向其上级主管机构隐瞒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较富裕地区的个别地方官员有时还担心他们腐败或滥用资金和资源的情况可能暴露。


（三）干部责任制与考核体系


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建立机制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第三节谈到的干部考核体系就是一项重要手段。它是中央政府努力提高各级行政管理的范例（Carter，2007）。早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就建立了干部“目标责任制”以及对干部和企业的考核体系，上级部门与地方官员的合同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中最相关的任务。本文认为这也加强了环境的管理（Lo and Tang，2007：42－44）。

为了保住现有职务并获得领导级别的提升，地方官员需考虑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要以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业绩证明其成效；二是获得正面的评价。此外，他们必须成功地执行项目，从而得到上级的关注和支持。地方实验（“示范”）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可以展示地方领导的创新特色。这样的实验开展得越成功，所涉及的领导干部就越有可能得到提升。成效、适应创新政策和正面的评价不仅对领导干部的提升至关重要，对他们向上级申请执行政策和实验的资金也至关重要。


三
 、环境绩效考核


在上一节中，我们认为，考核制度确定和构建了县级与上级行政部门之间在环境政策方面的互动。本节将讨论以下问题：（1）通过描绘各种有关环境政策的考核机制及其影响分析这一互动关系；（2）确定上下两级之间互动中环境考核的方面；（3）讨论环保政策在整个政策环境中的政治意义。


（一）考核机制


70年代末建立了地方干部及企业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体系（Huang，1995：828－843；see also Whiting，2001：101－103；Whit‐ing，2004：102－105；Renmin Luntan，2009：120－133）。地级市每年给其下属的县（县级领导）分配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这些目标都规定在所谓的“责任书”中。到了年终便对地方领导干部在各个政策领域的业绩和行为进行考核。通过这些合同，上级市就其政策的目标与县级领导进行沟通，以保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通过考核和考核条例对县级领导干部的表现进行审查和评估，另一方面，上述合同也能激励他们遵守环境政策（见下文）。

事实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政策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合同（Edin，2003：39）。环境问题只是广泛政策领域中的一项。例如，2009年青岛市的考核方案就涉及1000多项。

原则上，考核分两种类型：（1）对方案的考核。考核各项政策目标和方案执行的情况。（2）上级市对县级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第一类考核是由上级市负责某一政策领域的部门对县级相关部门进行检查，考核的最后阶段，上级市根据考核的成绩对其所辖的各县进行排名。

对地方干部监督的第三个手段就是中国所谓的“一票否决”，阐明绝对要避免的情况或必须满足的标准。一票否决的含义是，如果有关项目中的一项没有完成，地方领导干部其他所有的成绩都将被否定。例如，如果计划生育没有达标，所有其他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或维护社会稳定都会被认为无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县或乡镇领导就不能评为“优秀”，县和乡的党委书记或县长和镇长就几乎没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一票否决的指标（如计划生育或维护社会稳定）由中央、省或县根据当地需要分配。因此，地方领导人必须要达到这些指标，因为不达标就会对其考核成绩和个人职业发展及晋升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一票否决是由当地项目评估部门管理，但它并不是正规评估体系的一部分，而是在整个考核过程的最终阶段，用来核查是否存在任何违反一票否决的情况。[31]

显然，上述的考核手段是上级行政部门规范下级行政部门的主要监控工具。但它们又不仅仅是监控工具。如下面部分所示，这些考核手段是多方面的工具。


（二）激励、监控和沟通


有关市与其所辖县之间互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前者能用什么关键工具鼓励后者设计环保政策并成功实施呢？可以肯定，促进这种行为是需要激励的。如上所述，地方领导干部的重要利益之一是要保住他们目前的身份和地位，并同时在行政级别上得以晋升。这越来越需要顺应国家现行政策趋势，成功地、甚至创新地执行政策。在此，考核起到了特定的作用。

然而，单靠激励还不足以控制地方干部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考核体系在影响市和县之间的互动方面具有四个主要功能。这在所有政策领域都如此，而不仅仅是环境政策。考核体系的功能包括：

（1）上下级行政组织之间以上述的“责任书”的方式作为政治沟通的工具。上级组织在合同中将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期望传达给各县级领导和其下属部门（乡干部和村干部）。市级领导还在合同中阐述了环境政策在广泛政策领域内的重要意义。

然而，合同不仅把上级市的信息传达到县级，而且反之亦然：各村和乡把信息传递到县，再由县传递到上级市。在政治领域，由上级市传达的信息涵盖了政治议程、政策重点、实施的方法和下级组织所需要实现的目标。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不达标官员，而是鼓励他们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提高他们的业绩。这就得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如参加地方党校的培训课程，或者与地方领导人面对面进行交流。这些做法作为地方当局之间进一步沟通的工具，以达到政策内容和政策执行相符合。

（2）激励和指导体系。地方官员必须达到上级政府规定的目标。后者甚至期望地方干部为了获得正面评价和晋升会进行政策实验、树立模范（如在环境政策上）和推进政策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地方领导干部尝试根据当地特色设计特定的政策和模式以及执行上级分配的重点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官员要想升官和增加收入（达标奖金），就必须完成目标任务。

（3）业绩等级形式的监控和压力体系[32]。通常，干部只有连续评为“优秀”——理想的典型——才能获得晋升。对100个地方基层领导干部的调查显示，30.5%的人抱怨考核体系使他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Renmin Ribao，26 Nov.2009）。这一点在与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频繁的、定期的考核会给他们的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使领导干部人人自危。[33]此外，该合同既包括对达标的奖励，也包括对不达标的处罚。

（4）有关政策落实的反馈体系。中国其他的反馈制度薄弱，甚至不存在。因此，考核是上级行政领导衡量地方干部是否成功执行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环境考核的效应


就环境问题而言，当地环境保护局负责每年考核当地企业环境方面的业绩。然而，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我们2007年考察的地方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考核，主要是因为负责部门的人员不足。因此，许多地方的考核大部分也只是基于企业、办公室或官员各自写的报告。此外，环境问题在这些地方被视为“软”指标，而经济（GDP）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才是重要的“硬”目标。

例如，2007年石河子和营口这些城市的官方考核文件中甚至没有提及环境问题。当地组织部门的官员争辩说，环境保护被纳入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建设。一个负责考核厦门市区企业环境行为的官员说，考核没有实际意义。[34]

另一方面，自2008年到2010年，所考察地点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环境问题开始被作为特定类别列入了地方的考核文件，而且环境考核标准变得更加规范。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环境保护部）——这清楚地表明，环境政策已变得更加重要；第二，中央越来越强调环境改善的重要性，并增加了对地方政府激励的范围（对节能系统，废物焚烧厂，污水处理厂等给予资金支持），再也看不到对环境行为自评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县市对待环境考核比其他方面的考核更严格，有的甚至设法找到更好的考核方法。

目标责任书的项目大致可以分为“硬”问题和“软”问题。“硬”问题涉及目前中央的政治重点，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计划生育等。“软”问题则指其他领域（如环境、社会保障、教育等）。前者与官员的晋升和奖励密切相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施；虽然后者是强制性的，但不一定与晋升和薪酬有关系，因此执行的压力较小。[35]然而，以下第四节中莱西的案例表明，如果一个县把地方环保政策作为重点，它就会成为“硬项目”。

下面部分将展示环境政策目前如何在次要（“软”）和重要（“硬”）之间摇摆不定。


（四）软硬环境政策


多年来，中央要求以GDP增长为重点而把环境保护视为次要的工作。这源于这样的信念，即经济增长将加强党和国家的合法性。虽然现在对这种说法的批评越来越多，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环境）也被增列为政策重点（Zhu and Ye，2009），但这种变化在地方一级还是相当缓慢。

遂宁市安居区2008和2009年对乡镇干部的考核规定中，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指标被列在“总目标”一栏。考核目标主要关注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农民的收入和招商引资。在这个规定的附录中标明了哪个部门应该具体负责哪个项目。环保局应该负责以下任务：建设一个污水处理设施，减少污染排放，以及处理具体的环境项目。整个考核的满分是110分，其中，招商引资占21分，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占14分。在“总目标”大类下有23个子项目。

虽然这23项在“总目标”中没有分配具体分数，但达不到要求就会扣分。例如，如果环境污染严重或发生危险，而且没有按当地环保局的规定进行纠正，就会扣除1分，如不及时报告就扣除0.5分。这种“打手心”的方式说明，环境政策在遂宁市并没有被视为重点问题[36]。

另一方面，对中国有些地方来说，环境绝不是一个“软”问题。特别是在已被批准成为环境模范或有意成为这类模范的地区，环境已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硬”问题。中央政策也鼓励多样化的政策重点。例如，四川省仅有四个每年年终需要考核的重点目标，其中就包括工业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Renmin Ribao，21 Sep.2010；Sichuan Gov‐ernment，2010）。2011年，陕西省也确定了将要考核的五个重点领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节能／减排，和谐／稳定（Dang，2011）。有五个省份最早在执行和考核过程中认为环境标准与其他标准同等重要，四川和陕西就在其中。

我们现在继续两个案例的研究（莱西县的五化工程和寿光县的“圈”发展），以证明我们的论点：考核和目标责任合同制对环境政策的执行有积极的效用。


四
 、案例研究
 ：地方环境方案的实施和考核



（一）莱西的五化工程


为改善莱西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青岛市启动了“五个变化”（五化）工程。本文以此作为研究案例，表明莱西市的领导与其上级（青岛市）和其下属代理（乡、村）之间的上下互动关系。该五化工程包含了农村道路硬实（硬化）、美化、绿化、照明（亮化）以及村庄的清洁（净化）。我们将首先概述该工程为什么和如何被视为了环境改善计划的一部分。

在西方语境中，“环境”一词是与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壤密切相关的，与废弃物管理和自然资源及野生动物保护一样（Umweltlexikon，2003）。换言之，它涉及后工业社会的环保问题。然而，这一术语原本仅仅指一般的环境，而目前的中文“环境”（幻境）却包括自然环境、社会层面（生活质量）以及自然资源（空气、水、土壤等）的保护（百度百科，2011）。

此外，关于中国的环境政策，我们必须区分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虽然出于环保意识把城市大量使用自然资源视为至关重要，但农村的环境问题却首先与现代化的发展理念相关联。正如我们的实地研究所示，许多县的乡村道路修建、电气化、垃圾处理、卫生设备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包含在“新农村建设”工程之中，也包括周边地区的绿化、照明和环境“美化”。因此，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环境政策往往也用于地方发展方面，只是在后期才与普遍改善地方生活条件有所区别，为防止环境退化而成为明确的政策。

我们认为，五化构成了环境改善计划的第一步，因为它的目的是使乡村“文明化”，和通过所谓的“文明工程”提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样的“文明工程”的后续步骤很容易将重点转向真正的生态问题，如提高水、空气和土壤的质量，组织废弃物管理，以及对天然资源等的关心。根据我们对地方环境政策的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似乎往往与努力推进文明进程、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密切相连。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特定的“文明化的”五化工程迈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一步。这个三年（2008—2010年）计划为改善莱西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环境做出了文明工程第一步的好榜样。

下面的部分首先表明，市与县之间在实施和考核该工程中的互动是其成功的原因；其次，利用较发达的地区为促进地方发展打基础的理念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

青岛为改善其农业县的环境条件出台了五化工程。为此，实行五化工程的县领导被赋予以下自由裁量权：（1）根据乡和村的具体条件制定决策；（2）在五化工程子项目内选择重点；（3）创立各种典范；（4）选择实施地点（乡、村）；（5）为工程的实行发掘更多的资源；（6）督促机关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承接对贫困乡村的义务，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五化的实施，还要提供资源和技术指导。虽然该工程由青岛市自上而下推行，但其实施的具体权力却掌握在莱西市领导和各乡镇领导手中。

2008年五化工程被下令在全县871村中的301个村实施，2009年在另外301个村中实施，其余的269个村在2010年实施。县领导要求各乡镇负责，确保其实施政策的情况在青岛市的考核中不出大问题。

青岛市规定了下列条件作为实施过程的监控手段：如果第一年莱西的五化考核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青岛就只支付其承诺的3400万元的一半经费。此外，青岛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其在下一年度的经费。这势必给全县及其领导的考核造成严重后果[37]。

县领导试图通过定期召开乡镇村领导会议来确保目标的实现。为确保政策至少能得以正式实施，必要时还降低衡量质量的要求（如有关道路建设）。在制定考核制度的同时，青岛市还提供资金，以确保地方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并对其开展的活动进行指导。为了实现上述五化目标和保持低支出，地方政府在第一年挑选了临近公路的较发达和富裕的村庄。第二年，该县向青岛市要求额外的资金在普通村庄实施工程。同时，县领导指示当地企业和政府部门承接对具体村庄的义务，并在财政上资助村一级实施该工程。该县还从各种专项基金（如用于减轻贫困的基金）中重新调配，用于该项目的实施。

因此，实施的第一年比较容易成功，也得到了青岛市的正面评价。第二年（2009年），县领导选择了能够给资金注股或与地方企业有良好关系的村庄。最后一年（2010年），县里计划把关注点集中在资金资源微薄的村庄，认为贫困和偏远乡村没有外部支持就无法实施五化工程。

后面这一步骤并非没有问题。正如县政府负责人所回忆的那样，由于金融危机的后果，青岛已经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削减资金。因此，余下的村庄实施五化工程只得完全依靠公共资金支持。莱西大约20%的村庄属于这一类，包括一些甚至还没有村管会和／或党委的村庄。鉴于2010年资金不足，莱西市感到自身受到了限制，便开始与青岛讨价还价，以确保方案的落实。

莱西市领导在相关方面有很好的论据：（1）前两年的目标已经实现；（2）给贫困村提供经费有困难，尤其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当地出口业的收入急剧下降；（3）由于这场危机，多数企业拒绝继续捐资；（4）贫困地区农民既不愿意也没能力给五化的实施提供财力捐助。此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青岛市削减经费，莱西市的领导已经决定把2009年的重点从（较昂贵的）道路硬化转移到便宜得多的村庄清洁目标上，这一改变获得了青岛市政府的批准。

在与青岛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莱西旨在达到以下目的：（1）调整考核指标，以更好地反映其乡和村的财务能力；（2）增加补贴；或者是（3）延长实施该工程的最后期限。正如莱西市农业委员会负责人所述，青岛有义务增加该项目的资金，因为贫困乡村的农民们不愿或无力为此掏钱。因此，如果青岛想要全面实施该工程，就必须增加拨款[38]。

为了说服青岛，莱西的领导不仅把评估人员带到了先进的模范村，也带到了偏远乡村，以示双方在实施过程中的进步和局限。地方政府的意图是想让这一情况也能对考核成绩产生正面的影响[39]。

青岛市为其所辖的各县和市区的五化拟定了年终考核标准，详细地传达了需要考核的政策领域以及全面完成任务分别所需达到的分数。莱西市采用了青岛的考核标准对其乡镇进行考核。2008年为莱西市各乡镇制定的项目考核规定明确要求涉及19个领域的发展，如地方财政收入、大型工业、出口、农民收入、地方GDP发展等。土地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以及新农村建设构成了两个独立的项目（Laixi Government，2008a）。对所谓的重点项目的考核，是通过各自在意义和权重方面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的：经济建设50%；社会领域（如维护稳定、发展社会保险制度、为村民新建房屋、就业保障和社会治安等）15%；建设农村党组织14%；政治建设（如改进村民选举、提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成效以及成功地打击腐败等）8%；文化建设8%；其他项目（包括环境问题和五化）5%。[40]这些标准旨在给地方领导干部传达哪些政策领域重要，哪些不太重要或根本不重要。

从表面上看，整个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果对职业、收入或奖金的影响不大。青岛市及其各县政策考核过程中环境政策的百分比显得并不突出。因此，五化似乎被归入了“软”评估。而实际上，五化工程作为一个文明的项目在政治上对地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上级主管部门认为该工程的实施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及其环境和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此外，青岛市政府还为该项目拨出大量资金。因此，五化成了无论如何必须实现的硬计划，而且对其实施情况的考核也是相当的严格（Laixi Government，2008b）。

综上所述，莱西市领导成功实现五化工程的主要激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青岛把五化列为年底考核的重点，对此工程的评估就更为至关重要。如果被认为没有能力在一定的时限内使农村地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发生重大变化，其后果是什么莱西市的领导非常明白。这甚至可能导致他们仕途的终结。因此，评估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政策的实施方面起到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五化的案例证明，只要地方发展需要，地方的“软”政策也可以变“硬”。


（二）寿光的圈式发展


研究人员有时会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环保政策最终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以寿光市为例，2009年只对高速公路附近的村落给予具体的环境重视。一个距高速公路较远的村支书曾抱怨，因为开车来偏远的村庄太难，考核检查组只参观了靠近公路的村庄。因此，人们认为，那些负责任的乡政府在铺平道路、提供环保设施，甚至在设置垃圾容器和处置废弃物方面得不到什么鼓励。[41]

与乡镇干部的非正式交谈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他们承认，公路附近的村庄在获得补贴用于铺路和提供废物容器方面的机会确实最大。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是由地级市潍坊和寿光县双方采用的财政手段而实现的。双方都提出要求，各村提供的资金必须匹配，要么增加资金，要么增加体力劳动（如道路建设）。由于较富裕的村庄能拿出更多的资金，对他们的投资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见效快。由于地方配套资金有限，靠近公路较为发达的村庄往往首先获得支持。而欠发达村庄由于几乎没有资金，对其的投资成本要高得多。[42]

莱西和寿光这样的审议依据的是以同心圈模式文明发展的逻辑：首先支持靠近公路的较富裕村庄。这样就可能获得正面的评价，因而改善与地级市讨价还价的先决条件，要求增加拨款和进入到第二圈的开发。因此，就可以开发第二圈，然后第三圈等等。那么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肯定是最后才得到开发。不过，乡镇官员解释说，每当成功地达到了第一圈方案的标准后，与地级市谈判的条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更容易从上级部门获得额外资金开发贫困村庄。

以上寿光市乡镇干部的叙述表明，发展的观念要有理性，尽管欠发达乡村的农民会因为最后才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发牢骚。目标沟通、市政府拨款和通过考核手段监控以及目标责任书等多管齐下的方式证明不仅仅只对五化政策的执行有着强有力的刺激，甚至在县和市之间的互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一个县遇到（金融）问题就可以与上级市进一步谈判。

下一部分是关于地方政策创新。县领导尝试培养具体的实验性的“模范”，以证明他们的创新，从而提高他们相对于上级机关的地位、获得更好的考核等级和职业发展的机会。选择政策创新不仅是“中国式”分权制进程的一部分，也与考核过程直接关联。


五
 、地方政策创新
 ：创建环境模范


近年来，中央号召树立“生态模范”和其他环境实验，以促进环境的改善和发展。主要是那些没有大的重工业或高科技产业的县都渴望获得这样一个模范的身份，因为这不仅会改善绩效考核的成绩，也会吸引上级增加拨款。在此本文期望说明市县如何努力成为环境或生态模范及其实际运作。

自2011年以来，环境保护部为城市或县提名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级模范城市制定了新的标准。其中包括：（1）经济和社会标准：城镇人口收入、环保投资、降低能耗和水耗以及连续数年减少排放量等；（2）环境质量（在指定的年份内85%的时间都达到了环保部制定的具体环境标准）：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降低噪音等；（3）环境建设：超过35%的新公共绿地，80%以上的废水净化、增加能源节约、废物垃圾处置等；（4）环境管理：制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计划。调查证明，80%以上的人口都对当地的环境状况和学校的环境教育大纲的制定等感到满意。同时还出台了环境试验和树立模范的具体优惠措施（MEP，2011b；Wuetal.，2005：2090－2095）。

如果环境保护部批准某城市或县的申请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该城市或县就更容易获得中央和所属省的环境和生态建设项目经费（用于节能设备、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省、地级市和县的资金必须与中央的资金相匹配。如果一个城市或县成为省级模范，就能获得省和地级市的财政支持。获得模范称号同时也会提高地方和其领导的声誉。然而，当一个地方成为模范后，上级行政就会在很多方面制定严格的条件，如建立新的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排放限制、进一步节能节水、建筑物的保温，以及改善水和空气的质量等。是否符合全国“模范”的标准由环境保护部严格监控。

一般来说，地级市、省或国家决定某县应被视为生态模范，以促进当地经济（绿色农业、旅游、吸引对环保型产业的投资等），该县就可以着手申请。随后就向上级提交拨款申请，然后申请转交给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所属委员会（即地级市、省或国家层级的委员会）。

“模范”的身份是有时间限制的。上级部门会定期检查“模范”是否遵守了相关规定。例如，2010年中央政府决定，全国所有在2008年前获得环保模范称号的城市和县在2011年年底前必须重新申请（Hebei EPB，2010）。

树立环境模范不只是整个激励体系的一部分，也有助于环境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广泛多样的生态模范及其在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中的日益突现强调了生态政策越来越大的作用。

例如，自2007年以来，寿光——一个县级市——一直都是“国家级生态市”，即指定的全国环保模范和“绿色”农业模范。这说明，在中国环保已成为一个突出的政策领域，因此也是一票否决制的“硬”项目之一。

进一步改善县里的环境早已成为地方干部问责制的核心问题。[43]例如，遂宁市旨在成为“绿色城市”，以发展旅游业。在此，节能和减少工业排放至关重要，包含在一票否决之中。

同样，“国家级生态县”德清县不仅旨在发展生态旅游，而且还说服邻近的杭州人在其“清洁”的县里购买便宜得多的公寓定居。2005年以来一直为“国家级生态模范”的莱西市在2008年就遇到了麻烦，上级部门发现十几个企业有重大污染问题。

因此，受政府的委托，青岛（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国家级生态模范）对莱西市忽视环境政策进行了批评，并把一票否决制作为了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以保持其模范地位（县政府承诺“建立软环境”）。

厦门是能源节约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家级模范。一个下级模范县南丰县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就是因为把环境问题作为了重点，使其得以成为国家生态模范县。湄潭县是自2010年以来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该县将环境问题作为一票否决的一部分归入了“安全生产”范畴。

石河子市力争成为回收利用方面的模范，并开发了相应的产业。最后，息烽县成为模范县是因为达到了“生态文明县建设”的目标，与吸引生态企业、全面改善环境、提高地方官员和人口的环保意识等密切相关。

这些城市和县的例子说明，中国的生态模范多种多样，背景和内容广泛。有的被国家当局选为模范（厦门、青岛），有的由省级主管部门选为模范（德清、南丰）。在南丰这一案例中，江西省旨在提高其环境状况，并创建一个新的县级全国生态模范。

息烽县的县委书记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具有环境科学专业知识，他想给其所属的上级主管部门贵阳市传递一条明确的政治信息。寿光（绿色蔬菜）、湄潭（绿茶和蔬菜）和遂宁市（绿色旅游）都想成为生态模范，目的是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进一步优势。莱西市改进其环境标准则是由于青岛市的压力，此外，也想吸引高科技和环保技术企业更多的投资。

这些例子说明了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在中国的模范建设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特别是如果缺乏其他资源（经济手段、对外投资、矿藏等），选择生态发展道路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为了保持和明确自己地方发展的方向与对手竞争。县级领导自己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立项并交流，上级市也可自上而下地传达新方案。数个先决条件对县选择发展路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级部门的指令、上级部门的激励（资金、信誉、成为模范）、地方的特殊性（例如，为发展生态旅游的先决条件），以及个人与上级的关系。

毫无疑问，成功和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按步骤进行的。这一过程在我们所考察的诸县都确有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模范县就不存在问题。

也有这样的情况，环境退化的缺陷有时被隐瞒，或者各县伪造数据，以获得生态模范身份或取得更好的考核成绩。例如，为了履行模范县的标准，N县在官方的报告中说其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1%。如此高的百分比的获得是把该县主要农产品橘树庞大的数量也统计为“森林面积”。[44]此举违反了中国统计报告的规定。

我们在N县的观察表明，成为生态模范的先决条件仍然普遍缺乏。该县很多地方露天垃圾堆随处可见，地方政府将此现象归咎于农民。除了几个示范村以外，农村极少有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地方领导这是在公开推卸责任：N县的县委书记在2008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讲话中谈到环境污染问题时，不是指责地方行政，而是责怪农民。他说，垃圾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的问题：他们随地大小便，因此，农民应该改变思维习惯。[45]按他的说法，环境污染是农民的“素质”问题，因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与县委书记相反，该县县长所持的观点则比较务实。他在2008年2月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无节制地扩大蜜橘种植对天然森林的破坏是主要的环境问题。在山坡上种植导致了淹水洼地和水土流失。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当地化工厂和水泥厂造成的巨大污染。[46]

2009年N县的考核重点仍然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社会稳定、收入等“硬”指标，而环境问题只起到了次要作用，不会对地方领导产生负面影响。上级授予N县实验生态模范县称号的目的是激励该县发展成为真正的模范。更何况该县在生态发展方面具有很好的先决条件：几乎没有重工业企业、美丽的风景和文化景观等，很容易发展成一个生态旅游地。

综上所述，在中国，授予模范地位的做法鼓励了地方将目标转向环境和生态问题，并在环境保护和提高地方行为效率方面产生了激励作用。越来越多的县都把关注点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在得不到其他发展资源的情况下。取得生态模范的身份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如生态旅游），还可以从上级行政部门吸引更多的资金。它对于县领导干部获得正面的评估和职位的晋升都非常重要。


六
 、总结


中国的分权制给各县赋予了更大的决策权。即使地方仍然被定格在等级体系的基层，但他们在中央政府的重点政策范围之内享有确定自己重点发展领域的自主空间。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政策日益在全国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尽管如此，中央还是给各县一定的自由空间，让其自行决定是否将环境问题视为“硬”政策。给特定地区及其存留的重点项目（即重工业和农业）予以自然的和金融上的资助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然而，仅仅是分权还不能解决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需要上下级之间的政策沟通、激励和压力工具三管齐下。考核体系和树立模范的机制可以鼓励创新的政策（可以提高考核成绩）。这些都与地方领导干部的事业发展密切相关，并由此成为实施政策的主要奖励手段。

可以肯定的是，某些缺乏实施环境政策所需资源的地区和实施政策记录不良的地区，或者那些只是为了敛财的地区，也可能转为相互勾结，仅仅是为了作秀或使其能够寻租。在腐败猖獗的地方，激励手段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

然而，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地方一级并不总是处于没有发展动力的“恶性”状态。中央给县级领导人建立了强有力的奖励体系，将考核过程制度化，并提供资金，县里可以申请用以改善其环境和生态状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地方领导干部欺骗和政治作秀变得越来越困难。上级要求在环境保护和落实环保政策方面有所进步并提供创新（模范）的压力越来越大。

县领导必须按年度向上级高层证明其发展和进步的成果。对于考核来说，每年推出相同的环境“模范”的做法越来越不被认可。就像青岛某县一个前乡级领导干部所提到的那样：

青岛的考核人员希望看到新的成绩。如果你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就会批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把你的表现归类为“不合格”，你可能会得到一个负面评价或扣分，从而对你的职业发展前景产生负面影响[47]。

总之，中国的考核过程表明，县级政府在制定政策重点方面不仅有回旋余地，而且这些过程还对执行政策的情况给予激励，特别是对环境政策的实施情况。在中国，分权制是提高政策执行力的途径，即使在环境领域也是如此。本文描述的激励和沟通体系就是分权制具体设计中的一个相关因素，否则，分权制所有的益处——不仅仅在环境政策领域——就会受到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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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短缺背景下塔里木盆地的水量分配：当地的决策结构与适应性措施

〔德〕尼尔斯·特维斯著　李静静译[48]


一
 、引言


塔里木河，绵延1321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和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水源。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占地102万平方公里，居住着826万人口，这其中不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有农场（Song，2000；Zhang，2006）。

由于塔里木盆地的极端干旱性气候，所有农业都依赖于灌溉（Hoppe，1992）。天然植被的用水需求来自于地下水（Gries et al.，2003）。地下水通过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流进行补给（Hou et al.，2007）。最终，塔里木盆地的所有生态系统，无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河水作为它们的主要水源。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地处咸海流域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些干旱低地国家。因此，人工生态系统在与自然生态系统抢夺河水（见图1）。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致使灌溉用水需求增长（Hoppe，1992；Giese et al.，1998）。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和罗布泊湖完全干涸，造成河岸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Song et al.，2000；Giese，Mamatkanov and Wang，2005）。根据“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洪峰2002年后被转移到塔里木河下游（Zhu et al.，2006）。

然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间，整个塔里木河停止了在春夏之交，也即在种植和灌溉季节输送河水，给水资源管理和个体用水户（即农民），造成极大的压力。

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塔里木河的水文情况对沿岸土地利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塔里木盆地的水行政和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下的水量分配。其次，对水资源分配和农场一级的水源短缺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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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亚河流沿岸的河水供应


二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状况



（一）塔里木河流域的水文情况


在过去，直至70年代，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的河水不停息地涌入塔里木河。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交汇于一处由众多支流形成的内陆三角洲（Xinjiang Zonghe Kaocha Congshu Dimao Zu，1978；Songet al.，2000）。而今，只有阿克苏河仍在向塔里木河输送水源。和田河和叶尔羌河仅在高洪水位时才会注入塔里木河（Giese，Mamatkanov and Wang，2005）。从长期来看，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和田河平均每年分别向塔里木河排放3.42、0.33和0.9立方千米的水量（Tang and Deng，2010）。这三条河流和塔里木河之间的水量分配正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的。

塔里木盆地毗邻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见图2）。周围某些山脉的海拔超过了7000米。因此，所有来自印度洋或大西洋的湿润气流被切段，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气候非常干旱，平均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Yuan and Li，1998；Giese，Mamatkanov and Wang，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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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塔里木盆地地图

塔里木盆地的河流源头分别来自于积雪消融、冰川融雪和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及天山山脉的夏季降水。因此，四分之三的年径流量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见图3），为河流带来夏季的洪水。洪水泛滥时，河岸和漫滩沼泽被淹，地下水得到补给，也使得天然植被的生长得以维持（Songet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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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塔里木河中游的月径流量（英巴扎水文站）（Thevsetal.，2008a）

当高山的温度上升时，冰川融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夏季径流量。到了春季，只有当低山的积雪融化，才能大量助涨塔里木河的春季径流量。与大部分依靠积雪和冰川补给的河流不同，塔里木河的洪峰流量出现较晚，即7月和8月，因而不能为春季的植被提供水源（Xuetal.，2006）。

过去的50年间，进入阿克苏河的水流不断增加，如图4所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冰川融化使得这一增长在1994年后显著增强。

然而，如图5所示，咸海测站的年径流量显示出下降的趋势。随着阿克苏河灌区的扩大，灌溉用水需求增加，导致大量的水流用于补偿。沿塔里木河流域对灌溉水需求量也在增大，1972年以后，塔里木河下游的大西海子枯竭。仅在2000年后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实施期间，才偶尔会引水至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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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57—2005年托什干河与阿克苏河交汇处的年径流量（英巴扎水文站）（Thevsetal.，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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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57—2005年咸海的年径流量

2007、2008和2009年的春季和夏初，塔里木河流域的径流中断，英巴扎的情况如图6所示。

径流量极低的原因是这两年天山的冬季比较温暖，降雪量不大。因此，春季和夏初没有足够的积雪融化以补给塔里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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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7年7月，位于英巴扎的塔里木河河床


（二）土地利用


塔里木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按照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灌溉农业一般都集中在沿山麓分布的绿洲之上。这些绿洲拥有超过2000年的悠久历史，例如库车、喀什或和田，都曾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Hoppe，1992；Thevs，2007）。

由于河流太过湍急，不利于开垦土地、建设城市，塔里木河畔仅有一些牧民和渔民居住，如罗布人。只是在下游沿岸，才能见到诸如楼兰等历史上出现过的城市。

1949年后，现存的绿洲面积扩大，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也向农业开放。在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塔里木河上游和下游沿岸的荒地转化为耕地，现在阿克苏／阿拉尔和尉犁县境内。对于开垦土地的活动来说，那时塔里木河的中游显然非常偏远和湍急（Hoppe，1992；Bohnet，Giese and Zeng，1998）。

对于垦荒活动来说，河岸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的土壤被认为是比较肥沃的，而且通过毁林开荒，拓荒者还能同时得到木材和燃材。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后，大面积的河岸林被毁。1983年，为了保护剩余的河岸林，塔里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中游成立。1995年之后，不顾自然保护区的法规，塔里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开始对来自华中或新疆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开放，参见表1（Hof‐mann，2006）。

表1　2000年至2008年，沿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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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非所有的耕地都得到种植。

目前，沿塔里木河流域种植的农作物中最突出的有棉花和小麦。沿山麓分布的绿洲，如阿克苏、库车或库尔勒，种植着水果和蔬菜，如梨或杏。1978年后，棉花逐渐取代小麦成为新疆的主要农作物，新疆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地，占中国全部棉花产量的21.5%（Hsu and Gale，2001；Chapagain et al.，2006）。

棉花需要灌溉，塔里木河就成为灌溉的主要水源。春季时，即当棉花需要灌溉的时候，塔里木河流域的水位很低。而塔里木河洪期来临时，棉花的播种季节已经结束了一半。因此，沿塔里木河流域随处可见建造的水库。这些水库储存着部分洪水，一直到春季来临，但同时也会因蒸发而损失一些水源。


（三）自然生态系统


塔里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塔里木盆地的其他河流一样，包括岸边林、草原和灌木丛（Wang，Chen and Li，1996；Thevs et al.，2008b）。河岸林仅由两个树种构成，即胡杨和灰叶胡杨，如图6。草原包括芦苇和由罗布麻、花花柴或甘草等物种组成的草甸样植被。灌木群落主要由怪柳类植物和小的盐生灌木植被构成。河岸林和草原是富有成效的生态系统，能够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如碳储积，为当地居民供给饲料和原料，以及防治荒漠化（Liang et al.，2006；Thevs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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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塔里木河沿岸的河岸林（尉犁县，库尔勒市东南80公里）

这些河岸生态系统的植物在极端干旱的环境状况下得以生存，持续不断地汲取地下水（Gries et al.，2003）。因此，天然植物能够很好地适应塔里木河流域春季的枯水期。一条河道可以维持一个1000—2000米宽的相对茂盛的河岸植物生长带。在这个生长带之外，地下水水位较深，因而无法使得岸边植物旺盛生长。

由于采伐、过度放牧，部分原因是纳入农业用地，河岸林和草原已经退化了（Hoppe，1992）。此外，这两个生态系统都正在遭受径流量的减少。塔里木盆地的河岸林的总面积从1958年约50万公顷减少到1978年的20万公顷（Huang，1986）。其后，森林的面积显然没有更进一步地减少。塔里木河下游的损失通过在别处造林而得到部分补偿。河岸林（胡杨林）因为退化极为严重而成为最重要的保护目标。


三
 、塔里木盆地的水务管理与水量分配



（一）塔里木盆地的水务管理


在1988年的中国水法的框架内，新疆政府于1994年发布了塔里木河流域水政水资源管理暂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开始起草。

1997年，新疆政府通过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Zhang，2006；Zhuetal.，2006），并且成立了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和管理局（参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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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塔里木盆地水资源管理结构

常务委员会根据水资源管理情况作出决定，由管理局负责执行。常务委员会成员由新疆政府下属相关主管部门（即水利、农业、环境、牧业和林业部门）与塔里木盆地五地（州）（即克孜勒苏、喀什、和田、阿克苏和巴音郭楞）的代表组成。管理局负责沿塔里木河流域的水量分配，以及规划和监测工作。但严格来讲，管理局制定的措施是由各州或县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实施的。

图8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中的行政结构示意图，这是中国第一部规定水资源应当按照流域而非行政边界进行规划和分配的条例。事实上，塔里木盆地的五个地区已经参与到了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下的常务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塔里木河管理着八个大农场，但它不是新疆政府下辖的行政实体，而是归属军队。因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没有进入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的决策制定过程，不受管理局控制，但它消耗了大量的塔里木河水。

建立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的整个过程都与世界银行的塔里木河流域项目（1991—1997年）和塔里木盆地二期项目（1998—2005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塔里木河流域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如土地复垦、灌溉和排水渠道建设、道路和行政大楼的建设。塔里木盆地二期工程强烈关注科研机构和涉及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结构的发展（World Bank，2007）。


（二）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和目前的水量分配


为改善沿塔里木河水资源日益稀缺的现状，尤其是由于干旱而导致塔里木河下游退化，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得以起草并包含以下主要目标（Zhang，2006；Zhu et al.，2006）：


·提高灌溉效率，引进节水灌溉技术，从而使农业部门节约用水，增加农业产量，将农业限制于1998年塔里木盆地项目结束后的农田面积。



·在山上建设水库，并放弃塔里木河干流的低地水库，以防低地水库通过蒸发造成水源流失。



·为塔里木河下游输水，以恢复那里的河岸生态系统。


这些目标与世界银行的两个项目的目标是吻合的。塔里木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方案被列为国家“十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2002年至2009年，中国政府为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分配的总投资达107亿元。

截至目前，节水灌溉技术，即滴灌，已被引入到阿克苏／阿拉尔地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中。然而，从2000年至2008年，这一区域的农田面积增长了21%，抵消了节约用水的效果。

目前，在天山山脉沿阿克苏河上游建设水库的详细计划正在制定之中。这些水库位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中最大的工程就是为塔里木河的下游输水。首先，在2002年前已在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下游之间建造了两条渠道，以使孔雀河水系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其次，到2004年前，沿塔里木河中游建造了若干堤坝，用以控制和减少流往内陆三角洲支流的水流量。还在主要的支流建造了水闸。通过这一措施，来自上游的水汇聚到塔里木河的干流，沿着河道输送到下游（Zhu et al.，2006；Thevs etal.，2008a，2008b）。

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建立起了一套配额制度，为沿塔里木河的各州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水量分配（Tang and Deng，2010）。这种配额制度纳入来自源头（即来自山区）的水流的年际波动，确保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以及塔里木河流域上、中、下游沿岸农业、工业和石油开采用水的定量供应。因此，这一配额制度的蓬勃开展能够保证将一定的水量分配至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图9所示为根据平均径流状况所确定的水量分配。配额制度是以1957年至今的径流量作为衡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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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和田河汇入塔里木河的长期平均水流量，以及沿塔里木河流域的计划水量分配［km3／a］

对于给定的水文年（即11月1日到次年10月31日），如果根据预测在阿克苏河与托什干河的交汇处约有8.06km3的水量流入阿克苏河，那么4.64km3可以转用于沿阿克苏河的灌溉和工业使用，3.42km3必须释放到塔里木河（见表2）。因此，作为塔里木河唯一的固定水源，57%的阿克苏河水量被分配至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果只有少量的预测水流，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水量分配将会增加至62%（参照表2的最后一行）。

表2　沿阿克苏河的用水量和源头在不同流量时所释放到塔里木河的水量　单位：k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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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二行是指平均状态（Tang and Deng，2010）。

在叶尔羌河和和田河的预测水流分别为7.279km3and4.27km3的情况下，此为来自山区的平均水流量，仅有0.33km3和0.929km3须释放入塔里木河（见表3）。如果预测值低于长期平均值，叶尔羌河则无水可引，仅有0.202km3从和田河流入塔里木河。

表3　在来自源头不同水流量的情况下，叶尔羌河和田河汇流入塔里木河的水量　单位：k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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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二行指的是平均状态（Tang and Deng，2010）。

表4所示为流量偏离平均值时，灌溉、工业和环境流量之间，以及塔里木河各区段之间的水量分配（Tang and Deng，2010）。

表4　用水户和塔里木河上、中、下游之间的水量分配　单位：k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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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配额制度，灌溉、工业和石油开采拥有优先权，而且保持稳定供应。如在一个水文年中，排放至塔里木河的水量预测值低于4km3，灌溉和工业的水量分配额才会略有减少。另一方面，当水量预测值较高时，灌溉、工业和石油开采的用水分配不应抬高。这些多出的水量应该被视为环境流量（见表4）。

自1989年以来，从咸海流入塔里木河的水量没有达到自1989年以来设定的配额，如图10所示。原因在于塔里木盆地的棉花种植园的兴起，尤其是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Tang and De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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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配额制度规定的塔里木河的流入水量与实际流入水量对比

2009年，卫星图像（陆地卫星）显示，5、6月间，阿克苏河中大部分水量很明显地被转移至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水库中。阿克苏河下游和塔里木河水流停滞。

塔里木盆地二期项目结束时，各地（州）平均下来皆已超过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设定配额的20%。各地（州）遵照执行新配额的日期被推迟至2010和2020年之间，具体日期待定（World Bank，2007）。

这种配额制度面临着两个困难：第一，它指的是年径流量，而不是月径流量；第二，对取水缺乏控制。

塔里木河年四分之三的年径流量出现于7月至9月（见图3）。因此，上、下游之间水量分配的关键时期是在春季和夏初。在此期间，沿阿克苏河的上游用水户开始根据自己的需求分散水源。在山区水量较低的年份，就算没有超过他们的年配额，沿塔里木河的下游用水户也容易引发水荒。一旦夏季洪水到来，超额水量就会涌入塔里木河。即使每年的总水量达到要求的配额，7月及之后流经的大部分水量也很难被沿塔里木河流域的灌溉农业使用。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的目标是恢复塔里木河下游，而沿塔里木河流域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的目标与“十五”计划中为各地（州）设立的经济目标相冲突。具体来说，各地（州）的主要目标，即农民收入翻倍和为地区GDP作贡献，都会危及用水量的缩减（World Bank，2007）。关于环境法律和法规的实施，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之间目标设定的矛盾是常见的薄弱环节（Zhang and Wen，2008）。


四
 、农场中应对水量分配和水源短缺的适应性措施调查


2002年（Hofmann，2006）、2007年和2008年，我们以半结构化的家庭访谈为基础，开始对塔里木河流域沿岸棉花的耕作制度进行调查。2002年以来的访谈提供了对沿塔里木河流域棉花耕作制度的基本认识（Hofmann，2006）。简言之：

塔里木河沿岸有两类棉农：一类是村里的当地人，大多为维吾尔族人，他们在小型的私营农庄里种植棉花，通常在2至4公顷之间。另一类棉农是私人投资者，开垦沿塔里木河或其支流沿岸村庄以外的土地。他们大面积地种植棉花，超过20公顷，甚至多达200公顷。

棉花一般在3月底至4月间进行播种。种子用塑料薄膜覆盖，以减少种植初期的蒸散量，为幼苗夜间保暖。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见表5。植物激素的使用能够出产更多的棉作物。收获从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棉花的采集是徒手进行的。

村庄里的私营农庄依靠县级管理的公共用水设施，而私人投资者则自行安装水泵，他们的使用没有任何限制。

2007年9月，以霍夫曼（2006）设计的调查问卷为基础，我们对11位私人投资者和21位私营农庄的农户进行了访谈。2008年7月，针对水资源供应情况和灌溉基础设施的变化，再次对农民进行访谈。访谈地点设在英巴扎和塔里木乡。这两个地方都位于塔里木河中游，沿河绵延分布，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陷入干涸。

农场的平均规模、棉花产量、卖棉总收入和运行成本见表5。运行成本与灌溉关联在一起，即水泵的运行成本、地下水水井和水资源费，而这对于家庭经营的农场来说是非常高的。

表5　单位面积种植棉花的收入和运行成本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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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种植季节一开始，英巴扎的11位私人投资者中的9位就着手开挖他们自己的地下水水井，每个农场3—5口井。在私营农庄中，12人已经使用了地下水井，或者属于自己，抑或是与邻居共享。挖掘地下水井的成本粗略估计为每米1000元。私人投资者钻进土地的深度为40—60米，私营农庄使用水井的井深在20米到50米之间。水井的寿命估计为5—6年。然而，当最后一点可用的河水也被抽取殆尽时，只有利用地下水，地下水井的运行成本主要是电，远比水泵要高。 2008年之前，一半的私人投资者回复说他们井中的水位下降，其中两户开挖了新水井。只有4位私人投资者开始使用滴灌，而私营农庄没有引进这项技术。一个农民必须投资9000元／公顷来安装主管。主管每15年应当更换一次，每公顷约需1500元。 从农场层面上说，针对水资源稀缺的主要适应性措施是对地下水井的投资。尽管投资非常高昂，但农户们认为这是能够保证他们的供水及收入的唯一方法。由于投资地下水井和滴灌过于昂贵，只有少量的农户会考虑滴灌这种适应性措施。改种更多的节水作物，比如小麦或者原生药用植物，则根本不在适应性措施之列。 就农场这一层面而言，抵抗水源短缺和粮食歉收的决策是由个体决定进行驱动的，而非针对缺水的长期适应性措施。在当今水源稀缺的情况下，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管理局尚未在沿塔里木河流域进行水量分配。严格来讲，利用地下水是不受控制的，因而每位农户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抽取地下水，这使农户们在利用水资源时陷入到开放使用的困境之中。 沿阿克苏河的灌溉面积极有可能扩大，用水需求也日益增长，与此背景相反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塔里木河中游的农户将难以从塔里木河获得更加可靠的水源供应。为了避免中游沿岸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有关地下水的利用和分配的法规必须纳入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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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地震、水电建设与生态重建\r\n——论中国政治体制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

李义天　弭维[49]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公共决策往往由政府自上而下执行，不是由公民自下而上推动。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根本上不是民主的，而是权威的。就生态环保政策而言，这种政治体制似乎导致基层民众的生态要求、环保建议不能顺畅地传达给决策者，他们的生态利益不能得到充分考虑。所以，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生态问题似乎无法根本解决，而且，由于政府常常出台一些不够深思熟虑的决定，因而使得现有的生态问题更加严重，环境治理的压力变得更大。

然而，以2008年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地震及其前后事件为例，本文将对如上看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和讨论。我们将表明（1）四川地震所造成的破坏确实需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反思中国的政治决策体制及其特点；但是（2）地震的发生也为中国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中国政治体制的效率性和效用性在震后的救灾重建过程中充分地展现出来；因此（3）中国的政治体制，即便不符合西方的民主制度标准，也不必然始终有损于生态环境；更准确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辩证关系与张力。


一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的大地震，造成超过8万人死亡或失踪，37万余人受伤或终身残疾，数百万家庭失去住所和几乎所有财产。据中国官方9月4日发布的统计数字，这次地震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人民币，而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则大约需要10年之久，并且还需花费约1万亿元人民币。据统计，四川地震所造成的居民房屋倒塌面积超过12.5万平方米，严重损毁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四川地震中的死难者，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建筑物的倒塌而殒命。[50]

此外，四川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又加重了人员伤亡的惨重程度。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中国西南部横断山区的龙门山与岷江流域交汇处的汶川—北川一带。这里群山起伏，交通本就不便利。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全部中断，通往该地区的盘山公路损毁严重，因地震引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完全堵塞了进入震中地区的道路，从而导致大量的营救设备和人员无法在最佳营救时间内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无疑降低了许多被掩埋在倒塌房屋废墟中、但依然存活的生命的生还可能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交通不便，震中地区应该可以更早地得到救援物质和救援人员的帮助，从废墟中营救出来的幸存者数量也就应该比现在的统计数字（约8.4万）更多。这场灾难不仅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中国政府和民众留下深刻悲痛的心理烙印。

毫无疑问，地震属于自然原因而造成的“天灾”。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地震只是地球这颗仍处于中壮年时期的行星发生地质活动的一种方式，它虽然比较强烈但也十分普通常见。对于地震爆发的自然原因，科学家至今无法实现准确的测量，更不必说做到有效的控制。然而，即便我们承认，地震的爆发完全是由于地球板块的活动以及地质内部的能量积聚，但是地震所引起地表的巨大损失——生命的逝去、房屋的倒塌、山体的坍塌、森林大片损毁、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生态系统的破坏——却同人类在该地区的不恰当活动存在密切联系！有证据表明，假如长期以来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非如此地不利于生态环境，那么，即使此次地震是不可避免的，由地震所造成的损失也要比现在已经发生的小得多。

由于地处山区，因此，受灾最严重的震中地区的建筑物倒塌，一部分是因为建筑物的建筑结构不足以承受强烈的地震波冲击而垮掉，但一部分，则是因为位置比较靠近山体，从而被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撞击而倒塌（甚至完全掩埋）。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提到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还切断了通往震中地区的全部道路，因此不可避免地延误了援救行动的时间表。据中国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同时伴随地震发生了大约1.5万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而整个四川地震的损失，经初步判断，约有三分之一的损失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造成的。其中，这些损失还不包括那些因为滑坡、泥石流等阻碍交通而未能及时挽救的生命。

地质学家指出，在四川龙门山及其更大范围的横断山区，诸如岷江等河流切割出一条条深邃的峡谷，而峡谷两侧的山坡在重力作用下，在漫长年代里不断调整，尽量趋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衡。我们看到的山坡的原始斜坡及其坡度角，实际上是地表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个安息坡角。虽然它也不是完全稳定，时有地质灾害会发生，但在没有经过人类大规模工程活动扰动的情况下，总体上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次大规模的森林开采，使得人类聚居地周边的树木被大面积砍伐。于是，山体的植被受损、水土流失严重。而在80年代以后，岷江两岸建起了多个电冶、硅铁、铬铁、磁材、水泥工业园区，沿河谷的公路因这些工业设施的建设和大规模观光旅游的需求，多次改道扩宽。但是，在山区河谷里实施这些工程，就必须挖掘山坡，从而进一步损毁植被。特别地，对山体坡面的大规模开挖，把原来具有安息角度的自然斜坡坡角普遍削成陡峭垂直的崖坡，这使得河谷两侧的许多自然斜坡丧失了本身的稳定性，看似坚固的山体实际已变得十分脆弱。在大地震以前，上述种种工程的影响以及它们引发的各种地质灾害，把岷江河谷变得凌乱不堪。有地质学家认为，这些情况显然增加了发生泥石流、滑坡和崩塌的概率（范晓，2008）。汶川大地震中，很多贴着陡直的山体而修建的房屋和公路之所以坍塌和被掩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仅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同生态破坏有关，而且地震本身的诱发原因被部分研究者认为同不科学的开发行为有很大关联。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认为，就此次四川地震而言，不能排除修建在岷江上、距离震中仅5.5公里的紫坪铺水库加剧甚至诱发大地震的可能性。范晓指出，总装机容量76万千瓦的紫坪铺水库，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是目前岷江上游梯级电站中规模最大的水库，坝高156米，总库容11.26亿立方米，按照海拔877米的正常蓄水位，紫坪铺水库坝址附近的水深约120米。但是，整个水库的蓄水库区却完全处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由于库区的岩层本身很破碎，因此在水库的高水压下，大量的蓄水往下可以渗透到很深的部位，从而减少了断裂面的摩擦力，起到了润滑的作用，破坏了原有构造力的平衡，有利于地震发生。同时，由于水库的蓄水容量大，因而使得本不稳定的地质结构还要承受相当大的单位面积压力。有数据表明，虽然紫坪铺水库的总库容不足长江三峡水库的三十分之一，但是紫坪铺水库增加的绝对蓄水位（120米）却高过三峡水库（113米）。因而紫坪铺水库增加的水压力超过每平方米120吨。再加上水库建成后水位的反复升降，等于是让水体对库底反复地加压和卸载。这对水库诱发地震都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范晓，2008）。或许四川地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印度洋板块对欧亚板块的挤压，青藏高原的向东运动以及龙门山断裂带的存在，但是，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所建造的诸如紫坪铺水库等大型工程是否完全未对地震产生诱发性影响？亦未加剧地震爆发后所引起的地表损坏程度？这些都还有赖于科学家们给出充分的证据，以打消人们的疑虑。

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岷江上游建立了数量繁多的大小水电站，平均不到20公里就有座水电站。而岷江的一些重要的支流（比如杂谷脑河、黑水河）也难逃被密集开发的命运。事实上，不仅在岷江，中国的整个西南地区由于水资源丰富、河流落差大、移民成本低等原因，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电大开发时期。据新华社的报道，未来20年内，中国西南地区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将超过10座（新华社，2003）。其他如15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将有104座，5万到15万千瓦的水电站72座，而小于5万千瓦的水电站则难以计数。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如果真的从规划变为现实，将会彻底改变河流的自然河道，把河流变成由若干层级组成的阶梯。比如，大渡河将变成22级阶梯，雅砻江将变成21级阶梯，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将会变成15级阶梯。

规模庞大的水电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甚至破坏，这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即便不谈大坝的密集建立会人为地造成河道枯水、改变和破坏水生生物以及周边陆地生物的栖息环境从而有可能引起某些物种的灭绝，人们只需了解一下西南地区的特殊地理结构，也会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担心——因为，目前西南地区规划的河流水电站都处在地震活跃的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密集的水电建设即便真的不会诱发地震，也会增加地震后的地表破坏程度和人工救援难度。


二


既然如此，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批准和执行这样的经济开发政策？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认识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

在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尽管中国实施市场经济，允许企业自行设计商业计划，采取商业行为，但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发展方向却受到政府的宏观控制和指导。一个地区的经济怎样发展，如何布局，优先考虑和允许哪些企业投资，这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政府通过自己的规划而对企业进行引导、调控。这种调控具体地体现为政府对企业准入的审批权和监督权，以及政府对企业投产后的税收政策。

地方水电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高能耗企业的大量投产，当然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审批才能建立。其中有些甚至就是地方政府主动招商引资的结果。没有政府的允许和推动，这些水电站和工业园区是不可能建立的。像紫坪铺水电站这样大型的水电工程，更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2002年，四川省政府就表示，“十五”期间要大力发展水电业，重点加快岷江、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嘉陵江等水能资源的滚动开发，逐步建设强大的水电能源和高耗能产品生产基地。到2005年底，初步统计“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245.56万千瓦（其中水电1496.96万千瓦，火电749.60万千瓦）。“十五”期间新增装机容量535.76万千瓦（其中水电395.16万千瓦、火电140.60万千瓦）；2005年底在建规模1870万千瓦（其中水电1410万千瓦、火电460万千瓦）；……水电从2000年的369亿千瓦时增长为2005年的653亿千瓦时，平均年增长率11.82%。”（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a）但是，这些仍不能满足四川的经济发展需要。因为根据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左右，2010年超过12000亿元（实际年均增长10.2%）；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4.5%（其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9.0%）（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a）。在目前的工业条件下，更多的发展当然需要更多的能源。当时，四川省已经意识到，“2010年全省电力总需求1400亿千瓦时（其中水电1000亿千瓦时）。……2020年全省电力需求2400亿千瓦时（其中水电1800亿千瓦时）”（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a）。

不仅如此，在能源生产的结构方面，四川省也需要加快调整，即一方面要提高能源供给的总量，另一方面还要降低火电的比例。四川省政府计划，到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中的煤炭比重要由2005年的66.31%下降到60%左右，水电比重要由8.29%增加到10%左右；而到2020年，煤炭比重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水电比重达到13%左右。为此，四川省政府决定，从2005年到2010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力争超过2000万千瓦（其中水电1400万千瓦，火电600万千瓦），同时关停小火电机组约200万千瓦。这样，到2010年底，四川省发电装机容量将突破4000万千瓦，力争达到4100万千瓦（其中水电2900万千瓦，火电1200万千瓦）（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a）。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发展水电项目成为关键的选择。

所以，在2007年的规划中，四川省再次强调发展水电工程的重要性：“大力开发水电。大力推进水电流域梯级协调综合开发，较大幅度提高水电开发率。加快大型水电流域开发，全面、统筹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三江’水电基地。优先开发调节性能好的大中型水库电站，因地制宜开发中小型水电站”（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a）；要继续加快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水电开发，提高水电开发率；重点建设大型骨干电站，建成水电能源基地；重点发展规模大、水平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载电产业和产品，促进水电资源就地转化（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b）。

对于中国的省一级政府来说，发展规划是由省政府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社会基础等情况而制定的。一般来说，具体步骤是，（1）省政府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员（有时会邀请高校等政府机构之外的学者）进行调研，形成开发规划的项目草案；（2）然后征求省政府内部相关部门（发改委、商业厅、工业厅、环保局等）的意见，征求与该项目有关的下级地方政府（县政府或市政府）的意见，形成比较完善的文件；（3）根据项目的大小，上报省政府主要领导或中央政府；（4）得到批准和资助后，开发项目开始实施和推行。在这种决策过程中，省政府的想法、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专家的意见，是决定规划包含哪些内容、规划能否实施的关键因素。

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中，省政府的任何工作计划，既是对上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的服从和执行，又是对上级中央政府的发展思路的迎合。众所周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因此需要充足的能源作为保证。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全国用电总量将达到4.3万亿千瓦时，届时，装机容量将达到9亿千瓦。但是在2002年底，中国的总装机量仅为3.5亿千瓦，年发电量仅为1.65万亿千瓦时。所以，这要求中国必须在未来20年内年均新增装机容量超过3千万千瓦时，才能满足电力需求。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以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三大水电基地为主的西南水电开发成为了最理想、最可行的途径。根据国家电力规划，到2020年，这三条河流流域的水电投产规模将达到5170万千瓦，开发利用率为62.5%。这无疑使得四川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全国实现经济目标（新华社，2003）。

在决策过程中，省政府当然要征求、考虑环保部门（省环保局）和相关专家的意见，但这不会影响规划的最终通过。因为省环保局的意见，即使是反对意见，也只是修补和完善经济发展规划（比如，要求在兴建水电项目的过程中以及项目投产后，注意对植被的保护和恢复，注意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治理），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些规划。因为省环保局本身就是省政府的一部分，它不能反对省政府的总体规划，而只是提醒省政府注意这些规划所可能带来的环境破坏。在这个方面，环保部门的具体做法是：在项目实施以前进行环境评估；在项目实施之后进行环境监测。

专家的意见当然也会得到省政府的重视。但是，专家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支持水电项目建设的专家其实并不是什么生态破坏者，相反，他们的支持理由恰恰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视角。因为，在支持者看来，相对于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借助河流的水力发电才更加环保！水力发电不仅不会像燃烧煤炭那样污染空气，水资源也不像煤炭那样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而是可以长期持续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有人做过测算，在长江三峡水电站全部投产后，中国每年可减少燃煤5000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1亿吨、二氧化硫200万吨。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首位的中国来说，这些数据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部分西方人士认为，在一项公共规划正式出台之前，中国普通百姓的意见很少得到系统地考虑。然而，与其说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不够民主的表现，毋宁说，这里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府官员往往认为，制订规划和政策是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任务，因此无需烦劳普通群众，无需让他们来操心如何决策；同时，制订规划和政策过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过程，因此，普通群众的非专业性意见往往不能提高规划的质量，反而会降低决策的效率。况且，即便政府在水电规划实施之前真的对规划项目所在地的全体居民进行征询，也极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不是反对。因为，这些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并且正在或即将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长久以来的欠发达地区！当地的人们，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普通民众在内，长期以来都在渴望经济的发展与生活的改变。因此，如果摆脱贫困、追求宽裕而健康的生活是人的最基本要求，那么，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显然就不会被视为绝对优先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即便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充分民主的，即便民众能够直接发表意见并参与决策的制定，我们也仍然不能乐观地断定，在这些经济较为贫困的地方，经过民主程序而获得的真实民意就必然是“放弃经济发展、维持自然原貌”。毕竟，任何政治上的问题，最终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决定。当地民众和政府对于贫穷的世代恐惧甚至憎恶，可能令他们很难拒绝水电开发这一致富捷径。


三


水电建设对生态的破坏体现在很多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仅就地质方面的影响而言，水库储水位的反复升降会给河床及周边地表的地质结构不断施压，使之变得脆弱。而且，更明显的是，水电项目的建设需要大规模地挖掘周围的山体，改变山体的形态，从而破坏原有的植被，大大增加了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一旦遭遇强烈地震的强烈冲击，严重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将不可避免。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创伤，但同时也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一次很好的反省机会。在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四川省政府到县政府，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问题已成为制订规划的关键点。四川地震的巨大破坏，一方面令中国人更迫切地意识到迈向一种生态文明的必要，另一方面，也令中国人在事实上有可能按照这种文明理念来规划他们的新生活。

其实，在2007年的“十一五生态保护规划”中，四川省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水电开发对于生态的破坏性影响。该规划承认，四川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的46%，金沙江、嘉陵江和岷江多年平均输沙量约占长江上游的85%，金沙江屏山断面的含沙量、输沙量呈增加态势。而且，自2000年以来，各类建设项目占地41.86万公顷，累计弃土、弃渣10亿立方米，已经成为四川省境内水土流失的重要源头。尤其是水电项目开发引起的水生生态系统变化、生产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施工期废水弃渣对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等，都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四川省已经意识到，必须加快水电开发、公路建设、矿山开采区、旅游开发区、工厂废弃地、地质灾害毁弃地和煤矿塌陷区的治理和生态恢复步伐，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实施生态环境监理制度。其中，重点抓好紫坪铺水库库区周围矿山及水电开发区迹地生态恢复工程以及岷江、沱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7c）。

在此次四川地震发生之前，生态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地震造成的巨大生态破坏，无疑让中国政府感受到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加速了中国政府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步伐。一旦调整了工作方向和关注重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也就表现了出来。

首先，由于中国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掌握较大的资源，因此，政府能够在灾后迅速作出反应，对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问题进行考虑和规划。就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就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其中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工作，为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供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分工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毁损严重的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建设工程进行调查评估。在调查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地震灾区的省级人民政府一道，共同组织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并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而地震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省级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国务院，2008）。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调查工作的效率极高。两个月后，2008年8月12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便出台，其中全方位涉及空间布局、城镇体系、城乡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调整、市场服务体系、生态修复等方面。在征求了与该规划有关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后，2008年8月27日，国务院原则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并于2008年9月19日正式颁布。不久，2008年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同多个部委发布了10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规划，其中就包括《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短短半年时间，中央政府就能拿出一套详细的重建计划，这无疑反映出中国行政体制的高效率。对于处理灾难和危机等紧急的公共事务而言，行政的高效不仅降低行政成本，而且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和保护更多的财产，因此是极为重要的。

其次，强势的中央政府虽然会削弱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声音，但是，它能有效地开展统一行动，把上下级政府以及同级政府各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全力以赴地共同实现某项目标。在大地震之后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中央政府已意识到地震灾区原先所承受的生态破坏，并用专门的篇幅讨论当地的自然生态重建，以及根据生态学规律进行社会重建的问题。

该《规划》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将规划区的土地空间划分为“适宜重建”、“适度重建”、“生态重建”等三种类型。其中，生态重建区的功能定位为以保护和修复生态为主，建成保护自然文化资源和珍贵动植物资源、少量人口分散居住的区域。而针对原先存在的因工业园区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该《规划》特别提出，要合理引导受灾企业原地恢复重建、异地新建和关停。在产业布局方面，根据功能分区，适宜重建区应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适度重建区应重点发展以旅游、生态农业为主的特色产业，严格控制工业园区的规模，撤并或迁建不具备恢复重建条件的工业园区；而生态重建区应在不影响上述主要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旅游业和农林牧业，严格限制其他产业，原则上不得在原地恢复重建工业企业（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2008）。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上级政府的计划和要求对下级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这虽然会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下级政府的主动性，但只要上级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下级政府也会沿着正确的方向细化决策。就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而言，四川省政府不仅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委做好总体规划和10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而且，灾区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也同步编制省市县三级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形成了完整的规划体系。四川省政府多次派遣工作人员深入灾区调研，组织专家反复论证，根据灾区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地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采取“全部功能异地恢复”、“全部功能就地恢复”和“削减功能就地恢复”三种模式。此外，灾区的城镇重建和产业重建，被要求合理避让地震活动断层和各种地质灾害，交通设施重建尽可能优选线路走向，在提高减灾防灾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9a）。如果我们根据地图来比较，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对于地震灾区生态重建的重视程度。

由于地震灾区的大部分都被划为生态重建区，在这些地区，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成为关键任务。因此，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决心通过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的办法，修复生态公益林728万亩，退耕还林、封山育林、人工造林187万亩，退牧还草233万亩，逐步恢复受损植被；在岷江、嘉陵江、涪江上游地区和白龙江流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73平方公里，逐步恢复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并且，恢复重建灾区环境监测监管设施，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加强生态环境跟踪监测，建立灾区中长期生态环境影响监测评估预警系统。

此外，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划要求，四川省林业部门还进一步组织省林业调查规划院3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搜集地震及次生灾害的遥感影像和调查统计等各类相关资料，利用区域过往的森林资源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工程建设及生态环境等背景数据，以遥感影像对比和专业分析为基础，对林业及生态建设遭受灾害的损失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估。在灾情评估的基础上，四川省林业部门编制完成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后林业生态修复重建规划》，并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后生态修复重建规划》。其中详细规定，四川省生态恢复重建主要任务是：恢复林草植被493万亩，修复大熊猫栖息地156万亩，恢复林木种苗生产基地11万亩、林区水电路通讯线路12000公里、林区各类房屋400万平方米（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9b）。为了确保生态重建目标的尽早实现，四川省林业部门建立了灾后恢复重建目标责任制，将恢复重建任务纵向分解到39个重灾县，横向分解到部门内部相关业务处室，并纳入年度考核的硬目标。省林业厅先后三次对6个重灾市州、39个重灾县林业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进行培训，印发《四川汶川地震灾害植被恢复重建主要模式和技术措施》，并建立灾后重建专家咨询制度，从省林科院、规划院等单位抽调10名专家和技术骨干，成立了生态修复重建专家指导服务组，深入灾区提供咨询服务（陈诚，2009）。

最后，中国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强势性和集中性，能使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轻松配置资源，要求其他省市对地震灾区的几个县市进行对口支援。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要求，北京、山东等18个省市必须对四川地震中的受灾县市进行对口援建。为了执行中央的决策，支援方先后派出3万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前往灾区服务，为灾区的生态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同时，支援方还帮助灾区企业以采用新技术的方式恢复生产能力和淘汰落后产能，从而在重建过程中促进了更有利于生态保护的产业升级。比如，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德阳市，在恢复重建规划中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优势，提出了清洁技术与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重点促进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潮汐发电、生物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德阳市因此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清洁技术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示范城市”称号（高柱，2009）。此外，支援重建的省市还根据中央规划，引导重建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为发展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创造必要条件（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9b）。比如，绵阳在2009年对工业重新布局，将新增工业项目都放在绵阳高新区和各县市区的工业集中发展区；绵阳市政府提出“重建不仅仅是恢复，更是提升，是质的飞跃”的奋斗目标，旨在借灾后重建的机遇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条（葛永坤，2009）。可以说，强势政府一旦注重生态问题并采取生态转型，效果自然是明显的。截至2009年底，四川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已大幅削弱，新能源、节能环保、低碳产业在灾后调整和振兴行动计划中得到优先的扶持（刘裕国等，2010）。


四


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国政府，在灾后生态重建问题上无疑是迅速、积极、富有效率的。对灾区进行对口支援的省市甚至提出“三年（重建）规划，两年完成”的口号。由于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生态重建的进展很快，不仅有效率，而且有效果。截至2009年11月底，四川省39个重灾县林业生态修复项目累计开工57个，完成林草植被恢复125.45万亩，修复林木种苗基地8418亩，恢复林区水电路通讯线路1660公里，修复各类房屋19.63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14.96亿元。四川省林业厅预计，到2010年底，受损林地植被和大熊猫栖息地恢复任务将基本完成，林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任务将完成85%以上（四川省政府办公厅，2009b）。在处理公共危机的情况中，强势的公共机构似乎十分必要。因为，要在较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恢复到正常水平，使生态环境尽快得到重建，政府的决心、意志和执行力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恰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所以，中国政府在灾后行动迅速、表现积极，得到了民众的赞许。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不是（完全）民主的。因为在正式决策之前，政策草案基本限于决策者内部流转，限于向部分专家和极少数普通民众征求意见，而缺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后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和考虑。这种体制当然容易造成不当决策，甚至是错误决策。但是，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保守，不如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机构暗含着某种精英主义自信，表现出一种“过度负责的”（excessresponsible）做派。因为，很多在西方被视为应当由民众或市场自行解决的事情，在中国却属于政府的职责之内，因此政府官员必须主动地把这些事情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否则就是失职。所以，公共决策的过程之所以没有更广泛地征求普通民众的意见，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处理的事，而不应该把它们推给市场，更不应该把它们拿出来让普通民众操心。在理想状态下，中国政府应该为民众提供各种服务，作好一切安排，使他们安居乐业，无需考虑私人生活之外的宏观问题。所以，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不如说它是家长主义（paternalism）。

虽然家长主义的政治体制能够促使政府在主观上积极制定执行各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这些规划在客观上一定让所有人满意，也不能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因为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在家长主义的体制下，并没有全部参与决策的制定过程，他们的意见只是通过很少一部分人而表达，更何况有些反对意见甚至会被有意无意地“屏蔽”。尽管家长主义会抱有较大的热忱、善意和责任感，或许还有比较充足的经验和能力，但这些都不能确保失误就不会发生。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政治体制也能够自我纠错。并且，由于这种制度具有较大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因此它在改正错误而转向正确道路时，自上而下的集中特征同样能发挥高效性。当然，转变的条件在于，决策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失误（生态破坏），听取普通民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认识，转变自己的态度，均衡地考虑利益相关各方的不同意见，在依然负责任地处理公共事务的前提下，让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指向正确的轨道（生态保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生态保护之间其实存在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前者虽不是完全民主制，但它并不必然损害后者，反而能在一定条件下更高效地促进后者。固然，民主的政治制度会审慎制定政策，避免一些生态风险，但是，人类历史的诸多民主实践已经证明，民主只承诺平等开放的过程，而不承诺尽善尽美的结果。我们在前面也指出，即便在中国西南地区就水电开发问题实施民主决策，其结论也许仍会与目前一样。因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生存压力决定了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会把“经济发展”排在“生态保护”之前。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水电建设的生态破坏程度，反而更需要一种强势的公共力量——但前提是，这种力量必须愿意转变态度，优先考虑生态建设。

然而，正是在这个“转变”环节上，权威主义或家长主义的政治体制似乎具有很大的惯性甚至惰性。因为这种体制对于来自基层的声音缺少制度化的传达和重视，不能及时地根据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有所改变。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当然要更灵敏一些。所以，中国生态保护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或家长主义政治体制必定破坏生态环境，而在于要想促成它的生态转型，其成本往往十分高昂。因此，如何建立并完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以降低这种政治体制的生态转型成本，正是当前中国改革者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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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特·格鲁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仁胜，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李晶，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讲师。

[2]然而，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样一种逐渐增长的关注是否能够持续值得怀疑。关于环保标准的降级与工业投资之间的对峙，可以获得单独的信息。

[3]包括过去10年。来源：Forschungsgruppe Wahlen，Politbarometer。

[4]从长期趋势（自1985年）来看，数据显示对环保问题的兴趣在下降。

[5]因此，毫不奇怪，东德（统一之后）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性伴随着一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

[6]这可能解释了关心程度低的原因：许多事情一直在做或者正在做。

[7]从www.statistica.com网站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关于自然或环境的问题。

[8]近期（2010年）在德国鲁尔区的一份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民众的推动，那么政治和行政的环保活动将无法如此有效和充分。

[9]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欧盟的渔业政策——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观察（以及理论构建）的案例之一。

[10]用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话说，公共政策只有在执行的情况下才值得一提，否则它们只是一张上面写满文字的纸而已。

[11]这已经逐渐固定在新项目（法律）里面——伴随着美国“日落法案”的观念。

[12]如果存在一些独立的科学研究伴随着该过程，“鸿沟”常常将只会被识别出来，否则，只有自我报告，其可信度难以估计。然而，在德国的科学执行研究远比中国发达。

[13]只需看一下社会构建的政策领域中的任何一项——如基础教育——就会显示出差距。我们只需查看一下经合组织（所谓的“学生基础能力国际研究”）的国际绩效评估对比的这个复杂任务即可。

[14]（所有案例）提供的信息来源均为个人采访、官方文件分析、媒体以及因特网分析。

[15]160个村庄中，只有6个具有公共的垃圾收集处。

[16]尤其参见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作用（Giddens，2009；Spethand Haas，2006）。

[17]这也可以被视为与德国情况的一个不同点，在德国，不同政策领域都有专门训练并与具体的职业类型紧密相关——还有针对具体工作的培训课程作为补充。另一方面就是强调政策适应作为德国公务员培训的一种总体特征。

[18]我们在厦门观察到的案例（化工厂）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只有当地的一位化学教授的报告引发了一场辩论并最终致使改变了计划方案。

[19]基本元素是地方议会成员和地方政府的地方选举。地方行动的权利包括：预算；地方政府组织；人员聘用；规划；界定其他的公共任务和项目。

[20]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即中央层面的环保部门直到1986年才成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的那一年。在最近全球变暖争论的背景下，关于能源政策部门的归属总存在着争论：属于环保部的一部分还是经济管理部门的一部分？

[21]在德国，行政区负责许多执行任务。但它们也有权影响有关垃圾、废水处理、供水、能源供应、土地使用规划和交通规划的政策。

[22]这种“恐惧生产”的修辞总是类似的：丢掉工作或者逃到其他国家去——也许去中国（期望的“污染避难所”）。

[23]近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发展十分具有典型性：以新公共管理效率的名义裁减人员，废除了一个完整（对地方／行政区环保执行）的控制层级——一个环保执行质量的“倒霉日”。

[24]在我们参观农村的时候，我们观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些创举——其中包括环保措施（如垃圾收集）。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我们正在公开竞争投标参选“能源节约型城市”。这可被视为一项潜在的有效措施：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改革中包含环保标准。

[25]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鲁尔区）工厂的烟囱加长了——这样一来烟尘就随风吹到其他地区。

[26]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情况对政治源流而言至少是存在质疑的。

[27]在欧盟不断重复的争论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何避免不同成员国及其不同的执行安排对欧盟政策的“不适应”。

[28]新公共管理已经解决／解决了哪一类的问题？这是个在很大范围内都没有答案的问题（博古米尔等，2007）。

[29]托马斯·海贝勒，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系教授；安雅·森茨，德国鲁尔市孔子学院学术主任；冉小群，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艾建国，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艾蓉，华中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30]在此，我们把重点放在两个实体（县与其上级组织）之间的级别互动。“municipality”指的是高于县级的行政层级，该上级有时包含地级市，有时是直辖市，有时甚至是省。

[31]访谈，湄潭县委组织部，2010年8月30日。

[32]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干部不“自危”，松松垮垮，说话不算话，群众就会遭殃。见阮成发，2011。

[33]很多县和乡镇干部都曾为此发过牢骚。访谈，小寨坝镇，2010年9月4日。

[34]访谈，厦门，2007年9月16日。

[35]然而，近年来，学术期刊，甚至是党刊上都开始要求把环境作为“硬”问题进行考核。例如，孙秀艳，2010。

[36]遂宁市安居区目标管理，2009年。

[37]访谈，青岛，2009年9月1日。

[38]访谈，青岛市农委，2008年9月8日。

[39]访谈，莱西，2009年8月21日。

[40]访谈，青岛党校，2009年9月30日。

[41]访谈，寿光，2009年2月25日。

[42]访谈，寿光，2009年2月25日。

[43]访谈，寿光县发改委，2009年2月24日。

[44]访谈，N县林业局，2009年3月10日。

[45]www.jxnf.gov.cn／nfx＿sjjh／2008716180524.asp（accessed12Mar.2009）。

[46]http：／／jxfz.gov.cn／xxgk／zfgzbg／qxgzbg／200810／t20081016＿85452.htm（accessed12Mar.2009）；http：／／www.jxsurvey.cn／article.php？newsid＝267（ac‐cessed10May2009）。

[47]访谈，青岛，2008年9月2日。

[48]尼尔斯·特维斯，德国格雷夫斯沃尔德大学博士；李静静，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博士。

[49]李义天，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弭维，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50]根据官方统计，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四川地震总损失的27.4%。包括学校、医院和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0.4%。另外还有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21.9%，这三类损失比例较大，70%以上的损失是由这三方面造成的。



 第二部分


 中国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功能与局限

郇庆治　李向群[1]

参照美国环保局等的做法，中国环境保护部于2006年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六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SCEPs）（Xiangqun Li，2009；Canfa Wang，2007）。因而，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近年来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改进国家环境法规与政策的落实方面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又遇到了哪些来自内外部的瓶颈性制约？本文以位于广州的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为例对中国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发展及其绩效作了初步分析，希望以此说明中国纵向环境保护监督体制强化或重建过程中的内在复杂性。从结构上说，本文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历史发展、组织结构和监管职能的大致评述，二是实例分析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具体运作，尤其是它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及面临的问题，三是阐述了进一步改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管治绩效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制性条件。


一
 、中国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建立与发展


部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似，中国环境保护部组建自己的区域督查中心有着许多支持性理由（Xing Yang and Xiaochu Xie，2002；Adan Yi，2005；Jie Yu，2006）。首先，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尤其是国家环保部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公众生活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责任承担者。相应的，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优美生活环境需要，“环境国家”（即国家环保部）理应逐渐提升为一个更有权威与能力的政府机构。其次，鉴于特殊的中国背景——一个远远超过预期长度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其诱使或强迫地方（省、市和县）政府[2]及其政治领导人采取一种经济主义的战略而忽视生态环境代价，中央政府必须来填补这一缺位而承担特殊的管治责任，督促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关注与保护国家与民族的长远与整体利益。其三，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而又充满生态、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仅凭这一点就使得一种位于国家与省级之间的中间环境管理层面变得非常必要。最后，中国政府近年来已感受到日益强大的国内外压力，必须认真对待各种环境难题，并尽量采取一种系统性与全国性的视野。这方面的重大进展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座谈会上提出，中国要着力构建一种“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新型环境管理体制，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在2006年4月举行的第6届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对于这一体制的政策要点作了更为详细的阐明。结果，单位GDP能效提高20%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计划”（2006—2010）中明确的约束性发展指标，而环保部则为此承担着“节能减排”政策中“减排”部分的落实督查和数据核查的主要责任（节能部分隶属于国家发改委）。

至于环境保护部区域办公室或中心的制度模式，总体上有两种主张：行政隶属于环保部的区域性“环保督查中心”，或作为环保部正式构成部分的区域性“分局”。当然，这其中的根本性差别是这些中心能否得到环保部代表国家授予的充分权威，以便能够独立自主地与地方政府发生关系。在前者的情况下将主要是一种环保部制度框架内的改革，而后者必将涉及超出环保部范围的一系列行政与法律问题（The Re‐search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y，MEP，2007；Canfa Wang，2007）。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学者和环保活动家强烈赞成第二种方案，将其作为把中国目前的平行式环境监管体制改变为垂直式的必要步骤，并认为这样一种转型对于实现中国环境保护的总体与长远利益是绝对必需的（Ning Ma，2007；Renmin University，2007）。

国家环保总局（SEPA）——环保部的前身——于2002年首次尝试建立自己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为基础，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江苏省南京市和广东省广州市组建了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和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两套牌子，一套班子”）。由于并不满意于这两个中心在强化跨省区域与流域环境管理和改进国家对于重大紧急环境事件监督查处能力上的总体表现，国家环保总局于2006年7月决定组建它的五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华东（南京）、华南（广州）、西北（西安）、西南（成都）和东北（沈阳）。此外，华北中心也于2007年在北京组建成立。至此，环保部的六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组建完成，并覆盖了大陆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Xinsheng Zhao，2006）。

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官方身份，是国家环保部的派出机构和隶属性事业单位（Lijun Zhang，2006）。从职能上说，环保督查中心在分工的范围内有权代表环保部监督检查全国环境法律规章的贯彻落实情况，尤其集中于对跨省区域和流域环境议题与重大紧急事件的调研督查。但是，它们既不能独自作出实质性的奖惩决定——这些权力仍由环保部下属司局掌握，也不能扮演一个环保部与省级政府之间的独立调解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看起来更像是环保部的一个区域信息搜集或咨询机构。或者引用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的话说，区域督查中心将致力于“监督检查、调解和提供服务”（Lijun Zhang，2006）。

依据环保部制定的《工作规则》，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由环保部领导并对其负责，而具体管理与联系职责则由其下属的环境检察局代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自己的分管范围内独立地开展全国环境法律规章的贯彻落实督查，但它们不得开展未经环保部预先批准的重大行动，而且对环保部委托督查的重大环境议题也没有实质性查处权。不仅如此，区域环保督查中心被明确规定不得干预，更不用说替代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环境保护职权及其行使。

至于内部的组织结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建制有些类似于一个规模稍大的环保部司局（核定编制为30—65人）。一般地说，它们包括五个处（室）：行政办公室、督查一处、督查二处、督查三处和区域协调处。行政办公室具体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和与环保部的24小时热线联系。督查一处、二处具体负责全国环境法律、规章和标准落实的监督检查，尤其集中于那些关键性污染源、大规模工程建设项目和重要的自然与生态功能保护区。督查三处具体负责重大环境事件和事故紧急响应的监督检查，尤其集中于那些严重环境污染的事故和跨省区域与流域的环境污染纠纷事件。区域协调处具体负责那些超出省界区域和流域的环境议题管理与处理的监督检查，其工作包括从污染费的征缴到环境污染事故与生态破坏犯罪的查处。

表1　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基本数据（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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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环保部官方网站相关材料编制。

表2　区域环保督查中心职能的演变（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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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环保部上述三个官方文件编制。

综上所述，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创建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中国政府决心控制或扭转长期以来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具体手段则是强化对国家环境法律、规章和标准贯彻落实的垂直性监管，而这意味着一个更加强权和富于能力的环保部或“环境国家”（Yalin Cai，2007；Kanping Hu，2007；Arthur P.J.Mol and Neil Carter，2006；Guang Xia，2006）。但严格地说，环保部对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授权迄今为止是十分有限的：它们只是被设计为承担一种区域信息搜集与纠纷协调机构的职能。换句话说，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当然是环保部的一个派出机构，但却只是一个以监督检查为中心任务的派出机构（Guocai Liu，2009；Jianrong Xi，2007）。就此而言，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设立可以理解为环境部及其所属环境监察局等的职能在空间上的一种扩展。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来评价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管治绩效，即它们的此种制度架构对于实现其总体长远目标（改善全国环境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质量）和近期具体目标（增强环保部的垂直环境监管能力）是不是最为适当的？在作出任何结论性判断之前，先让我们具体分析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案例。


二
 、环保督查中心运作的成效与困难
 ：以华南环保督查
 中心为例


如前文所述，华南环保督查中心是原环保总局于2002年6月最早创建的两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之一，目的是强化国家对跨省区域和流域的重大环境议题与事件的监督检查。在2006年进行的环保部全国性组建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过程中，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不仅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重组，成为完全独立于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单位，而且在管辖范围上也作了局部调整，目前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

正如表2表明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责经过几度调整后，已经从最初的6项扩展为现在的11项。至于华南环保督查中心近年来的履责与运作情况，李向群曾经从如下5个方面作了具体概括（Xiangqun Li，2009）：

第一，检查华南地区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情况，并核实相关统计数据。比如，在2008年二氧化硫和COD两项指标全国平均下降了5.95%和4.42%，而华南地区的相应数字为7.63%和3.09%，一个好一些，一个稍差。

第二，协调处理跨省区域和流域的环境议题与纠纷。在2003年和2004年，华南督查中心组织了多次协调会议，商讨措施以预防与清理红水河流域（跨广西和贵州）和九洲江流域（跨广东和广西）的水污染，并促使各方建立一个跨界域的长期合作防范机制。

第三，参与紧急环境事件和重大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自创建以来，华南督查中心已经参与了50次以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比如，受环保总局委派，2006年初华南督查中心作为其前方工作组参与了北江（广东）镉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有效控制污染扩大和事故妥善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个实例是2008年3月发生的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铝污染事故，事故地点距越南边界只有40公里。由于华南督查中心的积极处置，该事故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国际性环境污染事件。

第四，参与和实施国家环境执法检查。近年来，华南督查中心多次参加了环保部委派的或独立发起的环境执法检查，从而大大强化了国家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与能力。

第五，参与国家环保监督检查规章的编撰。作为最早成立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之一，华南督查中心参与了大量相关规章的编撰。其中包括：《关于废弃工业场址环境污染监控暂行办法》、《企业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资料汇编》和《矿山生态环境监察工作规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响应实用手册（第二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技术体系》等。

如果集中于其核心性的督查职能，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华南督查中心在2009年7月—2010年6月间采取的主要行动归结为如下4类[3]：

第一，从2010年5月27日到6月21日，依据国家环境监察局的相关通知，华南督查中心官员组织实施了对下述地区的环境督查：河池（广西）、南宁青秀区（广西）、灵川（广西）、阳春（广东）和耒阳（湖南），集中查处当地的重金属严重污染企业。事实上，类似行动是华南督查中心的日常性监督检查工作内容。比如，在2009年9月23日和12月16日，它还分别对黄石（湖北）和忻城（广西）的锰开采与加工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实地督查。

在耒阳——湖南省衡阳市的一个下属县，华南督查中心的行动得到了湖南环境检察大队的配合支持。从2009年5月到2010年4月，衡阳市与湖南省政府和衡阳市环保局先后多次发布通知和政令，要求县政府采取行动关闭部分非法污染企业，但县政府行动迟缓、消极应对。在华南督查中心的这次行动后，在湖南省政府的支持下，湖南环保局向该县作出了包括不再进行经济开发项目环保审批和批拨环保专项资金等措施在内的严厉惩罚。结果，耒阳县政府迅即作出了积极回应。

第二，从2009年7月到2010年5月，华南督查中心工作组前往如下地区进行了环保例行督查：广州（广东）、桂阳（广西）、赤壁（湖北）、黄冈（湖北）、梧州（广西）和廉江（广东），重点检查节能减排政策在重点行业像钢铁、电力和制造业等中的落实情况。此间，它们还专门检查了位于四会（广东）、炎陵（湖南）和郧县（湖北）的污水处理厂。

在四会——广东肇庆市的一个下属市，华南督查中心的行动得到了广东环境检察局的配合行动。在一番艰苦的斗智斗勇之后，一个负责加工处理电镀污水的污水处理厂的违法事实得到确认。结果，这个企业被广东环保局处以400万人民币的追缴罚款。

第三，2009年12月，受环保部委派，华南督查中心实施了对均隶属于广东省的京九铁路支线工程建设项目和东莞虎门电厂建设项目的现场督查，证实了其存在的违反环保法规的事实。

第四，2009年9月24日，在2007年和2008年举行的连续两次会议之后，在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支持下，华南督查中心与西南督查中心共同组织了专门会议协调新晃（湖南）与玉屏（贵州）之间的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会后由环境监察局发布的纪要要求，双方应该加强对跨界重点污染源的监管，并努力建立一种长期性的信息分享与冲突协调机制。

2009年9月，受环保部委派，华南督查中心还与华北督查中心和河南省环保局共同实施了对襄樊（湖北）与南阳（河南）间围绕唐白河流域水质的跨界污染纠纷的调查。本次调查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是，要求河南南阳市政府强化对辖区内主要污染企业的监管，双方应该努力探索一条制度化的环境污染信息共享和纠纷协调机制。

此外，2009年7月29日，一个华南督查中心工作组对位于蕉岭（广东）的多宝水库的水体污染问题进行了环境调查，证实了这与武平（福建）近年来养猪业的迅猛发展直接相关。作为回应，两省的环保局于2010年4月专门聚会讨论这一跨界污染议题，并商定了一些可以采取的纠正防范措施。

在华南中心采取的上述督查行动中，湖南的“郴州事件”应该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为典型的，因而值得作一些更深入分析。湖南郴州市的嘉禾县和桂阳县有大量的重金属污染企业。从2007年6月到2009年8月27日，郴州市环保局先后实施了十次环保执法检查和现场督查，要求嘉禾县环保局采取必要法律措施并建议郴州市政府关闭严重污染的重金属企业，但都没有产生积极效果。直到下述事件被媒体披露并在2009年9月成为全国性关注焦点后——在一周内数千人被查实“血铅含量严重超标”，45名儿童被确诊为“血铅中毒”，嘉禾县政府才在巨大压力之下认真对待此事：短短几天内关停了113家重金属污染企业，并撤销了数位乡镇级别的低等官员。

郴州环境灾难事故（就问题存在的时间而言，这当然不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处理中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评价华南环保督查中心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3月23日华南督查中心代表环保部的现场督查确实给地方（省、市、县）政府以巨大的震慑压力，湖南省政府副省长当天晚上就向该中心作了情况汇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华南督查中心未能更早干预此事，因为监督国家环境法规的贯彻落实本来就是它的核心职责之一。我们很难设想，华南督查中心不知道或并未被及时告知郴州市矿业开采的严重混乱状况——郴州市环保局非常好地保存了近年来实施环境督查与现场调查的相关文件，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来自当地群众的投诉信或请愿书等抗议。因而问题显然是，为什么华南督查中心难以做到提前采取行动？

从上面的叙述性分析中，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华南督查中心所发挥的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它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与保护的监管，尤其是对于那些发生在县、市两级水平上的事件，使环保部能够更快更好地掌握地方环境破坏或保护的具体状况。其次，它为地方环保机构提供了必要的行政与法律支持或“刺激”，使它们能够更有权威性和更加自主地从一种全国性视野来处理本地的环境问题。其三，它构成了对国家现行垂直环境监管体制的有益补充，就像一个位于地方的全国性制度平台，着力协调跨省区域和流域的环境争执并促进相关环境合作。就此而言，华南督查中心的建立与运作当然是成功的，环保部的一份评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Jianrong Xi，2007）。

另一方面，很显然，华南督查中心在履职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Xiangqun Li，2009）。它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职权的不平衡，或者说“授权赤字”。正如前文指出的，华南督查中心同时是环保部的一个地方派出机构和隶属性事业单位。这意味着，华南督查中心的确可以在某些场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环保部行使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察职权，但是，这种授权是明确而有限的（无论就其督查职权赋予还是其作为环保部构成部分的正式地位来说），而且大都遵循一种“一事一议”的原则。而这几乎肯定会引起华南督查中心自身和相关地方政府对它的身份认定疑惑，并相应地削弱中心执法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一个最有说服力、但也许最令中心难堪的场景是对重大环境事件的紧急响应：华南督查中心作为环保部的现场代表却只允许从事委派的调查与提出建议，而没有作出奖惩决定的处置权。

华南督查中心的第二个困难与运行机制的不规则或“自上而下”特征密切相关。依据环保部制定的《工作规则》（2007），中心被明确禁止干预地方政府的环保日常工作。结果，如前文叙述所表明的，中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到环保部尤其是环境监察局委派的诸多临时性事务中，比如现场督查、协调和紧急事件响应，而且大都遵循着“自上而下”和“一事一议”的授权原则。所有这些，使得华南督查中心缺乏更加创造性地履职的强烈动机，而这也可以部分解释该中心在像湖南“郴州事件”这样的全国性重大环保事件中的行动迟缓和有限作为。

中心的第三个困难是它相对有限的资源与行动能力。部分由于职员数量与技术装备方面的限制，华南督查中心目前主要集中于“节能减排政策”落实和重大环境事件紧急响应的督查，以及环保部委托的其他任务，而较少主动采取《工作规则》规定的其他方面的督查行动，比如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央企）环境执法的督查和跨省区域与流域环境保护的执法与冲突协调处理等。显然，以华南督查中心现有的执法能力与资源很难全面履行上述职能。

总的来说，华南环保督查中心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难题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环保部、中心和地方政府这三个主要角色之间的一种清晰界定的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环保部而言，华南中心只是一个位于外地的准司局级的二级下属单位。因此，二者间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前者必须听命于后者，而不存在就环境法规如何创造性落实的平等讨论或协商。对于地方政府（包括环保机构）来说，华南中心主要被视为环保部在本地的一个观察而非决策机构。因此，二者关系的首要特征是前者可能非常礼貌地接待后者，但却未必真正认真地对待后者，而这构成了一个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的现象（Feng Xie and Taiying Huo，2009）。在这种大背景下——既缺乏来自上层的大胆授权，也缺乏来自下层的真诚配合，华南督查中心的一个最理性战略就是忠诚地执行环保部的命令并由其来承担所有的实质性责任，而以更加主动积极地督查全国环境法规的全面落实为代价。


三
 、走向区域分局模式？


对华南督查中心的实例分析表明，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尽管有着一些明确的优点，比如集中于对特定事务的监督检查和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因而易于管理和运行成本较低），但也存在着某些显而易见的缺点（Chunling Cao，2009；Fan Li，2007；Yong Tao，2007；Jianrong Xi，2007）。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它们“上下两难”的身份尴尬处境——即面对上面的环保部和下面的地方政府（包括环保机构）时。一般而言，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并没有被环保部完全授权为在区域层面上的“全权代表”（delegate），因而相应地在监察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执法与管理方面不能发挥一种权威性作用。部分由于这种“权力／身份赤字”问题，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发挥其信息搜集与冲突协调职能方面也往往存在着诸多的缺陷（Aiyun Han，2009；Nan Xu，2007；Guoqiang Zhang，2007）。

克服上述缺陷的一个直接政策选择，是把目前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进一步改建为环保部的“区域分局”或“区域环境监察分局”，从而使它们具有处置辖区内环境相关议题的充分权力与权威。正如区域环保督查中心近年来采取的执法行动所表明的，建立与不断加强这些中心以便强化环保部对环境法规在地方层面上的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地方环保机构目前还经常难以或不能充分履行其法律职责，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也依然面临着在授权、独立执法能力和资源等方面的不足（The Southwest Centre，2007）。因而，一个合乎逻辑的政策措施是通过改革赋予这些中心更多的行政权力、更大的行动自主权和更充足的资源，而这迟早会导致将它们逐步提升为作为环保部正式构成部分的“区域分局”（Yalin Cai，2007；The Research Centre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y，MEP，2007；Ke Zhang，2009）。

具体地说，地位提升后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将拥有环保部“区域分局”的正式身份，从而构成中央与地方（省级）政府环保机构之间的一个中间性层面。相应地，它们将拥有作为环保部的一个二级下属部门（而不是二级事业单位）的充分职权来负责辖区内的环境事务监管。相应地，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现有职权与组织结构也需要作出某些重要调整或重新设计（Xiangqun Li，2009）。

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上述改革至少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积极变化。首先，它将带来环保部与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之间更为明确的职权分工，环保部的很多职责伴随着相应权力将会下放到区域环保督查中心。这样的话，前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考虑国家层面上的环境与发展协调问题，而后者将会成为与地方政府环境共治格局中的一个更具权威性和主动性的角色。而且考虑到地方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应该比环保部的其他司局具有更多的决策与处置发言权。

其次，它可以实质性改善国家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与保护的监管。更加强权与有能力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将使地方政府包括环保机构更加认真地对待它们。一方面，重建后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将作为能够全权监管地方环境事务的一级政府机构（至少作为环保部的内在构成部分）存在。那样的话，地方政府特别是其经济行政部门将不得不在决策中采取对环境更加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地方环保机构将会找到一个环保执法过程中真正可靠的合作伙伴。

另外，这种改革还可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进程之中，即环保部作为渐趋成型的“环境国家”的不断提升。2008年，环保部正式获得了国家政府部级的官方地位。这表明，环保部不仅将获得更多处置环境议题的行政权力，而且已获得了代表国家实施环境监管的法律授权。而这意味着，除了自身内部的结构重组，环保部理应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来理顺它与地方环保机构的关系，而把区域环保督查中心改造成区域分局应该是其政策首选。尽管这一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延迟，但可以确定的是，环保部的职权扩张将不会受所谓“小政府、大社会”信条的约束（Guang Xia，2007），而在笔者看来，这也适用于对区域环保督查中心未来发展的理解与预测。

当然，至少从短期来看，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上述改革还面临着诸多制约性因素。首先，刚刚挂牌成立的环保部似乎还难以领导创建一种中国社会主要角色（环保部、区域性环保督查中心、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环境协同管治结构的复杂进程，从而使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发挥一种更加积极的作用。很显然，上述结构的实现绝非只是环保部如何重新授权和调整它与这些中心之间的职权关系的问题，而是所有相关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新自我定位和被政治赋权的问题（Arthur P.J.Mol and Neil Carter，2006）。换句话说，要想实质性提高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绩效，仅仅着眼于环境管治的垂直向度是不够的，相反，必须创建一种融合垂直与横向考虑的、基于一种更加综合性视野的新制度框架。无疑，这远非是今天的环保部所能够做到的（Chunling Cao，2009）。

其次，中国看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政治共识与协调努力。无可否认，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设立就是基于一种假定或认识，地方政府作为污染企业的庇护者（地方经济保护主义），是全国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政治责任人或“共犯”，因而是国家监管的主要对象（Yalin Cai，2007；Guocai Liu，2009；Xinsheng Zhao，2006）。而且，正如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经历所证实的，上述假定并非没有道理。不仅如此，在中国，由于环境公民社会相对滞后发展，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往往必须直面地方政府包括其环保机构，纠正地方环境违法行为并做出相应处罚。然而，要想真正实现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短期或长期目标（提高环保部的全国性环境监管能力和实现一种综合性的绿色变革），地方政府必须被鼓励或“诱导”成为一个积极促进者而不是“绊脚石”（Yue Pan，2009）。就此而言，对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进一步授权绝不能简单理解或运作为环保部针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之争。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费时费力的政治游戏。在这方面，已故的马宁先生领导的西南督查中心提供了大量的、但往往是痛苦的生动实例，尤其是在其第一年的执法行动中（The Southwest Centre，2007）。

再次，区域环保督查中心本身还需要更多地从其他国家的区域办公室模式中汲取经验与教训（Xing Yang and Xiaochu Xie，2002；Adan Yi，2005；Jie Yu，2006）。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确立其“真诚而有能力的帮助者”的正面形象，而不简单是“来自上层的检查员”。比如，它们可以考虑设立一些针对区域特点的生态重建项目、环境污染预防与治理项目、小规模的研究与培训项目等（Xiangqun Li，2009）。只有这样，区域环保督查中心才能在组织结构规模不断扩大的环保部框架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
 、结论


一般而言，创建区域环保督查中心是中国政府绿色政治意志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强化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与保护的垂直式监管并建设一个更加强权与有能力的环保部（环境国家），力图来控制和扭转日渐恶化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然而，对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实例分析表明，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往往在一些具体或“小”事项上表现较好——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环保部及其所属部门的委派，而在那些复杂或“大”事项（比如湖南“郴州事件”和系列跨省区域水污染案例）上则表现欠佳。要想使这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做得更多和更好，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值得尝试的政策选择是把它们进一步改造成为区域“分局”，从而成为环保部在区域层面上的“全权代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环保部准备或计划采取上述改革行动（Shengxian Zhou，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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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环境风险管理的信息公开：在中国的发展

〔荷〕阿瑟·摩尔　贺桂珍　张磊著　樊阳程译[4]


一
 、环境风险管理在中国


中国环境风险管理的系统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那时开始，各级政府颁布和实施了各种政策和规章以管理环境风险，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1993年颁布，HJ／T2.1－93）、《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颁布，2001年修订），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规范》（2001年颁布）。20世纪中国的大多数环境政策都仅着眼于常见污染的控制问题，几乎没有专门针对环境风险管理的。

进入21世纪，中国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灾难和事故，这提升了中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风险的知晓和理解。2005年松花江苯类污染物泄漏造成的水污染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而这并非孤立个案；2008年仅由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理的环境突发事件就达到135起。中国政府开始加速发展环境风险管理政策并建立合理的环境风险管理系统。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风险管理系统包含两个部分：环境风险响应系统致力于如何应对和处理已经发生的环境事故；环境风险预防和缓解则致力于预防此类风险的发生和对人及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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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的环境风险管理政策系统

环境风险响应系统由《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颁布）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成，这使得政府和企业能够通过列出在面对不同种类事件时应如何作为的概要来妥善应对风险。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为四个层面：国家、部门、地方（省级、市级和县级）以及组织层面。虽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非是为环境风险特别制定，但环境污染事件通常属于这些方案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在应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时，环境事故会根据伤亡情况、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等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级为最严重的级别（四个级别依次分别以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虽然环境风险响应系统几乎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并且具有综合性的前景，但致力于环境风险预防和缓解的政策和系统仍然有限并且不完整。那些政策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并且关注不同种类的环境风险。

最近，中国环境风险管理系统中增添了一些创新性政策，这些政策同时涵盖了两个方面：突发事件响应，以及预防和缓解。这些创新旨在通过将非国有行为者纳入风险管理中并赋予其一定权利的方式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污染保险和信息公开就是此类创新的两个新近实例。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或简称为“污染保险”）是在中国重新被提出来控制环境风险的、基于市场的手段。环境保护部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对污染行业实行强制性污染保险。污染保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被引入中国的一些城市，但在当时遭遇了失败并在90年代中期被放弃。2006年污染保险政策在煤炭行业重新开始试用。这个政策仍在讨论中，但更深远的计划也已制定，即进一步测试并将其引入不同行业和省份中以获得更多经验，以及对系统的改进，并在2015年将其全面实施（Tremblay，2008）。污染保险是一种涵盖与污染相关费用的保险，可包括环境污染地区修复和清理的费用，以及因污染导致的伤害和死亡的相关费用。这个保险政策的意图之一在于当导致环境灾难的企业破产时，受害者仍能够得到补偿。国内主要的保险公司之一平安保险公司，在2009年正式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经根据保险协议对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保险协议对环境风险的预防性本质，因为私人保险业会成为危险行业的联合管理者，并且会强制风险预防和缓解政策及方法的执行（Balmerand Hen‐dry，2009）。

信息公开作为环境风险管理中的第二个创新，是范围更广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gulation，OGIR）的一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7年由国务院发布，目的在于使政府信息的获取更为开放，并确保更大的全国性官方透明度。环境保护部是第一个将这些总条例运作化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ecree，EIDD）的政府部门。条例系统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它推动更低层级的政府机关，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向公众公开环境信息，使得公众在管理环境风险时能成为更主动的行动者。该《办法》的执行被寄望能够加速中国从传统的以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向更透明和更“现代”的管理系统的转变。

本文特别考察了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环境信息公开的执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提供被称为信息化监管或信息化管理的背景（Mol，2006），其中信息公开被理解为预防环境风险的行业管理的一种新模式。第三部分的内容是中国的信息公开政策和制定。第四、五和第六部分将对中国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新近实践和履行情况进行评价。


二
 、作为环境管理的信息公开


对环境信息知情权和强制公开的倡议自现代环保主义产生初期便一直有增无减。因为其政治制度的特异性，信息公开方案和知情权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并且也可以说在美国发展得最为先进（Grahamand Miller，2001；Guttman，2008；Jobe，1999）。在美国，包括知情权条款在内的大多数现行环境法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1986年颁布的《危机应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the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这部联邦法律是国会对一连串事件的反应，这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帕博尔的工厂毒气泄漏导致2000人死亡的事件。但这部法律在许多国家变成了更广泛的知情权活动、抗议、压力以及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大体而言，欧洲国家都跟随着美国的步伐，尤其是北欧国家和荷兰已经先行于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中欧和东欧国家（陈宇辉，2008；Mol，2008）。

由污染者和国家机构搜集到的、公众进一步获取环境信息的需求获得了新的、现在是国际性的推动力，即来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P）共同达成的《里约宣言》的第10条原则。在欧洲大陆，这也促使1997年《奥尔胡斯公约》（the Arhus Convention）的达成，而全球范围内第10条原则的行动倡议和伙伴关系持续不断地获取和公开全球政治议程信息。2003年在《奥尔胡斯公约》之下的《基辅协议》（Kiev Protocol），通过促使协调一致的、全国性的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PRTRs）制度的建立，在欧洲进一步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至2000年，有44个国家对信息获取进行立法（World Bank，2002），至2006年几乎70个国家都进行了相关立法（Banisar，2006）。根据一份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的报告（Petkova et al.，2002），三大因素推动了全世界范围内公众获取环境信息需求的增长：（1）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范围，需要在信息分享方面的广泛支持；（2）公民社会中行动主义的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外也是如此；（3）信息技术和通信方法的发展和传播。

最开始，这些知情权和强制公开法律及观念与环境改善和改革并未联系起来。基本动机只不过是与民主和透明度的观念相关：公民享有获取信息的民主权利并且这些信息需要被公开披露。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公开、知情权和环境报告的义务才被解释为具有积极的环境管理效果。在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关于环境监管、政策制定和管理的环境信息更广泛可得性的影响已经被汇集到信息监管或信息管理的概念之下（Konar and Cohen，1997；Tietenberg，1998；Kleindor‐fer and Orts，1999；Case，2001；Mol，2006，2008）。通过信息监管或管理，政府的标准常规监管做法，例如标准制定、发放许可证和强制实施，都被新信息动力机制所补充或部分替换，其中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披露进行监管”（Tietenberg and Wheeler，1998；Florini，2003；Burg，2006）。

在信息监管／管理条件下，新监督系统和机制，以及强制公开触发了新的执行动力机制（Wheeler，1997；Kakkainen，2001）。对公众的信息公开从而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实施机制，补充和支持了政府的传统实施机制。环境信息广泛公开化可辅助常规执行活动，因为污染者会预防这样的负面公开以防止对自身名誉和市场状况带来不良影响。根据格雷厄姆的观点，强制公开策略与环境的传统管理政策有三点不同（Gra‐ham，2002）。首先，这些策略不是通过政府的立法或监管过程，而是通过非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来影响环境风险水平。其次，“监管者”不仅是政府，而且包含了无数非政府行动者的行动，也就是能够被知识和信息改变的购买、投资、选举、集体行动等行为。第三，这些系统延伸的范围超越了政府所及，并且甚至超越了国境。

虽然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环境信息获取已经得到制度保障并且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实行，但对其必要性和前景的讨论仍然紧迫，这有三个原因：首先，许多非OECD国家仍然没有（充分地）设置法律条款并对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进行制度实施。直到最近，亚洲国家才开始在环境政策及管理中发展和执行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法律（Afsah et al.，1997；郭山庄，2008）。亚洲的转型经济体，例如越南、中国和老挝等，在建立信息公开的高级系统上已经明显地放慢了速度（Mol，2009）。其次，环境信息获取的执行和环境信息的实际容易获取情况仍然严重滞后于法律编纂（Petkova et al.，2002；Stephan，2002；Kerret and Gray，2007）。第三，这些环境公开系统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开始浮现于研究日程中（Mol，2010）。


三
 、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法令


中国在信息公开立法方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研究。2002年5月，国务院委托该研究所起草信息公开条例；2002年7月，条例草案拟出。但直至2006年，条例草案及说明才被提交给国务院和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OGIR）在2007年1月通过，并于2008年5月1日生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背后的主要动机在于：缓解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增加政治信用；以及提升行政效能（王华等，2008；Zheng，2007）。条例也规定了公开的免除。条例的第14条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与其他国家的免除相一致；但第8条中补充了一项更广泛的说明，即任何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2007年初通过、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是第一个将总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运作化的部门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根据中国已有的更广泛的信息公开系统来理解。自千年之交以来，中国见证了环境信息公开、发布和公众获取的增长（李富贵、熊兵，2005；岳冠华等，2007）。2003年开始执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已经成为信息管理的一项工具，因为它使环境保护部和地方环境保护局能够在报纸或网络上公布不符合要求的那些企业的环境数据。许多省份使用2004年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强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公布排放数据（基于第31条），并且地方环境保护局公开批评履行情况差的企业（基于第17条）（Guo，2005：7－8）。原国家环保局在2003年也颁布了关于要上市或再融资企业进行环境检查和环境绩效公开披露的规定。但我们也见证到公众获取环境信息需求的广泛增长，例如报纸报道和环境质量数据及风险有关出版物数量的不断增长，环境类网站（例如所有大城市中，以及各非政府组织的）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加，在行业内进行的信息公开实验，例如“绿色观察计划”以及全国和省级范围的企业评估项目（曹洋等，2010；董战峰等，2010；尚会君等，2007；王华等，2002），环境审计制度的发展，以及开始建构基于网络的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承担，http：／／air.ipe.org.cn／en／wrydt.jsp？ssqybh＝0）（Mol，2009）。《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增强和制度化了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种非政府行动者的各种成果，以促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该《办法》不仅要求环境保护部门，也要求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其中环境信息分成4类：环境质量；环境管理和监督；环境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这4类又可以分成17个条目（见表1）。例如，第1类覆盖的条目有环境法律、规章、标准、行政审批和许可。省级环保局必须强制公开所有的17个条目信息。污染排放超过标准的企业（被标明为“严重污染企业”的）必须全部公开4类信息：企业名称、地址和法人；各污染物浓度和总量以及排放方式；运转中的环保设施；以及企业的应急响应预案。其他企业自愿报告此类环境信息也是受到鼓励的。《办法》也明确说明了如何以及在什么时间范围内环境信息应该提供给公众：环境保护部门应该在20个工作日内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对社会公开信息的申请应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主要的工业污染企业（例如被环保局登记的）必须在30日内公开和报告排放数据。此外，《办法》要求建立监控、评价和监督系统。违反信息公开规定的组织将承担责任并对它们的上级主管有解释义务；违反规定的企业将面临处罚。公民可以起诉违反办法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上海律师严义明是第一位使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的人，他分别向安徽省环保局和河南省环保局申请公开2008年5月4日和5日的环境信息（陈亮，2008）。

在总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系统阐述的免除也同样应用于这份环境公开办法（Wang and Cui，2008）。这使得策略性地使用“敏感信息”条目的可能性产生，即不正确地拒绝回复公众的信息申请。大体上，政府官员仍然惯于在紧闭的门后办公——据一位评论员说——这部《办法》可能使得紧密的门变成“玻璃门”；但仍然不会打开（人民日报，2008）。

表1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中具体指定强制公开的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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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息公开评价
 ：方法论
 在对新环境信息公开系统的评价中，我们关注省级环保局和大型企业的作用。在该《办法》的执行中省级环保局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受环境保护部的直接监管并负责监管下级环境保护部门。在我们的评价中涵盖了31个省级环保局，以及环境保护部。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评价了环保局和环境保护部在2008年11月（《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施行6个月后）和2010年6月（施行2年后）信息公开的执行情况。省级环保局应提供关于主要工业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不过我们也单独评价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为评价这些环保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执行情况，我们在2008年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参见Zhang et al.，2010），并在2010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首先，根据《办法》中阐明的要求对环境保护部和31个省环保局的网站进行了标准化分析。正如环境保护部在《环境信息公开指南》（条款1.2）中明确说明的，强制公开的环境信息应在环境保护部门网站上可查阅到；并且网站应该提供关于信息申请程序和要求的相关信息。这些网站在2008年和2010年同时被10位环境信息处理专家（均为政府网站的频繁使用者）独立评价。这些专家根据给予的标准化说明在5分的利克特量表上对网站进行评分，评分范围是1分（不充分／没有）至5分（完全），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网站界面的用户友好性：（1）在环保局网站上是否有直接和容易发现的、应被公开的环境信息的链接？（2）如果没有，环境信息以及要求额外环境信息的形式和程序在省级政府网站上是否可通过一般的信息公开（间接链接）获得？（3）环境信息公开条目是否直接链接到可获取的全文和数据等信息？
 ·对社会信息公开的便利性：个体或组织如何能便利地向环境保护部门申请或索取环境信息？
 ·强制信息的覆盖范围：在环境保护部门网站上环境信息的4个类和17个条目（见表1），如环境保护部在《环境信息公开指南》中明确说明的，实际比率如何？被提供信息的精确度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其次，我们对省级环保局如何应对环境信息申请进行了实验。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对所有环保局正式提交了主要化学工业污染者名单（包括它们的地址、规模和污染排放状况），以及2005—2007年（2008年调查）或2005—2009年（2010年调查）省内严重环境事故记录的申请要求。根据《指南》，这些信息属于强制公开范围，但不需要直接公布在网站上。这些信息的申请用网站上提供的省级联系信息提交，那些在网站上没有有效信息的则通过电话提交。在15个工作日后，我们再度与那些没有回应的环保局联系，再次提交我们的请求并探究他们最初未能回应的原因。 第三，针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实际要求，我们对环境保护部和31个省级环保局负责环境信息公开的官员使用半开放的、标准化问卷进行了采访。 在对环保局的评价之外，我们还分析了企业如何采取行动实现信息公开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持续要求。在这里我们使用已有研究、数据和媒体报道的综述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概述。 五
 、环保局对信息公开要求的执行
 在全国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执行准备和遵照环境保护部的要求的过程中，阐明自身信息公开指导原则的省级环保局从2008年的21个增长到了2010年6月的31个，西藏是直至2010年6月为止仍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省份。就其余30个省级环保局中的大多数而言，这些指导原则无外乎是全国性办法的相关条款和目录的照搬。一些环保局在执行上有时仅保留有限的（人员和财政）能力，并且通常将执行任务分配到已有部门而不提供额外的资源。 2010年对省级环保局网站的评价表明，除了西藏，其他30个网站都有信息公开条目的直接点击链接，但在2008年仅有21个省级环保局能做到这一点。在30个网站中的27个（2008年为16个）中，有1个能通过点击所列的文件标题获取规章或政策文件，然而有3个网站（河北、湖南和新疆）仅列出了公开办法中的条目，不能直接读取。 10位专家单独使用5分的利克特量表（1分为不方便，5分为非常方便）对网站的便捷性进行评分。在图2和图3中分别给出了2008年和2010年的平均得分，这些分数显示了环保局网站之间的巨大差异。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信息公开指南》中明确说明的内容范围，专家们对分成4类的17个条目信息（见表1）的可得性（不是信息的质量）进行了评估：环境法律和规章；环境质量；环境管理和监管；以及环境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这里也应用了5分的利克特量表，从5分（覆盖了所有17个条目）到1分（未覆盖17个条目）。西藏自治区环保局至2010年仍没有专门的网站。除西藏环保局以外（在省政府总网站上的确有一些信息，但没有环保局网页），其他所有环保局网站都提供了一些信息：在2010年有18个网站得到5分的平均分，有8个网站得到4分的平均分，有4个网站10位专家给出的平均分是3分。31个环保局网站中有5个没有任何关于环境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的信息。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得到5分的网站数量增加了2个，并且没有给出关于环境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的环保局数量减少了，表明相关网站有一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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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年11月环境保护部和31个环保局网站的便捷性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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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年6月环境保护部和31个环保局网站的便捷性和覆盖面

2010年的调查显示，所有的省级环保局网站中，有21个提供了环境信息公开的网上申请表格，环境保护部网站也是如此。然而，仅有15个环保局拥有运作良好的网上申请系统，其余6个环保局则没有。这21个环保局提供了递交信息申请的其他可能途径（例如，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和／或电话）。其他的一些环保局在信息申请的可能性上则具有更多局限。所有的环保局以及环境保护部都允许个人和组织递交信息公开申请。

我们使用这些指向可能性设计了信息公开申请的实验。我们以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名义提交了一份对主要化学工业污染者和环境事故的信息申请。在32个机构中（包括环境保护部），2010年有16个环保局和环境保护部在15个工作日的法定期限内给出了答复，这其中有11个环保局提供了自2005年以来大型化学工业和重大环境事故排放数据的充足信息，而5个环保局和环境保护部解释了为什么它们不能按时提供被申请的信息并且需要更多工作日处理我们的申请。其他15个环保局在15个工作日内并未答复（见图4）。在30天后情况有所改善，增加了两个提供信息的机构（环境保护部和1个环保局）。尽管如此，与2008年的回应情况相比较这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之前仅有6个环保局在30天内提供了充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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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1个环保局2008年和2010年（包括环境保护部）信息申请答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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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1个环保局和环境保护部记录的信息公开申请数目（2008年5—12月和2009年）

在对所有环保局和环境保护部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它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以使用数据的保密性、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机密性或类似的理由为不能提供信息进行解释。一些环保局工作人员明确地表示他们的领导不愿意提供信息。有时他们会提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第10条，有时提及环境保护部2004年政策文件第187号，有时提及被要求信息的明确种类（被视为机密的企业信息和主要环境事故），一旦问题被提出来，申请者的身份和资格以及提出申请的目的等信息就被要求提供。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声明这份信息因为省级监测系统的不到位，或者产生数据的技术和辅助设施的不完善而不能被获取。

图5提供了从2008年5月至12月以及2009年全年环保局“记录”的信息申请数量的频率图。在所有省份中个人以及组织都有资格递交环境信息公开的申请，但仅在少数省份中个人和组织已经能够发现如何实现的途径。上海环保局在信息公开方面有着最佳实践。它接收——并精确地登记了——2008年的总共81份申请和2010年的97份申请，其中70%来自个人、30%来自组织。环境保护部在2008年收到68份申请，在2009年收到72份，其中约90%是来自个人（可参见环境保护部，2009；环境保护部，2010）。河南省环保厅、北京市环保局、江苏省环保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和安徽省环保局也接收到了相当数量的申请，绝大多数来自个人。有8个环保局在2008年收到的第一份环境信息申请就是此次实验，有5个环保局在2009年收到的第一份申请也是我们的实验。广东省环保局在2008年和2009年都不能通过电话或是传真联系上，而河北省环保厅不能联系到以获取2008年的数据。根据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相当数量的环保局承诺稍后答复但没有做到，甚至是在进一步的申请后也是如此。这个实验也说明在2008年几乎没有环保局精确地登记它们接收到的环境信息申请。大多数环保局不得不估计申请的数量或是在提供答案之前需要更多的时间；有3个环保局甚至不能提供估计的数据。然而，从2009年数据来看，信息申请登记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很显然，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在环保局内部逐渐开始制度化。

在我们的采访中，能力的不足、省级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程序和责任的不明确，以及环境信息的匮乏是环保局自身对《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执行不力通常提及的主要理由。与《办法》相关的任务通常被交办给已有部门，而没有能力或资源的额外分配。因此负责执行《办法》的环保局部门缺乏硬件（技术和信息系统），人手和电子“软件”，以及财政等方面的能力。一定数量的环保局也提及《指南》和规则的含糊不清，比如在责任和程序方面，这会导致实践中很大的混乱。并且（现有）省级监测系统的质量较差，仅仅好于顺带提及的水平，不能产生所需信息。已有数据通常需要进一步处理和分析才能被使用和满足申请需要。环保局普遍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在环保局之间也没有对如何解释和实施《办法》及省级指导原则，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系统的经验交流。

所有的这些结果都将与早期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作为政府机构信息化能力建设（或者电子政务运动）全国性计划的一部分，环境保护部委托其信息中心在2007年12月对各省环保局网站性能进行了评价。此时正值《办法》正式实施前半年（环境保护部，2008）。只有西藏自治区环保局被排除在外。专家评价被作为网站设计、环境信息提供和在线互动功能评估的主要方法。环境保护部对主动提供和被动提供信息的结论与我们2008年11月和2010年6月获得的结论大致相当：大多数网站在政策文件、基本环境质量、环境新闻和通告，以及环保局自身等方面提供了相对充足的信息。但大多数省级网站在提供污染控制、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和审批、环境排放和监控数据、环境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以及环境收费和罚款等环境信息方面存在不足。环保局倾向于释放轻松和不那么敏感的信息，而不公布复杂和“敏感”信息——例如环境监督、排放数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事故和突发事件响应等。


六
 、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


从千年之交以来，环境保护部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提倡已经越来越强烈。《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是唯一一项增进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获取的政策努力。2007年早期，环境保护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份长达237页包含超过6000个工业污染源的名单，要求它们安装与当地环保局直接连接的自动检测和控制系统，并做好公开这些数据的计划。在中国有各种形式的企业非强制环境报告和信息公开，例如与ISO14000认证相关的报告（Mol，2009），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www．Sustainabili‐ty Report.cn），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遵照2008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自愿性环境报告；所有的这些都在飞速增长。不同研究已经发现企业环境报告在执行环境数据和信息公开上表现较差。尚会君等人对1992年至2002年被列入名单的127家企业年度报告进行审阅发现，这些报告提供的环境信息相当笼统和有限（尚会君等，2007）。2006年对中国500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一份调查显示，仅有15%的企业公开了一些详细的环境信息。但这些资料几乎没有包含实际的定量数据（例如关于排放），不完整，没有可比性并且仅仅包含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吴枚枚等，2008）。在另一项研究中Liu和Anbumozhi（2009）分析了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批准上市的175个大公司的环境信息执行情况，发现不足20%的企业有描述性环境信息，但仅有少量自愿公开了详细的定量信息（例如中国石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披露评估只包含了大企业，而这些大企业在环境报告和公开方面是被寄望能身先士卒的。如果采用一份更具代表性的中国企业样本，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显示的结果将更为黯淡。

上述研究是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以前进行的。在2009年绿色和平组织（2009）研究了在何种程度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中规定的强制性的企业信息公开在第一年中被执行。在全球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前100强企业中，有18个企业（含25个工厂）被地方环保局报告存在超过污染排放标准进行排放的情况。因此，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这些企业应当履行强制公开义务。绿色和平组织发现这25家工厂中没有任何一家在规定的30日内公开环境信息。3家企业（三星、中国中煤能源和潍柴动力）的4个工厂公开了它们的污染排放（通常是在环保局网站上），但只涉及它们排放的少数物质。因此，在环境信息公开的总体执行情况上，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均表现不佳。这也被一些个别案例的逸事证据进一步证实，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尝试让巴斯夫（BASF）公开其排放数据遭遇了失败（Kaiser and Liu，2009）。因地方环保局的执行不力，以及公司之间对“严重污染企业”和“主要污染物”信息公开分类上的混淆，国内企业和国际企业在遵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上的糟糕表现得到了纵容。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IPEA）已经建立了一个有9000条记录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数据库。在2009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使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请求27个企业公开它们的环境数据。虽然有13个企业进行了回复，但其中只有4个企业实际上提供了排放数据。环保局在强化数据公开方面没有任何约束措施（Wang and Ruan，2010）。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糟糕状况促使环境保护部在2010年7月13日发布《关于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系统和加强事后监管的通知》。上市公司必须公开环境信息，这些信息应被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保局审核过，这些审核结果应在每个季度的公告系统中发布。该通知要求省级环保局将上市公司作为环境信息公开执行的优先目标群体。


七
 、讨论与结论


在公共和私人组织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各种原始资料和信息的比较中，变得清晰明确的是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并不均衡。东部和沿海省份似乎在网站和在线互动通讯功能上得分要高于西部省份，显示了富裕省份和贫困省份之间技术和财政能力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研究仅仅评价了信息的覆盖范围，而没有评价被提供信息的质量。此外，在信息公开反应方面，在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一个清晰区别也是值得注意的：在5个收到最多数量信息公开申请的省份中，有4个来自东部省份。并且，在我们2008年的实验中6个提供了充足信息的省份（大多数都是按时提供的）其中有5个是东部的富裕省份。Wang和Ru‐an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在市级层面（有时甚至在县级层面）的环境保护部门也是有效的（Wang and Ruan，2010；IPEA＆NDRC，2009），在江苏和浙江的大城市（以及一些县），在它们的网站上公开严重污染企业的名称、环境信息以及处罚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在许多省份（例如湖北、山东），市级环保而不是省级环保局在环境公开报告方面更为领先。但在富裕省份和开放省份之间这种被暗示的关系却并不确定：几个富裕的东部省份没有回应我们对其2008年中信息申请状况的申请要求，例如河北、山东和广东（2009年也是如此）。如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在考察企业信息公开时，信息公开的良好状况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公司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并非必然（绿色和平，2009）。Liu和Anbumozhi的研究显示，企业规模而非经济实力，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状况。通常是来自政府的要求而非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使得企业公开环境信息（Liu and Anbumozhi，2009）。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信息公开申请的含糊不清回应？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缺少（有主动性的）工作人员和资源以及缺乏明确的责任通常是致使（通过挂号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甚至网上提交的）信息申请最后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如果这些申请找到了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工作人员，这就证明他们通常不能或者不愿意遵循《办法》对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回应。这在企业信息公开中也是如此。根据在2008年和2010年对31个环保局的采访，不提供所申请信息的主要理由是：信息不存在或者是被列为机密的。虽然我们实验中申请的信息并非机密的，但保密却通常被作为不提供环境事故和工业排放信息的理由。对保密理由的含糊不清的使用指出，一方面，在《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例如《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行政诉讼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间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保密理由的使用仍然与环境保护部门官员的“态度”有关（刘丽丽，2007）。除了这些保密和无能为力的理由，环境信息公开在企业和环保局中的糟糕执行也与《办法》中的一定条款应被如何解释的疑虑有关。

信息公开的这些缺点可以被解释为启动问题。虽然所有环保局和企业在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办法》之前有一年筹备期，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已经运作超过两年，所以这看起来还不仅仅是启动问题。显然，虽然该《办法》旨在改善中国的环境风险管理，大多数环保局和企业仍将其视为一个负担而非有用的工具。大体上，分配用于增进地方公开系统执行能力的资源是不充分的，主动或被动的环境信息提供和公开也没有获得任何政治上的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在《办法》中一些条款的含糊不清就给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很大的自主权去避免公开和避免企业信息环境公开的执行。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执行的缺点可部分解释为启动问题，但也与中国政治体制中信息的长期封闭、保密和垄断有关。政治体制的映像仍然类似于这些惯例。与此同时，新法律条款也是中国向公众开放环境信息系统，以及使得（环境）机构和公司在环境风险管理中更负责任的更广阔发展和实践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国缓慢前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将会越来越少地从为公众谋利的角度来理解，而逐渐成为环境信息管理的行动和工具。为推进这一点，未来的努力应集中在进一步宣传《办法》以增强公众参与方面，信息公开评价和监督系统的建立方面（孙玉军，2008），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资源的流动，环保局之间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地位（相对于其他法规）的增强，以及“严重污染企业”执行《办法》条款等方面。只有这样，环境信息公开作为新的环境信息管理策略在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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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行政决策的司法审查：它改变了政府机构的行为吗？[5]

张雪华　〔美〕莱昂哈德·奥拓拉诺著　龙宁丽译[6]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里程碑（Susan Finder，1989；Pitman Potter，1994）。该法的首要目的是赋予公民权利，以限制政府的行政违法行为。它强调了法治，其实质就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意义的限制（Randall Peerenboom，2002）。[7]

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行政诉讼法》草案遭到了行政机关的强烈反对（Pitman Potter，1994：274－276）。政府机关对其行政决策可能被普通民众提起法律诉讼并接受司法审查忧心忡忡，因此中央政府推迟了《行政诉讼法》的生效时间，以便让高层官员能够争取到广大政府机关对该法的支持，同时给政府机关留出一些时间做好应对准备。[8]湖北省高级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回顾说，“许多政府机关的领导害怕在法庭上被起诉，担心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经过近20年的实施，我们不禁要问：《行政诉讼法》是否实现了限制政府行政行为的目标，它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实证性研究主要集中于由公民和组织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经过和结果。这些研究揭示诉讼当事人使用的策略，并论述《行政诉讼法》在宽泛的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重要性（Gong Ruixiang，1993；Minxin Pei，1997；Jiang Mingan，1998；Ying Song‐nian and Yuan Shuhong，2001；Kevin O’Brien and Liangjiang Li，2004；Yuen Yuen Tang，2005）。在对行政诉讼法实施效果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该法迫使政府机关在依法行政方面更加谨慎（Gong Ruix‐iang，1993；Jiang Mingan，1998；Ying Songnian and Yuan Shuhong，2001；Abigail Jahiel，1994；Minxin Pei，1997）。另一部分研究认为，《行政诉讼法》是一个“无力的武器”，并没有显著减少行政行为的随意性（Veron Mei‐Ying Hung，2001；Robyn Marshall，2003）。

在少量的涉及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比如Abigail Jahiel针对行政诉讼案件对环保行政行为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了实证调查。Jahiel认为：“……环保局被推上被告席这一事实……与环境执法的制度化有关……在武汉，挑战环保局处罚决定的诉讼案件促使环保局官员更严格地遵守法律。”（Abigail Jahiel，1994：416）

更多关于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行为影响的研究，或采取问卷调查（Gong Ruixiang，1993；Jiang Mingan，1998；Ying Songnian and Yuan Shuhong，2001）的方法，或采取访谈政府官员及法官（Abigail Jahiel，1994；Veron Mei‐Ying Hung，2001；Robyn Marshall，2003）的方法。本文考察了法庭行政诉讼案件的完整卷宗，并对涉案的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度访谈。[9]该方法使我们不仅能够辨别单个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而且能够确定可能解释这些不同影响的各种因素。我们在环境保护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分析了湖北省两个县法院登记在册的14个环保行政诉讼案件，以探究单个行政诉讼案件对环保局的影响，并找出造成不同影响的原因。考虑到本文所调查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因而本文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广泛代表性。不过，本文展示了单个行政诉讼案件能够造成的具体影响，并为今后的大样本研究所需的理论假设提供了基础。

本文的分析表明，14个行政诉讼案件中百分之五十的案件导致了环保局的行为和程序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仅在以下情况中发生：（1）主管执法的环保局领导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2）这些领导认同法院关于环保局行政行为存在法律错误的判决。在不存在以上两个条件的案件中，行政诉讼案件或者对环保局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导致环保局调整自己的执法策略以规避未来的诉讼，而不是改正诉讼中指出的法律错误。

在考察行政诉讼案件是否和怎样将行政行为置于法院和公民的监督之下时，我们发现结果复杂。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判决对环保局随后的依法行政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另一部分案件中，环保局的程序和行为因法院判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案件展示了《行政诉讼法》的长期潜力。

在以下部分，我们首先介绍《行政诉讼法》的有关重要条款，解释选择湖北省和其中两个县作为案例研究地点的原因，然后对14个行政诉讼案件进行概括性介绍，最后分析每个案件的影响以及造成不同影响的因素。


一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文


《行政诉讼法》共有75条关于地方法院受理和审判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条文。其中有三个方面对本文的研究很重要。[10]第一，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即法律在具体案例中的应用。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如拘留、罚款、扣押财产或警告等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也受理就行政机关未能履行法定职责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法院不受理以下行政行为：（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2）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订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3）行政机关内部行政决定；（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11]因此，法院裁决行政诉讼案件时不对行政行为涉及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有效性作出判定。当地方行政法规与宪法或上位法律不一致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拒绝采纳下位法为判决依据，但不得判决这些地方法规无效。[12]

第二，第五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司法审查的基本基础主要是对行政机关不合法行为的可靠指证。第五十四条明确提出了判定行政行为不合法的七条依据：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6）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7）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三，《行政诉讼法》涉及不同类型的法院判决。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法院可以全部或部分撤销被起诉的行政行为；如果法院支持被告行政机关，法院可以支持行政机关的决定。本文作者在与法官的访谈中了解到，以下四种法院判决通常被认作为行政机关“实际败诉”：


（1）行政决定被全部或部分撤销的；



（2）行政机关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13]；



（3）行政决定被法院更改或认定违法的；



（4）在行政机关撤销或更改原来的行政决定后，原告撤诉。


中国法院判决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大特点是原告的撤诉请求必须经过法院同意。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法院作出正式判决之前的任何时间，原告可以申请自愿撤诉（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原告不是在行政机关施压下不得不撤诉），或者是被告更改其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法院经过裁定后可以同意撤诉。


二
 、案例选择
 、数据搜集和案件介绍


之所以选择湖北作为调查地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该省环境行政诉讼的历史较长。[14]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高级法官指出，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湖北）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Cai Xiaxue，2002）。从地区面积、地理位置、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湖北不是一个特殊的省份。[15]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一位著名法学家的帮助获得了查阅法院案卷和走访法官和环保机关的宝贵机会。

在考察地方法院的案件登记表后，出于以下两点考虑，我们选择了A市的B县和C县作为深度案例研究的地点。[16]第一，这两个县的环保局被起诉多次。截至2005年，B县环保局被起诉9次（自1992年以来），是A市环保局中被诉次数最多的一个；C县环保局被起诉5次（自1999年以来）。第二，这两个环保局在14次诉讼（见表1）中实际败诉13次，6次诉讼中法院撤销了环保局的处罚决定，5个撤诉的案件中，环保局更改或撤销其处罚决定。B县环保局2次因行政不作为（未能消除地方企业污染）而被起诉，该法院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其中有个案子涉及29个居民联名发起的集体诉讼。大量的行政机关败诉及相关记录让我们得以观察到行政诉讼案件对环保局造成的潜在的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以往关于中国法院的研究主要依靠对法院的书面判决进行分析，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有机会查阅记载案件整个诉讼过程的完整案卷，通过这些案卷的分析来进行研究。这些案卷包括：（1）原告的起诉状；（2）环保局的答辩状；（3）环保局提交的书面证据；（4）法院调查记录和庭审记录；（5）法庭内部讨论记录；（6）同意撤诉的法院书面材料；（7）法院判决书和（8）上诉案件的类似的相关记录。

我们一共做了92个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其中B县32次，C县45次，访谈对象是与14个诉讼案件相关的原告、法官、环保局官员和律师，此外，我们还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了15次访谈。[17]我们首先搜集了1986年至2005年间湖北省14个市地方人民法院受理的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年度汇总表。每份汇总表包括了行政诉讼案件的收案数量、判决结果以及上诉案件的数量。从中，我们决定以A市为基础来进一步挑选个案研究的县份。与湖北省其他市相比，A市涉及的环保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较多，82.4%的行政诉讼案件造成环保局实际败诉，这是湖北省所有市中环保机关实际败诉率最高的。[18]我们对环保局败诉的案件尤其感兴趣，是因为国家和省级层面的许多高级法官和环保官员指出，这些环保局败诉案件应该比那些环保局胜诉案件对环保局执法行为的影响更大。[19]其理由是，在败诉案件中，环保局被迫改正错误，并将在未来行政执法中更好地依法行政。

表1　B县和C县14个环保行政诉讼案件的基本特点

[image: ]


[image: ]


资料来源：法院案卷，B县和C县人民法院，1992—2005年。（第一作者存有案卷）

撤诉的五个案件特别有意思，在大多数情况下，环保局在法院正式判决之前更改或者撤销了其罚款决定，法院调解非常有限。[20]在案件9和案件10中，环保局非正式地撤销了其行政处罚决定，原告随后撤诉。[21]B县环保局的部分官员承认案件9的处罚决定程序上有问题，同时，环保局局长坦言自己对环保局能否胜诉没有任何信心。[22]在案件10中，当C县环保局副局长认识到当时环保局对类似原告的所有音像店的生活噪音征收排污费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时，他决定不再对原告收费（非正式地废止了环保局的决定），原告随之撤诉。[23]案件13中，环保局一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就意识到处罚的主体搞错了，很快就正式废除了罚款决定，原告撤诉。[24]案件8在B县分管县农业银行（原告）的副县长成功劝说环保局局长降低处罚额度后，很快被撤诉了。[25]法院调解仅仅在1个案件的撤诉上发挥了作用，在C县的案件11中，该案的主审判长与原告的私人交情很好，在开庭前一天，审判长打电话叫环保局副局长到他办公室来商议此案[26]，环保局副局长同意免收罚款，原告因而撤诉。

正如表1所示，本文涉及的行政诉讼案件诉讼双方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组织和个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个体户、案件6中的县城居民和农民等普通公民。这些诉讼案件也涵盖了广泛的环境问题：生活废水、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噪音污染、工业废液、大气污染、粉尘和危险废弃物，近半数案件涉及生活废水（如厕所和水槽排出的废水）。

表2　原告起诉的主要原因和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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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县和C县的法院案卷（起诉状，法院的内部讨论记录，法院的书面判决），1992—2005。

环保局行政处罚决定上的各种错误都是原告或法院或两者指出来的。正如表2所示，环保局的错误涵盖了从小的程序错误到大的实体性错误，前者如排污登记表的格式不一致，后者包括适用法律错误和处罚主体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14个案件中有8个涉及排污费的征收。中国从1978年开始征收排污费，是一种以促进排污者削减污染物为目的的经济刺激手段，并为污染治理积累了资金。在2003年以前，国家仅对企事业单位征收排污费（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1997）。2003年开始，国务院将排污费征收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排污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省级及省级以下环保局的环境监察部门负责估算和征收排污费。[27]拒绝进行排污登记或缴纳排污费的排污单位都可能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一旦作出，违法者就会收到应当有环保局局长签字的行政处罚通知书。


三
 、诉讼对环保局的影响


为分析单个行政诉讼案件如何影响环保局的程序和行为，我们考察了两个环保局是否为改正诉讼中指明的错误而改变了其行政执法行为。在环保局执法行为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分析了环保局是否为应对法院判决采取了任何措施。我们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下列四种类型的影响：


·修改行政行为以改正错误；



·增强环保局执法能力；



·采取规避策略以避免未来的诉讼；



·无程序上的变化。



（一）修改行政行为以改正错误


由原告或法院指出的环保局的众多错误，或者导致环保局行政决定被法院撤销，或者导致在环保局正式或非正式地撤销原行政决定后撤诉。在半数被调查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环保局的执法行为都在案件后发生了明显改变。

环保局在部分诉讼案件后设立了新的处理噪音污染的程序。涉及小音像店老板的案件10，导致了C县环保局副局长（1995年至今，以下均称M副局长）[28]仔细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在此基础上，该副局长认识到环保局对生活类噪音征收排污费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非正式地取消了收费和处罚决定，并同意以后也不再向原告征收排污费。[29]受此案件的影响，环保局停止了向该县所有生活噪音的排污费征收。目前，环保局收到关于生活噪音的投诉，就将这类投诉统统移交给公安局处理。[30]B县一个涉及噪音污染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改变了环保局的行为。案件5中的原告指出，B县环保局在法院撤销其针对一建筑队的处罚决定后，停止了向当地建筑公司征收排污费。环保局不再向建筑公司征收噪音超标排污费，转而向雇佣建筑公司的单位征收排污费。[31]

部分行政诉讼案件导致了环保局更加严格地依法行政。例如，两县的环保局对核准排污收费的法律主体更加审慎。案件5中，环保局未及时复印原告的生产经营许可证，以致原告找关系取消了许可证，法院以处罚主体错误撤销了环保局的处罚决定。[32]案件13中，法院认定环保局处罚决定的主体错误，环保局不得不正式撤销其处罚决定，原告随后撤诉。[33]从此以后，只要C县环保局对被处罚者的法律名称没有把握，就会找县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办公室进行确认。[34]

B县的两个案件造成环保局改变了对居民环保信访案件的处理方式。在案件6和案件7中，因未能及时回复居民环保信访而被起诉的B县环保局领导，很快安排专人处理公众的环保信访和投诉，更加慎重地处理这类事情。

被调查的环保行政诉讼案件中唯一一件环保局胜诉的案件4，也改变了环保局的执法程序。B县环保局副局长（1998—2003，下文均称为N副局长）意识到环保局内部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很不完善，例如案件审理期间，原告指出环保局的处罚通知书上并没有环保局局长的签名。[35]诉讼过后，该副局长成立了一个内部行政处罚审查监督小组，要求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经过环保局局长的签署才能正式发出。更重要的是，该案件使得环保局其他工作人员认识到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文书的重要性，这是许多官员之前没有意识到的。

执法程序变化的另一个例子是案件9，该案件导致B县环保局更严格地依法行政。当时环保局局长随意当场做出了一个行政罚款，但没有遵循实施行政罚款的法定程序，相关文件也不完整。环保局负责执法的N副局长在法庭通知环保局应诉时才得知这个细节，他同时也从主审法官那里得知由于未能遵守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环保局将输掉这场官司。事实上，环保局不得不取消了罚款，原告随之撤诉，环保局算是“实际败诉”。

在听完负责执法的N副局长和案件9主审法官的解释后，环保局局长认识到他与自己的下属滥用了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行为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也给不愿履行环保责任的排污单位过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环保局的执法力度由此受到削弱。该局长因此在一次环保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执法的特定发言，要求所有执法人员在今后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此外，他禁止排污费征收人员在收费通知书正式下达之前与排污者进行任何的私下协商。[36]该局长声称，从此以后他再没有随意作出处罚决定，每次处罚都遵守了法律程序。[37]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该局长宣称的行为改变，但案件9明显教育了该局长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二）增强环保局执法能力


有趣的是，在案件6和案件7中，B县环保局因未能对排污者的违法行为采取行动而受到了起诉，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加强了环保局对有着庞大关系网的当地企业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两个案件中，地方政府领导之前阻止环保局对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执法。[38]

在案件6中，原告（县城19户人家的29个居民）居住在一家皂素厂附近，深受工厂巨大噪音、臭气和有毒废液的侵害。法官认定这种重度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健康和生活，污染也影响到了附近的几个政府机关，包括粮食局、农业委员会、老干局和法院。该工厂是外地投资建的，投资者与县领导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享受了许多优惠政策。县领导害怕环保执法会导致工厂迁走，从而阻扰环保局对工厂进行环境管理。[39]考虑到原告遭受的严重污染侵害和巨大的公共压力，法院判定环保局行政不作为，责令其在一个月内针对原告的环保投诉采取相关具体行动。环保局利用法院判决请求县政府责令污染企业采取污染治理措施[40]，工厂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噪音和减轻空气及水污染。[41]

在案件7中，污染源是县政府在原告（一位农民）居住的乡镇上成立的第一家矿粉厂，是县示范企业。该案子的主审法官告诉我们，“原告住宅离工厂仅有1.5米远，家里到处是厚厚的粉尘，换了我，我在这种地方一天都呆不下去”。在诉讼之前，B县环保局声称对这家工厂一点办法也没有。[42]法院判决责令环保局在两个月之内履行具体的环境执法行动，这使得环保局能够强制要求工厂采取污染控制措施，最终极大地减少了噪音和粉尘污染。[43]

案件6和7的附带影响是，公众对环保局排污费征收职责的理解与认同有很大提高，环保局借此缓解执法中的关系和人情压力。[44]N副局长利用座无虚席的审判庭（两个案件开庭审判时法庭都挤得满满的），围绕征收排污费是环保局的法定职责对公众进行了公开教育。在诉讼之后，当有人试图利用关系和人情来逃避缴费时，环保局就会说，“我们必须要履行收费职责，否则我们将会像案件6和案件7一样被起诉到法院甚至败诉”。环保局也利用案件7来克服收费中遇到的困难，诉讼前当地镇政府领导千方百计阻扰环保局对当地矿粉厂征收排污费，诉讼后，镇领导也无话可说，环保局随后的排污收费就顺利多了。

案件6和7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研究样本中仅有的由公民提起的行政诉讼，它们赋予了B县法院和环保局对抗当地领导政治压力的力量。受这两个案件的影响，普通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法院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和环境权利，并要求环保局依法实施环境法规。如果没有这些诉讼和法院判决，B县环保局不可能对污染者采取行动，因为这些污染者受到当地领导的保护。案件6尤其显著，因为参与诉讼的居民多（即“集体诉讼”）对当地领导产生了巨大压力，以致领导不得不让法院进行判决并默许环保局执行有关环保法规。


（三）采取规避策略以避免未来的诉讼


一些诉讼案件（例如，案件1、12、14）并没有导致环保局采取依法行政的新实践，而是在不纠正案件中发现的法律错误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执法策略来避免将来的诉讼。最典型的是案件12，该案件中的原告C县水利局认为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自己不应缴纳排污费。因为1996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排污费征收适用于企事业单位，但没有提到诸如水利局之类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否要交纳排污费。水利局认定，湖北省有关条例要求一切排污单位应当缴纳排污费的规定与国家法规相冲突，因此不应该执行。[45]

C县法院同意水利局的观点，撤销了环保局的收费和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书认定，环保局根据湖北省有关条例中的“一切排污单位”这一条文向水利局征收排污费，扩大了法定的排污费征收范围，明显与国家《水污染防治法》相抵触。C县环保局向A市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A市法院在征询了湖北省高级法院的意见之后，根据省法院的意见支持了县法院的判决。[46]在这个案件中，两级法院审理依据的是《行政诉讼法》第53条，即，当省级法规条例与国家法律不一致时，地方法院在判决具体案件时可以拒绝采用省级规定。[47]

与遵守法院判决、不再向行政机关征收排污费相反，C县环保局在案件12结束之后继续非正式地向一些机关收费。[48]由于排污费数额一般较小并且通常是协商收费，机关领导为了维持和环保局的关系，一般也愿意缴纳。另外，一些行政机关自己也需要收费，因而十分理解环保局的处境并尽可能地予以配合。也有些机关并不了解这个诉讼案件（法院判决一般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就继续缴纳排污费。

虽然C县环保局还能从部分行政机关征收排污费，但遇到拒绝缴纳的情况时，环保局没有再进行处罚。它这么做是为了避免随后可能带来的诉讼，因为根据以前的法院判决，它毫无疑问将输掉这类官司。同时，面对拒交排污费的行政机关，C县环保局不再运用《行政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49]另外，环保局停止了向水利局局机关直接征收排污费，转向水利局附属的事业单位收排污费。

省法院一位高级法官指出，类似C县环保局无视法院判决的做法普遍存在。不少行政机关在法院判决后继续我行我素，只是采取一些规避策略来避免日后的诉讼。[50]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一个法院的判决并不必然影响其他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的判决。因此，该市其他区县环保局以及湖北省其他地区的环保局继续向行政机关征收排污费，即使有些环保局知道C县水利局的这场诉讼和法院撤销环保局处罚决定的有关判决。[51]

我们调查的其他案件进一步展示了环保局在不改正行政诉讼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规避策略。在案件14中，C县法院判决，县环保局不应当对县政府已宣布取缔的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该案中的原告所拥有的纸厂属于“十五小”——1996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地方政府关闭的污染环境严重的15类小企业。[52]在法院看来，既然县政府已经下文取缔了（原告拒不执行），环保局就不应该要求原告补做环境影响评价和安装污染治理设施，并在原告没有执行环保局规定时进行罚款，所以法院判决环保局应当责令任何属于“十五小”的重污染小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当企业主拒不停产时请求县政府取缔该企业。但是，C县环保局在诉讼后并没有按照法院判决执行，相反，环保局决定今后再发现这类“十五小”企业时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仅上报给县政府就行了。


（四）无程序上的变化


有些诉讼案件对环保执法程序和行为没有任何影响。例如，案件1和2并没有改变B县环保局的行为，即使环保局犯下了实体上或程序上的错误。在案件1中，环保局以原告拒不进行排污许可登记而作出了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将环保局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环保局作出处罚的证据不充分，其污染登记表格的内容自相矛盾。而在案件2中，环保局声称一位农民（原告）非法种植了国家珍稀植物并予以没收，被告上法庭后，环保局发现该农民并不是拥有该植物的法律主体，因此很快撤销了处罚决定。[53]案件2中一位环保局官员承认这个处罚决定环保局从头到尾都错了：法律没有赋予环保局处罚非法购买和销售国家珍稀植物的权利，环保局也没有没收财产的法定权利。尽管在案件1和2上环保处罚决定确实存在错误，B县环保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日后发生类似的法律错误。

同样，C县环保局在案件11后也没有改变任何执法程序。案件11的主审法官认为由一个环保执法人员代表其他现场执法人员签署现场执法文书是不合法的，法官认定所有在场环保人员都应当分别签署执法文书。我们仔细考察了C县环保局随后三个案件中官方文件的各类签名笔迹，发现所有现场执法文件仍是由一个人签署的，不同的人名有着完全相同的笔迹，这表明环保局延续了由一个人代表其他人员签署现场文件的习惯做法。[54]


四
 、造成不同类型影响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从一个基本假设开始：败诉迫使环保局改正诉讼中暴露出来的法律错误，将影响环保执法程序和行为。但是，如上文分析所示，环保局并非总是变更其执法程序来纠正败诉案件中显示出来的错误。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影响环保局行为变化的四个可能因素：主管领导的法律知识、对法院判决的看法、对未来败诉的担忧、诉讼案件的知名度。[55]


（一）环保局执法领导的法律知识


促使B县和C县的环保局改正法律错误的七个诉讼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见表3）：负责这些案件的副局长（分别是N和M）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和尊重与自己执法工作有关的法律要求。[56]表明他们具有很强法律知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两位副局长都参加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C县M副局长差一点就通过了考试，B县N副局长通过了考试并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两个局长都是通过工作实践和自学积累了丰富的法律知识。[57]我们发现，两位副局长一开始主管环保执法工作，就很快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执法程序和正式的执法文书[58]，他们都相信环保局执法程序和文书的规范化是提高环保执法的关键。

两位副局长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B县环保局在案件2和5法院判决后所采取的措施上。在两个案件中，法院因处罚主体错误而撤销了环保局的处罚决定。在案件2结案以后，当时主管执法的环保局领导并没有就法院判决作出任何回应，案件2（1992）中法官所指出的许多程序错误，包括处罚主体的认定错误，后来又出现在环保局所涉的案件3（1994）和其他环保局处罚文件中。[59]环保局这样的没反应与其对案件5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案件5发生在1999年，当时环保局主管执法工作的是有丰富法律知识的N副局长，环保局的败诉使N副局长认识到，由于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没有及时复制行政相对人的经营许可证，环保局因此输掉了官司，随后，该副局长要求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复制违法者的经营许可证，以此认定处罚主体的法人地位。

在案件2和5中，环保局犯下的错误以及法院的判决都十分相似，但两个案件对B县环保局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影响。负责案件5的副局长与其前任相比，更注重在执法中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而造成B县环保局在案件1（1992）和案件3（1994）中败诉的错误并没有带来环保局程序的任何改变，造成这些明显不同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环保局主管执法的领导的法律知识水平。[60]

表3　14个行政诉讼案件对环保局的影响及其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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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对B县和C县涉及诉讼案件的环保局官员、法官、原告和律师进行的访谈，2005—2006。


（二）环保局对法院判决的认同


即使在有丰富法律知识的环保局领导负责的案件中，环保局有时也没有对法院指出的法律错误作出回应。本文的分析表明，另一个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环保局对法院判决的认同与理解。当环保局主管领导承认环保局犯了法律错误，他们会积极地修改执法程序以防止再次犯错，如果没有这样的认同，环保局执法不会发生任何程序上的变化。这在案件11、12和14中尤为明显，在这些案件中，C县环保局的M副局长并不认同法院的判决意见，比如不认为让一个执法人员替其他人员签署现场执法文书是个错误。因此结案后，该副局长并没有特别要求现场检查时环保局的所有在场人员都要亲自签署现场执法文书。

同样，案件12中的C县环保局M副局长自始至终不赞同法院的判决意见，他坚持认为国家法律并没有将行政机关排除在排污费征收对象之外，湖北省有关条例填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而不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当问到2005年的案件12时，M副局长说：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省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没有冲突。要是有冲突，那地方法规就没有用了，执法也不能按地方法规了。这是法律解释的问题，我觉得地方法院（县市和省）没有完全正确理解环境法的精神。


在与湖北省另一个市中级法院的领导交谈时，该领导证实了“环保局和法院的认识不一致时，环保局常常不理法院的判决／裁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我行我素”。


（三）对未来败诉的担忧


在本文研究之初，我们认为环保局会担心如果允许行政诉讼案件中出现的错误持续存在，会导致它们在未来的诉讼中败诉，因此环保局会采取措施纠正有关错误。但本文的分析表明，环保局执法领导并不是特别担心败诉。例如，C县环保局的M副局长在采访中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今后再被起诉，也不担心环保局的决定被法院撤销，他说，“没有什么担心（败诉的），通过诉讼和司法审查，对了肯定，错了改正。我从来不认为行政机关被起诉有什么不好，并且我从来不怕败诉。”B县环保局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涉及案件7的环保局局长评论说，“败诉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通过这些案子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环保局一家败诉，县里县政府也有几家行政案子败诉的，在社会上也没有多大影响。”

另一个原因涉及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案件败诉率在干部政绩评估打分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按照C县政府法制办主任的说法，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只占县领导总体绩效评估的很小比例（2%），败诉率对领导职位升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61]

环保局这种对将来再被起诉不太担忧的态度在许多以排污费征收为目标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得到了部分解释。比如环保局在一件涉及排污费征收的诉讼案件中败诉，即使它不同意法院的判决意见，环保局仍然能够按照法院的意见对同一违法者（原告）重新作出处罚，只要违法事实存在和有效，它就可以这样做。正如负责案件11的C县M副局长所指出的，“如果法院判决我们（案件11）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我不同意法院的意见），我就用法院判决的理由再处罚他（原告），反正违法事实是存在的。”

B县涉及案件1和2的环保局官员同样谈到：“行政诉讼案子有个好处：这次在法院输了，下次我们还可以再处罚。”在这种情况下，环保局不必做任何更正程序的努力以避免未来的诉讼，例如，在案件1中，法院判决B县环保局处罚主体错误，败诉后，环保局对法院判决书中指出的处罚主体重新作出了处罚决定，但在后来实施处罚时，环保局仍延续了案件1之前就已使用的处罚程序。

在讨论环保行政诉讼案件常涉及的排污费征收时，C县环保局M副局长声称，“我们不能让环保局的监察人员承担被起诉的责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谁还敢严格执法呢？”在他看来，严格征收排污费的环保监察人员很容易受到起诉，因为应当缴纳排污费和因拒交排污费被处罚的当事人常会想方设法寻找程序上的小错误来告环保局，从而达到少缴费和免罚款的目的。B县环保局副局长也证实，还没有环保局监察人员因为被诉和败诉而受到处罚。

环保局缺乏对败诉的担忧表明了，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判决对于促使环保局依法行政所起作用较为有限。正如下文所示，许多行政诉讼案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而这种宣传能够对被诉的环保局后来改正错误施加充分的公众压力。此外，败诉的环保局并不会面临任何处罚，尤其是在涉及排污费征收的诉讼案件中，在这些案件中，环保局只需要更正在具体案件中所犯的程序错误就能重新征收排污费和实施罚款，这种情况下，法院在限制未来行政违法行为上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

本文分析的环保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较少，而且仅发生在两个县，因此环保局不怕败诉这个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湖北省高级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就认为，许多地方环保局领导非常担心被告到法院和败诉。


（四）诉讼案件的知名度


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机关执法程序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涉及败诉案件的知名度：众所周知的环保局败诉案件将迫使环保局改正其法律错误。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本文研究中两个地方知名度极高的行政诉讼案件（案件1和2）虽然严重损害了B县环保局的声誉，但并没有带来执法程序上的变化。两个案件开庭审判时都是座无虚席，当地许多老百姓都知道环保局被告及其败诉的情况。不过，按照环保局官员、法官和律师的说法，这些败诉案件让许多排污单位认为环保局很弱，这极大削弱了环保局的执法能力。案件结束后，当时的县委书记经常在政府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环保局“乱收费，不为企业服务”。案件1的主审法官回忆说，在这两个案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环保局征收排污费非常困难，不少污染单位，大到国有企业，小到十几平方米的小理发店，都拒绝缴费。尽管案件1和2知名度很高，并给环保局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损失，环保局仍然没有变更执法程序以改正法律错误。相反，当时环保局缺乏法律知识的主管执法的领导决定不再对强势的排污单位（如案件1中的原告）强制收费和处罚，以此避免被再次起诉。

此外，部分行政诉讼案件，知道的人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环保局为什么在没有变更程序、消除法律错误的情况下，还能够避免未来碰到类似的诉讼。撤诉案件经常是私下发生的，除了涉案人员，很少有人知道环保局所犯的法律错误，而且这些错误迫使环保局更正最初的行政决定从而向原告方妥协。[62]例如，在地方知名度很低的案件11使C县环保局在败诉后还能继续原来的收费行为。

其他案件（例如案件4、5、12和14）知道的人也很少，审判过程只有少数涉案的人员参加。[63]例如，案件14开庭时，只有原告、原告的律师和三个证人、五个环保局官员、主审法官和三个法院工作人员到场，除本文第一作者外，没有旁听者。此外，法院判决时也很少公开宣读，它们通常只是送达到原告和被告手中，没有特意对外公开通告。法院也担心败诉案件对环保局的影响不好，一般不愿公开宣传有关的判决。


五
 、结论


本文研究的环保局在14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出现了许多法律错误，这些错误导致环保局在法庭上“实际败诉”。尽管有些案件导致环保局变更其执法程序从而改正错误，但其他案件并不是如此。我们发现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环保局才可能在未来的执法过程中通过改变程序而依法行政：（1）主管执法的环保局领导具有很强的法律知识，和（2）这些领导认同法院判决中指出的环保局所犯的法律错误。当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时，环保局有时会无视法院判决意见而继续其原来的执法行为，或者采取规避策略避免将来再被起诉。环保局对将来诉讼的担忧以及诉讼案件的知名度并非总是带来环保执法程序和行为的变化。

由于我们仅仅研究了两个县的情况，因此这些结论应当被看做是将来能在其他省份进行大样本研究中进行检验的假设。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检验其他可能的造成对环保局不同影响的因素，比如行政诉讼案件的知名度，本文研究的案件总的来说并非广为人知，少数案件的高知名度也仅仅限于当地，很少在县内外媒体上被广泛报道。

环保局的执法程序和行为有时会因法院的司法审查而发生改变，这显示《行政诉讼法》具有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长期潜力。在案件6和7中，当普通公民起诉B县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时，法院审理和判决都产生了一定的公众压力，这种公众压力赋予了法院和环保局对抗地方政府领导施加的行政和政治压力的能力，经常阻扰环保局执法工作的地方领导不得不让法院公开审理和判决，让环保局能够开展一定的执法工作。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行为的限制还很有限，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法院判决缺乏判例价值以及未能进行广泛的公开宣传。虽然无法轻易在中国推行判例制度，增加法院判决的公开性和案件的知名度将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今后执法过程中更正法律错误，从而实现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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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组织结构与治理

李惠斌[64]


一
 、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


公民个人或组织要求其生存环境得到保护和不断优化的权利，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权利。从人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的意义上讲，人的生态权利来自于或衍生于人的生存权利，公民不仅拥有生存的权利，而且其生存环境也同时应该不断地得到保护和优化。如果人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那么人的生存权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就是说，生存权利本身就先天地包含着生态权利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确和恰当地解决生态权利的保护和正当交易，就是生态正义。或者更简单地说，生态权利的实现就是生态正义。

我们不仅要从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自然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消费和生存的意义上研究这种有用性和稀缺性，减少生态破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的生态权利，维护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和制度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和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在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从发展规划设计、投资项目筛选，到干部考核、干部提拔，都对生态文明指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创建热潮。基于《京都议定书》的治理框架，中国环保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理念，如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生态保险等。各级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和制定了各种环保指标和减排指标。过度排放的不正义性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从而使得“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得以确立。


二
 、生态补偿机制


2005年，中国《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务院2007年工作要点》（国发〔2007〕8号）将“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列为抓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任务。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07〕15号）也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8月24日出台《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要明确生态补偿责任主体，确定生态补偿的对象、范围。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要承担环境外部性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同时反映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目标是“通过试点工作，研究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落实补偿各利益相关方责任，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法、模式，建立试点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推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协调管理与投入机制。积极推进重要生态功能区财税政策和管理政策改革，加大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环境综合整治，积极采取控污、截污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现有矿山企业成本核算制度，将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费用列入矿山企业的生产成本。推动建立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维护饮水安全，研究各类饮用水源区建设项目和水电开发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质量的影响，开展饮用水源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推动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建立促进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流域上游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恢复补偿，促进全流域共同参与流域水环境保护。

据2010年2月23日《平顶山晚报》报道：“今后，河流上游城市别想轻易通过河道把污染物带到下游。昨天，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根据省政府最新出台的《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规定，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今年起开始在我省全面实施，上游省辖市河流出境断面水质污染物超标的，必须给下游省辖市予以经济补偿。”


三
 、排污权交易机制


政府的各种处罚手段频频出台，减排指标的确定、排放量的控制和严格的指标化使得排放权交易量不断放大。以碳交易为主要内容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生态权利和生态正义问题在政府和企业间得到了初步的重视[65]。

江苏省2007年4月制定《江苏省二氧化硫污染权有偿出让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靠价格杠杆撬动污染减排”的新环保理念，加快建立江苏环境价格体系，分配初始排污权，建立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拍卖市场，从而使得公民的公共生态权利得以初步实现。


案例1：江苏太仓印染厂与港口污水处理厂排污权交易


江苏省太仓印染厂搬迁到了港口开发区，生产规模扩大，每天的印染废水排放量由170吨增加到了470吨。由于实行了企业排污总量的控制，想要多排污水，就得找排污指标。而新建的港口污水处理厂所核定的排污总量指标还有一些余量，于是，经过环保部门热情牵线搭桥，双方坐在一起谈“买卖”。双方协商敲定：港口污水处理厂一年卖给对方印染废水排放量9万吨，每吨价格为2.5元。随后，双方签下了为期3年的买卖协议。至此，新的一桩水量排污权交易在江苏省又顺利成交。


案例2：南通醋酸纤维公司与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的二氧化硫排放指
 标交易


世界500强的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要在南通市投资139亿元建设工业项目。这个特大型的造纸项目，尽管采用了世界上先进的烟气脱硫措施，但每年还要向大气环境中排放790吨二氧化硫。作为一个新建项目，这家企业手中没有排污总量控制指标，必须通过区域内其他排污企业腾出环境容量，才能建设投产。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扩大集中供热面积，关停取缔了一批小锅炉，腾出了400吨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而其余排污指标必须向市场去购买。南通市环保局出面当“红娘”，通过牵线搭桥把南通醋酸[66]与王子制纸撮合在一起。洽谈结果，南通醋酸从富余的排污指标中，每年拿出400吨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卖给”王子制纸，为期5年共计2000吨。这样，既保证了王子制纸的顺利开工建设，又使得南通醋酸有了“赚头”，还实现了南通市二氧化硫“控制增量”目标的实现。

当南通市在本地成功成交了第一笔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买卖”时，每公斤二氧化硫的“售价”仅为0.2元。随后，南京下关发电厂与太仓环保发电公司完成了首笔异地排污权交易的“买卖”，每公斤的“售价”就“疯长”到了1元。后来，当镇江谏壁发电厂与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成交了又一笔跨市域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买卖”时，每公斤二氧化硫的“售价”已攀升到了1.5元。前不久，投资达5亿美元的太仓玖龙纸业公司，因扩产向苏州市政府“购买”1400吨二氧化硫指标时，每公斤又涨到了2元，与首例成交价格相比，已猛涨了10倍。


案例3：


据浙江省《嘉兴日报》2009年10月21日报道，截至9月底，嘉兴市已有890家企业参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总交易额达1.49亿元。“从长远看，排污权就是‘原始股’，具有很大的盈利空间。”在近日举行的南湖区排污权拍卖会上，中法公司30.21吨COD排放指标拍得305万元，这意味着中法公司顺利完成了排污权交易“买入——使用——减排——卖出”的全过程。此前，由于缺少足量的排污权，中法公司以每吨4.8万元购入了COD排放指标，而这次卖出均价涨到每吨10.1万元（每公斤101元），中间差价就成了利润。中法公司更为可观的利润则来自节能减排。为了缓解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减排压力，2008年7月，中法公司投入700多万元，购置了中水回用设备和车间膜处理系统。这套设备运行一年来，不仅减少了企业废水排量，还源源不断地产生了效益：如今，中法公司60%的用水可以实现中水回用，仅此一项就节约了25万吨水，合计50多万元。中水回用以后，排污量减少，一年的排污费就少缴50多万元。嘉兴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城市之一，嘉兴将继续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出一条市场化减排之路。


四
 、作为个人生态权利的补偿机制


企业之间的排放权交易只是解决了公民生态权利中的公共权利部分，公民生态权利中的个人权利的保护问题对于排放者来说则是另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生态正义和补偿的压力。中国有关地方法院已经开始审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案件，给受到污染伤害的个人给予必要的赔偿。


案例1：浏阳镉污染受害者获得补偿


新华社电：记者2009年8月3日从长沙市处置浏阳市镉污染事件领导小组处获悉，浏阳市根据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初步检测结果，开始对受害者采取补偿保障措施，以维护污染区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浏阳市根据污染范围内的食用农作物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的情况，对湘和化工厂周边500米和500米至1200米范围内的村民分别按照标准进行临时生活补助，一共发放37天。制订了收购补偿方法，对受污染的产品按市场价格统一收购，对土壤污染区域的食用农作物及休耕耕地进行补偿。对收购的产品实施分类处置，粮食部门负责粮食的收购和销毁，农业、畜牧部门负责农产品及干制成品的收购和销毁，浏阳市联户工作队员和镇、村、组干部负责农作物的数量核定和就地销毁。目前，500米范围内的收购工作完成，补偿工作将于近日完成，500米至1200米范围内的收购补偿工作已经启动（《北京青年报》，黄兴华）。


案例2：居民告五环施工污染获赔　补偿每户居民3000元


据《中国经济网》2007年7月13日报道，2007年7月12日下午，居住在北京北五环路附近的某厂宿舍的111户居民从朝阳法院立案庭法官的手中领到了每户3000元的噪音补偿款。2000年8月，北京市五环路开始修建，因与该宿舍太近，施工期间的噪音给居民带来较大影响。2005年，该宿舍两户居民向朝阳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诉讼。经审理，法院判令道路施工方为两户居民窗户安装隔挡窗，在居民窗户一侧安装消音屏障，并分别赔偿两原告各3000元。看到两户居民胜诉，另外109户居民集体提起相同诉讼。他们认为，居住的楼房与此前诉讼的两户居民位置相同、噪音源相同，依法应获得相同的赔偿和补救措施。法院经调查后，向道路施工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公司从大局出发，妥善解决纠纷。最终，道路施工方向111户居民共计赔偿33.3万元。


案例3：石梁河水库污染案原告获补偿


据《中国环境报》2009年6月7日报道，日前，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库区发展网箱养殖，却因工业废水污染损失惨重的农民魏本成，从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手中接过36万元补偿款。和魏本成一起获得补偿款的还有96户农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指导下，日前，石梁河水库库区97户受污染损害农民得到了法院判决的560余万元损害补偿款中的首批400万元，这起跨省水污染案终于在春节前夕有了明确的“说法”。


五
 、问题和不足


生态权利的主体涉及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目前在中国的生态治理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处于试点和探索的阶段。规范有效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建立；各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还很不平衡；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生态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广大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生态正义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


 中国企业周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实证研究

刘宪兵　王灿　董艳丽　〔日〕志志目友博[67]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各种环境压力。在过去的20年，中国为了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作出了大量的努力。然而，中国的环保政策，尽管涵盖面广，仍然主要依赖于命令和控制措施，且受执法不力的困扰。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调整其环境政策框架，例如，绿色信贷和排放权交易制度等近期发起的几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措施。为公众提供更容易获得环境信息的途径将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参与环境管理（Pan，2007）。为工业污染减排补充替代政策措施的基本原则在于利用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并将其转变为污染企业寻求更高环境目标的压力或动力（Sadorsky Henriques，1996）。从传统的观点看，大多数关于企业污染控制的文献认为政府监管机构充当着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唯一代言人。在另一方面，科斯（Coase，1960）和后来的研究者们则描绘了私营机构自身解决环境问题的条件。从组织理论观点来看，这两种管理方法应进行融合。政府管理者由于监测成本较高而对污染情况所知甚少，政府自然寻求听取那些直接遭受污染困扰的公众的投诉。同时，公众可以通过威胁说要向政府投诉来提高他们在与污染者直接交涉时的有利地位。在监管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融合的方式尤为重要。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事务需要对与政策相关的各种情况有明确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两类广义的污染类型：产品污染和生产过程污染；四个具体情形：家庭、消费、雇佣关系和社区。从经济学角度看，最复杂的情形是污染者与受害者没有正式的经济合同关系，而且涉及大量的相关方。污染企业和其周边居民的情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消费相关的污染存在购买关系，与雇佣相关的污染存在劳资关系，而社区相关的污染则没有特定的行为链接。社区居民的情形是一个典型的不适用科斯定理的例子，不仅是因为高额的交涉成本，在大量相关者中发生的“搭便车”现象也是一个原因（Kennedy et.al.，1994）。

公众的环境维权行为（EA，Environmental Activism）有着良好前景，但目前在中国并不乐观。1997年各级环保局共收到大约十万封抱怨噪音、空气和水污染的来信。来信数量增长迅速，到2006年已经超过60万封（SEPA，2006）。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公众环境参与权没有获得全面支持而导致大量投诉没能得到解决，对于公众参与环保诉讼的程序尚无明确的立法定义。如前所述，最近公众的环境参与有望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得以强化。然而目前所提供的环境信息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中国公众目前还是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等获得有限的和一般性的环境信息（CEAP，2008）。目前仍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系统的研究。例如，诸如污染投诉等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是有效的，这是由于污染企业的行为对于其周边居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企业周边社区居民实际参与维权行为的研究尚为不足，而且影响居民维权行动的因素也不清楚，作为现有环境政策的补充，如何鼓励居民参与维权行为的相关讨论很有限。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空白，全面了解企业周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我们在此实证研究中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以理性行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分析框架，并主要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企业周边居民维权行为的现状；（2）居民维权行为实践的预测因素；（3）识别的决定因素与居民实际维权行为实践的相互关系。我们选定苏州这一江苏省的典型城市作为研究区域，通过对生活在工业企业周边的城市居民的访问来收集分析所需的数据。


二
 、分析框架模型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说明公众环境维权行为的形成。一是源于传统经济理论，遵循个人决策与集体行动所能获得利益的逻辑联系。另一种观点是在社会心理领域进行环境行为的讨论。所有这些研究揭示了与环境维权行为实践相关因素的一致性。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环境态度和维权行为是一种多维的现象。研究指出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均涉及人生价值观（Poortinga，2004）。斯特思等（Stern et al.，1995）指出社会价值观对环境行为的参与程度影响显著。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因素对环境活动也有较大影响。波达沙尔和卡茨（Baldassare and Katz，1992）和赛甘等（Seguin et al.，1998）发现，对环境威胁程度的感知将大大增加在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大量研究表明，个人感觉能够推动有形的变化，对参与环境活动也产生重大影响（Roberts，1996；Samuelson and Biek，1991）。责任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缺乏个人责任感不可能促进持久的行为（Nancarrow et al.，1996－1997）。除了上述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外，Chan（1998）认为社会影响和主观道德规范对于可视的环境行为尤为重要。支付环境维权所需的成本的能力与是否能具备进行有效参与的时间、金钱及个人技能有关（Bradyetal.，1995）。进而，获得金钱、时间和技能与开展环境行为研究时常用的人口特征变量相关。总体的结论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对较高收入、较年轻、女性及非少数派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环境保护，且此模式随时间的推移没有变化（Jones and Dunlap，1992；Samdahl and Robertson，1998）。

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均在发达国家进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甚少。本研究通过将范围扩展至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以进一步增强对于公众环境维权行为的理解。考虑调查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个说明环境维权行为实践潜在因素的综合性框架模型。通过对收集数据的统计分析描述出环境维权行为与预先确定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理性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


理性行为理论是1980年由菲希贝（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1985）创立的用于估计态度和行为之间差异的理论。起初理性行为理论更多地与自愿性行为有关，由于行为并非完全自愿，而是总处于一定的约束之下，该理论逐步扩展为可感知的行为控制。因此，理性行为理论也被称为计划行为理论（TPB）（Ajzen，1991；2002）。

如图1所示，理性行为理论指出，人的行为是由打算履行此行为的意向所决定。意向进而是态度相对于行为及主观行为规范的函数。作为行为的最佳预测器，意向意味着某人做某个特定行动的认知准备，被认为是行为最接近的前置因素。通常情况下，意向受三个要素的影响：对于特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及可感知的行为控制因素。另外，只有对于所研究行为的特定态度才是适合的预测因素。评价个人态度需要理解人们如何看待所研究行为的社会规范。可感知的行为控制是指人们对履行某个特定行为自身能力的认识。作为一般的情形是，态度和主观规范越好，感知行为控制越强，履行所研究行为的意向越强。


（二）本研究分析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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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性行为概念模型（来源：Ajzen，1991）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广濑（Hirose，1995）提出了一个环保行为通用的分析模式，导致环境行为的决策过程被认为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一般的态度，即“目标意向”的形成。采取具体行动的“行为意向”形成于第二阶段。三种对环境的认知作为“目标意向”的决定因素：“环境风险感知”，即关于环境污染危机的认识；“责任心感知”，即关于环境污染原因及责任的认识；“行为效果感知”，即关于通过个人采取适当措施，解决环境问题效果的认识。对于决定性的“行为意向”，广濑（1995）补充了“可行性评估”作为判断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采取对环境友好的行动；“收益和成本评估”用来检验若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行动，个人收益和成本如何变化；“社会规范评估”用来检测这种行为是否满足相关群体的期望。广濑提出的模式应用已有数例应用（Yamakawa etal.，1996；Nonami et al.，1997），这些研究的结果大体上证实了此模式。基于广濑（1995）提出的模型改进而成的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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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本研究总体分析框架

本研究侧重于分析污染企业周边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选定目前在中国比较普遍的9项维权行为，用以评估居民的环境维权整体水平。例如，居民通过信件或电话向各级环保部门投诉举报企业的污染情况。除了广濑（1995）模式中提出的环境行为预测因素以外，增加了信息认知和政府支持认知作为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两个因素影响居民对参与环境维权行为费用的估计。受访者的背景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在本研究中被确定为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和样本描述


为了获得进行分析所需的数据，我们于2009年8月在研究区域江苏省苏州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苏州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土地面积为8488.42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0万人。2007年人均GDP增至人民币91297元（约合12000美元）（SSB，2008）。较好的经济状况为本研究测试公众环境维权行为实践的形成过程提供了较大的可行性。在中国，由于通过邮送信件调查反馈率低，收集调查问卷比较困难，此调查采取了直接访问居民的方式进行。我们成功地获得了343份有效的回复。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居民获得企业环境信息的来源及数量；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实践活动和事前选定的决定因素水平；鼓励企业周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可选择措施。

通过对受访者背景信息统计，我们进行了样本代表性检验。有效样本的特征分布如表1。大多数的受访者为18—40岁（79.6%），近80%接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不同年龄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的比率总的来说与城市人口结构分布有所差异。然而，受访者的个人收入及性别分布均匀，受访者约男女各半，月收入为1001—3000元的大约占总数的62.4%。


（二）分析变量描述及取值


由于进行直接测量比较困难，环境维权行为水平可以通过公众一系列实际环境维权行为来表示。如表2中面板A所示，在我国当前有9个项目被选定用来评估个人环境维权行为的水平，简略为EA1至EA9。企业周边居民可以开展以下各种形式的环境维权实践活动。作为直接的受害者，他们可以通过投诉要求污染者停止排放污染，或者通过直接谈判要求进行损害赔偿，或者将污染情况起诉法院等（EA1到EA6）；作为个体潜在投资者，居民可以从伦理关注角度，或从相信环境友好企业最终将面临较少的治理费用和较好的盈利能力的角度，拒绝购买污染企业的股票（EA7）；作为一般消费者，居民可以拒绝接受环境表现差的企业的产品（EA8）；他们还可以放弃在污染排放企业的就业机会（EA9）。受访者被要求核对自身是否已经实践了这些预先确定的项目。A的回答为“是”的项目得分为“1”，否则得分为“0”，得分的总和用来评估受访者的环境维权行为的水平。因此每个样本可以得到介于0到9的积分。表2面板B列出了描述环境维权行为预测因素的变量。5分制的量表法被用于测量因素的强度或对该因素的同意程度，其中1＝不高；2＝稍高；3＝中度；4＝比较高；5＝非常高。各因素的积分被用来分析它们在确定的分析模型中的关系。

表1　受访者特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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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研究中变量定义与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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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果与讨论



（一）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的总体水平


图3显示了研究区域企业周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水平的分布。总体而言，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水平很低。平均取值1.81的环境维权行为水平表示受访者实际平均参与小于2项环境维权活动。人们目前不愿意采取抗议行动反对周边的污染企业，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3.8%）参与过9个项目中超过5项的环境维权行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66.2%）曾在过去偶尔参与过一种或两种环境维权行为，近10%的受访者没有任何抗议污染企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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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居民环境维权行为总体水平分布（K－S检验Z＝4.447，满足正态分布）

图4中进一步显示了环境维权行为项目的发生频率。对于不同的环境维权行为项目，人们的表现亦不同。其中六项参与率很低，回答为“是”的不超过20%，两项的实行情况相对较好，大约半数的受访者倾向于拒绝污染排放企业的产品。不向污染企业申请求职的受访者占总数的40.5%。参与率达到了25.7%的另一项目是通过信件或电话向环境部门举报投诉。调查显示居民更倾向于在自身能控制的条件下开展环境维权行动，但不愿意参加耗时费力的行动，比如，只有5%的受访者会直接去环保部门投诉，或与污染者交涉寻求损害赔偿乃至到法院起诉惩治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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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环境维权行为的发生频率（N＝343）


（二）预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析模型中确定的预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严重程度（SERIOUSNESS）的平均值为2.90，表明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周边环境处于中等水平。为改善环境而采取的维权实践行动的成效（EFFEC‐TIVENESS）取得的分值较低（平均为2.76）。社会规范（SOCIAL‐NORM）平均值达到3.64，表明居民们相信他们的环境维权会受到他人良好的评价。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仍存在一些障碍。信息（INFOR‐MATION）这一项目数值很低，表明可以获得的企业环境信息非常有限。平均为3.14的政府支持项目（GSUPPORT）表明政府对于环境维权行为支持程度一般。然而，调查显示了对于环境维权行为的较高的目标及行为意向（GINTENTION＆BINTENTION），平均值分别达到4.13和3.89。

表3　预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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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径分析结果
 用前面中描述的模型，我们可以通过路径分析找出预测变量和环境维权行为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中的变量是根据通过问卷调查构筑量化数据的量表法进行测量的。图5所示路径系数是通过多重回归分析计算得出的。回归中显著水平低于0.05的路径系数被视为无效，在最终模型中被删除。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直接影响可以通过观察路径系数给出的权重得出，间接的影响可以通过那些间接路径中所涉及的直接路径系数相乘获得。在此模型中，环境维权行为水平是处于因果链接最末端的变量。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态度成分对环境维权行为有着较强的影响，这是以“目标意向”和“行为意向”发出的两个较高路径系数为特征的。然而，原模型中的两种态度因素，即严重性感知和有效性感知，对于环境维权行为没有直接影响。目标意向明显受到社会规范变量的影响（权重为0.134）。行为意向受“目标意向”（系数为0.424）和“信息感知”（权重为0.117）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提供企业环境信息将大幅增强居民参与环境维权行为的准备。除了最接近的预测因素—行为意向以外，周围居民参与将大大影响环境维权行为（直接路径系数为0.261），这表明居民倾向于集体行动，抗议周边的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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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路径分析结果图


（四）按控制变量归类的环境维权行为差异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聚类分析将受访者分为两类，即环境维权行为的偶尔参与者和适度参与者。与前文的结果一致，大部分受访者（91.0%）被划分为偶尔参与者，适度参与者占总体的9.0%。表4列出了聚类分析结果，类别1为偶尔参与者，类别2为适度参与者。

男性和女性的环境维权行为有非常细微的差异，男性被列为适度参与者的比率较高。年龄在41—60岁之间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环境维权行为实践。个人所得与环境维权行为亦略有相关，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更积极参与环境维权行动。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之间相关，教育程度对于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与个人收入的影响相似。


（五）居民获得企业环境信息的途径


如前所述，本文假设提供尽可能多的企业环境信息将会有助于增强居民参与环境维权行为。这通过路径分析已经得以证实。为了监测居民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感知和理解程度，我们在调查中增加了一些额外的问题，以了解受访者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关注程度及其获得信息来源，统计结果见表5。

表5的面板A所列结果显示了居民关心的企业环境信息。受访者显然更加关注污染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们健康的危害，两者为“是”的回答相似，均获得较高的比率（约为57%）。不到30%的居民关心企业环境业绩涉及的其他方面的信息。表5面板B显示了居民了解周边污染者环境信息的来源。类似以前的调查结果（CAEP，2008），74.1%受访者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大众传媒获取企业环境信息，不到20%的受访者曾经从政府或直接从企业获取环境信息。居民对于环境信息的关注与可以获得的信息量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居民们不愿意通过个人访问和直接观测收集环境信息，回答为“是”的比率为14.9%，实际上，居民也没有能力去区分污染物排放与真正的排放风险，那些无色无味却有毒的重金属可能为居民所忽视。

表4　按控制变量归类的环境维权行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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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居民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认知和来源（N＝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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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民可接受的参与环境维权行为的费用


调查还询问了居民参与环境维权行为时愿意承担的可能负担，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费用越少越容易被居民所接受，大约77.3%受访者愿意支付低于100元的费用。如果用苏州市2008年平均工资作为转换因子，这个结果意味着将近80%的受访者会花费少于半天的时间参与环境维权行为，而16.6%的人不愿意承担任何费用，研究区域的低支付意愿进一步证实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环境维权行为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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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按支付意愿归类的受访者分布（N＝343）


五
 、结论


本论文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说明企业周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实践的分析模型，通过直接访问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城市居民，收集数据用于实证分析。这一探索性研究不仅提供了环境维权行为的描述性总结，也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阐明了特定的影响因素与环境维权行为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目前阶段受访者的环境维权行为水平尚处较低水平，对社会规范的认知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目的意向的形成，提供企业环境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们对于环境维权的行为意向的形成。除了行为意向，周围居民参与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环境维权行为的水平，这意味着环境信息公开策略将有助于强化居民的参与环境维权行为的准备。但充分获取企业环境信息并不直接导致居民的实际环境维权行为。由于成功的环境维权行为将极大地说服居民共同行动起来，对抗其周边的污染企业，政府应该支持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

本研究亦有一定的局限性。用来进行统计分析的有效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与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并不完全一致。此外，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于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群，类似的分析模型可能结果迥异。未来的研究将通过扩大调查范围以弥补这些差距，通过改变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说明变量，诸如提供不同程度的企业环境信息等，来测量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相应变化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评估可以显示某些政策干预措施的效果，从而直接支持有效的政策措施的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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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地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邬小红[68]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年平均GDP的增长达到9.8%。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环境问题都频频出现，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为此，国家和地方也根据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作为对环境问题的应对。但从政策法规的制定到执行还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乡村地区尤为明显。政策的执行受到如立法、行政构架、市场调节以及公众参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看来，我国大部门的政策仍然属于自上而下型的行政命令。而近年，通过市场、经济手段等进行调控的方式也逐渐增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整个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程度仍然相对较小。而公众恰恰是在应对环境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益相关者。

本文将通过在四川省宜宾市孝儿镇应对垃圾问题的实际案例，来着重分析乡村地区在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同时，针对环境教育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探索。


一
 、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形式


每一个公民都有获得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污染现状、污染管理的计划策略等信息的权利。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网络以及信访环保相关部门的方式获得以上信息。在任何新的环境政策或规划正式批准前，都必须向公众公布征求意见和建议。所有对环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在批准前，都必须举行听证会。环境评估专家、公众代表应受邀参加会议，表达意见和建议。

公众监督是在处理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常见的一种让公众参与的方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境专家以及普通公众都可以受邀组成环境保护监督小组成员。一旦发现环境问题，任何公民都有通过举报热线、电子邮箱、信箱等向政府相关部门举报的权利。在一些地区，政府会对在环境监督方面表现突出的公众进行表彰和奖励，以鼓励公众参与。尽管在处理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其中。但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正是保证公众参与真正实施的关键所在。

随着对自身环境权益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一些居住在同一社区，拥有共同利益的公众，在环境问题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时，他们会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应对。除了向政府部门反应相关情况外，他们也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和谈判，或者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公共媒体寻求问题的解决。有时当不同地区的社区出现相似的环境问题时，他们也会相互支持和交流经验。

另一方面，民间环保团体为公众参与到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了另一个有效平台。


二
 、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发展概略


由于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公众参与的发展过程和情况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总体来说，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1990年之前，摆脱贫穷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公众非常缺乏环境知识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在这个时期，公众的参与程度很小。

第二阶段：从1990年至2005年间，在公众见证经济日益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过程，人们的环境意识与敏感度也逐渐提高。公众在环境问题事务中的参与也愈加明显，而相继出台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教育的逐步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从2006年至今，环境保护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3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正式颁布实施；2007年由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环保总局（现在的环境保护部）联合出台了绿色信贷政策，禁止向污染企业发放贷款。此项政策的出台是希望通过银行信贷的杠杆作用，鼓励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这也标志这我国从中央政府层面利用市场导向来实施环境保护的开始。2008年9月，胡锦涛主席首次指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部分。如今，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此外，公众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环境保护的权益，而政府也逐步重视公众的意见。


三
 、乡村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城市化是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历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乡村地区发展成为城市的过程。为了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我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城市化是许多乡村地区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

珙县孝儿镇是四川省一个典型的快速发展的乡镇，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乡村地区城市化进程有很多相似之处。该镇位于长江支流的南广河畔，距珙县约50公里，处在高县、珙县、筠连三县交界之处。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孝儿镇成为周边乡村的经济中心。因此，孝儿镇也被选为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并建立工业基地。孝儿镇区共拥有6所学校，其中三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和一所卫生职业高中。同时镇区还有几个小型农贸市场、一所镇属医院和一家发电厂。

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村民涌入城镇。在过去十年当中，镇区人口由3000增加到8000。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河流两侧已经被各式的建筑所占据。河流两旁的草地、湿地甚至树林都逐渐被各种建筑设施代替了。

与此同时，小型企业也被鼓励大力发展。由于受到技术和资金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的乡镇企业都是耗能较高，污染较大。通常情况下，这些企业的废水，废渣，废气都是未经任何的无害化处理而直接排放到周围的环境当中，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污染，尤其是水污染问题严重。

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生活的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的迅速增长给环境带了巨大压力。同时，随着人们日常消费的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垃圾的产量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垃圾的组成成分，也愈加复杂。例如，过去生活垃圾的组成主要是厨余垃圾、纸张、黏土等，而现在塑料则占据了垃圾总量中的很大比例。此外，生活污水、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医疗垃圾，以及工业垃圾已经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在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的考虑，也没有足够的环境处理配套设施。虽然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很多公众仍然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以珙县孝儿镇为例，这里的垃圾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南广河是当地民众饮用水的其中一个水源，而谷物加工坊成堆的糠皮、居民家中的排泄物，以及医院的液体废物都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南广河中。固体垃圾四处堆放，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所有的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了环境本身，也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然而，在乡村地区对环境的监测与评估非常薄弱，甚至是空白。


四
 、环境问题应对中的公众参与


为了应对环境问题，我国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层面都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是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及项目的主要实施部门。其下从省到县都有不同行政级别的环境保护局。但是通常在乡镇一级并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或人员来负责环境方面的相关事务。因此，这样的一种行政结构也是解决乡镇环境问题一大困难。

在过去的近十年当中，孝儿镇的居民对政府在处理垃圾问题上的呼声越发强烈，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找到一种长效机制来解决垃圾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民众将成堆的垃圾倾倒在镇政府的大门口，以此表达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不满。公众认为，政府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该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是政府的懈怠和无能。事实上，当地政府对垃圾问题的严峻性也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缺乏解决此项问题的动力和相应的支持，例如项目所需资金、来自上级部门的行政支持、垃圾管理的知识、能力以及相应的经验等等。

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PCD）是2001年成立于香港一个关注社区发展的民间机构。2007年，PCD对孝儿镇的垃圾问题进行调研并和各相关利益者进行交流协商之后，与当地政府、社区共同开始实施垃圾分类项目。项目资金由PCD和珙县政府共同提供。除了资金，PCD还提供垃圾管理技术、培训以帮助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的机制。当地政府承诺给予政策及行政支持。当地社区则承担协助项目执行的角色。就一个合作项目来说，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巨大差异是整个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当地政府和社区需要时间去理解NGO工作的愿景、目标及方式方法。而与垃圾问题有关的不同利益群体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彼此，相互合作。

对于解决一个实际的环境问题来说，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如设置垃圾桶、垃圾站、堆肥场所等，当地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也是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公众参与也是PCD极力希望通过此项目来推动的一个关键点。相对于传统的公共事务管理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先，公众与政府之间长期相互缺乏信任。政府通常会习惯性地将公众看做滋事者，认为他们也没有能力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而公众则担心，在整个过程中会被欺骗和愚弄。其次，公众缺乏参与的意识和意愿。他们认为垃圾问题的处理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并习惯于执行政府所提出的要求，而不是真正参与其中。此外，由于大部分乡镇中的民众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处理公共事务的相关经验，因此缺乏自信。最后，对于习惯了独立做事的民众来说，以团队的方式开展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环境教育则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的良好途径。它旨在提高当地民众的环境意识；加强他们对于环境知识和技能的理解；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鼓励他们参与到环境事务当中；也让当地居民的行为向环境友好的方面转变。

针对孝儿镇当地实际情况，项目组制定了以下环境教育的策略：

·建立个人成功案例

在乡村地区，个人的成功典范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项目组在当地社区选拔了两名志愿者参加在成都举行的能力建设培训，他们与来自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其他志愿者一起共同学习，相互交流。培训主要针对四个方面进行：四川乡村的背景信息，例如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特色以及环境情况；参与式评估方法；环境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项目管理技能。被选拔的这两名志愿者并不具有很好教育背景和能力，但是通过培训，他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他们比以前自信很多。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地建立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并且针对孝儿镇的垃圾问题进行了调研，撰写了相关报告。他们的成长得到了家人和邻里们的认可，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到项目中。

·建立核心志愿者团队

虽然公众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环境事务当中，但当他们以团队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则会拥有更多的信心，这种情况在乡村地区更为明显。在与当地社区、PCD甚至当地政府的协调中，核心志愿者团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地社区的组织下，PCD为这个核心团队进行了培训。

·鼓励所有的相关利益者参与其中

与垃圾问题相关的任何一个相关利益者这都会对项目的成败产生影响。环境教育应该尽可能地让当地居民、政府、社区、PCD、医院、学校、工厂等所有的相关利益者都参与其中。通过环境教育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相互了解，并在环境问题上达成共识。

·建立可持续的工作机制

在这个垃圾管理项目当中，PCD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任何项目都有一定的周期。为了保证在周期结束之后，项目仍然能够持续进行，建立有效的可持续工作就成为一种必要。

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到环境事务中的平台，并让他们的拥有感更为强烈。但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教育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本土化。

在孝儿镇所开展的环境教育目标是要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组建当地的核心志愿者团队；提高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能力；为当地政府提供环境改善的意见和建议。为了达到以上目标，项目组开展了一下工作：

·与政府工作人员共同探讨当地的环境问题

PCD环境教育小组组织了这次会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当地社区、居民代表就孝儿镇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相互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议让每个参与者对同一个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当地居民针对垃圾的态度、所了解的相关知识、所具备的技能以及行为习惯，环境教育小组在当地开展了问卷调查。该问卷由PCD环境教育项目组起草，但向当地社区、志愿者代表征询了意见。受访对象包括当地居民、学生、教师、个体户经营者、政府工作人员、工厂工人以及医院的员工。其问卷调查工作由PCD环境教育项目组、当地社区以及当地志愿者共同开展。其调查访问的过程，也是让受访者一同来关注该议题的过程。

·环境教育培训班

PCD为当地核心志愿者团队以及当地社区提供了环境教育培训。参与人员对环境保护知识、技能进行了学习，同时也对垃圾问题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参与人员的沟通和合作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并拟出了如何在当地开展环境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组鼓励当地核心志愿者团队开展自己的环境教育项目。当地社区和核心志愿者团队的成员为其他居民开展了环境教育培训。

·宣传活动

项目组在当地采用了海报、黑板报、横幅等形式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这些形式不但成本相对较小而且易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在环境教育项目第一阶段结束前夕，PCD环境教育组、当地核心志愿者团队以及当地社区，共同组织了一场名为“爱我家乡、保护环境”的主题晚会。晚会在孝儿镇的中心广场举行，参与演出人员超过100人，全部来自当地。多达1500位当地居民前来观看了晚会，而晚会结束之后，没有任何人在活动现场留下任何垃圾。这显示了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的理解和支持，也表明了环境教育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给政府提供建议书

结合收集到的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PCD环境教育项目组、当地社区和当地核心志愿者团队就如何在当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向政府递交了建议书。这也是公众针对环境问题向政府表达意见和想法的合理渠道。

如果仅仅只是提供了垃圾处理的相关设施而缺乏公众的积极参与，那么垃圾的管理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而环境教育则可以让公众对环境问题有着更加全面、深入和正确的认识和更好的行动力，从而有效地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事务当中。


五
 、讨论


目前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也在不断发展，而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也成为一种必需。但整体来说，真正的公众参与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在乡村地区尤为如此。为了加强乡村地区公众在环境事务中的处理，以下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第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依赖，而对自身在环境方面的责任和权利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如果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乡村地区民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就很难有真正的沟通与协作。当地政府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并且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第二，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众参与事务的能力还十分薄弱，环境教育应该作为长期战略中的重要工作。

第三，在大部分乡村地区，经济水平还相对落后，人们更为关注自己的经济收入问题。无论是民间环保机构还是政府，都应该认识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众对与环境事务的参与。与此同时，减少公众参与过程中的花费也是一种必需。

第四，尽管我国已经针对公众参与制定了相应政策，但监管和评估的力度还十分薄弱。政策的执行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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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受访者是当时的环保局局长。在访谈中，该局长认为环保局向县农业银行实施处罚并没有错。

[26]涉及该案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和原告。原告和审判长是邻居，双方父母是很好的朋友。

[27]环保局监察大队同时也监督污染排放情况并处理环境事故和纠纷。

[28]C县环保局副局长（1995年至今）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以检验他从书本和实际工作中所学到的法律知识。B县环保局副局长（1998—2003）原打算离开环保局去做一名律师，也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这是因为当时的环保局局长（案件4发生时在职，之后就离开了）并不支持他开展执法程序规范化以实现依法执法的工作。为了在下文中避免混淆，我们将分别以M和N指称这两位副局长，其他的环保局执法领导就没有再具体化。

[29]涉案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原告和一位律师。

[30]负责该案件的一位环保局官员。

[31]涉及该案件的一位原告。

[32]涉案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原告和一位律师。

[33]涉案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原告和一位律师。

[34]负责该案件的一位环保局官员。

[35]环保局征收排污费和实施处罚的内部程序给予环保局领导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许多学者都观察到了环保局领导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例如，Benjaminvan Roo‐ij，2003；Xuehua Zhangetal.，2010。

[36]在这里，局长试图减少具体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而非全部消除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37]在访谈中，局长介绍了（大量细节并表示极为头疼）他如何利用与县法院和政府的私人关系来说服原告撤诉。此外，他还多次打电话与原告进行直接协商。

[38]两个案件的三位原告、一位律师、两位法官和两位环保局官员。

[39]该案涉及的一位原告、律师、环保局官员和法官。

[40]该案涉及的两位法官和一位环保局官员。

[41]该案涉及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和两位原告。环保局最后给了原告一份书面答复，声称无法完全消除污染。在法院看来，环保局履行了自己的回复原告环保信访的法律职责，但是原告认为法院判决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停止污染的诉求，不过原告认为法院和环保局已经尽了力。

[42]该案涉及的一位环保局官员和法官。

[43]该案涉及的两位法官和一位环保局官员。在原告看来，减低灰尘和噪音污染并没有实现他最初提出的要完全消除污染的诉讼要求，但他并没有上诉。

[44]关系和人情长期以来影响了环保局的执法工作，通常造成环保局无法足额征收排污费。更多信息可参见Xuehua Zhang，Enforc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pp.54－56。但是，一些案件（例如案件4，5，11和13）改善了环保局与排污单位的关系，方便了日后的收费，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因为法院的介入，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调解帮助环保局和原告培养或改善相互关系，一般来说，双方在日后就能协商收费和交费了。

[45]《湖北省环境保护条例》（1994年）和《湖北省排污费征收实施办法》（1995），http：／／law.lawtime.cn／d504167509261.html／pos＝1，accessed8April 2008。以此为依据，湖北省各地环保局开始向行政机关和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如理发店、宾馆、饭店和夜总会等）征收生活污水排污费。

[46]如法院卷宗所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回函中指出，该案件的审理应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依据，湖北省有关条例在没有《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扩大了法律规定的排污费征收范围，不符合国家《立法法》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

[47]这不是中国地方法院审理的涉及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相冲突的唯一案件。几年后河南省洛阳市法院的主审法官在审理一件涉及国家法律和省级法律之间冲突的案件时，明确作出了“宣布省级条例无效”的判决。欲知详情，可参见James Yardley，2005。

[48]该案涉及的三位环保局官员和一位原告。

[49]该案涉及的五位环保局官员，一位原告，一位法官和一位律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相对人拒不执行有关行政决定时，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参见Xuehua Zhang，Leonard Ortolanoand Zhongmei Lü，2010。

[50]Randall Peerenboom在China’s Long March一书中提及不可持续性的规章仍然有效，发布机关未来可能继续采用这一规章。

[51]B县环保局一位官员、A市环保局一位法律官员和湖北省环保局一位法律官员都提到了水利局这个案件。

[52]“十五小企业”包括年生产能力在5000吨以下的造纸厂，使用落后生产工艺的炼焦厂和炼硫厂，等等。参见1996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议”。http：／／baike.baidu.com／view／2257572.htm，accessed15August2009。

[53]该农民坚持认为他事实上拥有该珍稀植物而拒绝撤诉。

[54]有趣的是，案件11后的另外三个环保行政诉讼案件的主审法官并不认为该做法是错误的。

[55]后两个因素最初是由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资深法律官员、湖北省环保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湖北省高级法院的一位高级法官提出来的。

[56]这些诉讼包括B县的案件4、5、6、7、9和C县的案件10和13。

[57]按照湖北省环保局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到2005年为止，国家环保总局每年为地方环保局举办环境法培训班，不过，B县环保局副局长回顾说：“我90年代初开始到环保局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法律培训。”因此无法确定这类环保法律培训是否也面向基层环保局。

[58]此处应注意，环保局领导具备法律知识并不是建立规范执法程序的必备条件。一些地方环保局领导出于其他考虑选择严格地依法执法，如湖北省另一个市的环保局官员所提到的对法律的尊重，一位法官所提到的通过与国家要求保持一致来提高单位工作绩效综合评估结果。不过，按照湖北省环保局的一位官员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时，许多县环保局并没有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执法程序和正式文书。

[59]B县环保局提供的其他环保处罚决定文件。

[60]类似的比较分析无法在C县进行，因为该县具有很强法律知识背景的环保局副局长负责本文研究中C县全部的环保行政诉讼案件。

[61]B县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62]三位法官和一位原告。

[63]Robyn Marshall在北京的研究调查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法院开庭时的低出席率。

[64]李惠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65]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手段，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新华网北京2009年11月26日电（记者刘欢牛琪王建华），中国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这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

[66]南通醋酸纤维公司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国内最为先进技术与装备，全面对污染物进行围剿，不仅实现了二氧化硫总量控制，而且手中还有了可观的富余指标。

[67]刘宪兵，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关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董艳丽，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研究人员；志志目友博，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关西研究中心副所长。

[68]邬小红，知意行环境教育网络协调员，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中国顾问。



 第三部分


 德国生态治理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刘仁胜[1]

德国生态治理模式是一个成功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其中，科学技术和民主参与在德国生态治理模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边发展边治理”的生态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德国生态治理调研之行


中央编译局生态文明研究调研小组在德国考察调研期间，主要对“德国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状况”进行了研究性考察调研活动，分别与地方政府环保官员、地方媒体负责人、地方绿党负责人、地方高校与环保研究机构负责人、环保NGO组织负责人、工业园区负责人、生态农庄农场主以及水域治理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等举行了会谈，并进行了诸多实地调研和考察。


第一，地方政府机关。
 6月9日，调研小组首先考察了北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环保局。环保局技术主管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德国四级政府结构以及杜伊斯堡市政府在法律上所承担的环保责任，之后详细地介绍了杜伊斯堡市的清洁空气计划（Clean Air Plan）。清洁空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更换公共交通工具并在杜伊斯堡市区低排放区（LEZ）实行交通工具限制以改善市区空气质量。6月12日，调研小组在北威斯特法伦州州政府所在地杜塞尔多夫市听取了杜塞尔多夫区自然保护处负责人关于德国环境治理的介绍。在回顾了德国100多年来“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之后，自然保护处负责人总结出“先发展后治理”的三点经验，即环境立法先行、环境治理跟进、环境资金保障，从而建立起一个兼顾社会公平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6月25日，在北威斯特法伦州威瑟县政府的安排下，调研小组听取了环境管理处关于威瑟县环境治理的介绍，并重点考察了威瑟县关于土地规划中的民主决策过程。威瑟县95%以上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县政府在土地规划的民主决策过程中，首先要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威瑟县的民主决策过程如下：首先，由环境管理处制定土地规划草案；其次，政府通过报纸、网络和民意调研的形式公开土地规划草案；最后，环境管理处根据民意反馈制定土地规划修正案。这个过程总共循环三次，每次期限为一年，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科学决策与民主参与的相互结合。经过了三次循环的修正案成为最终修正案，议员投票决定该修正案最终是否成功。这种民主决策过程避免了三种情况的发生，即政府强迫居民、居民强迫政府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相互扯皮。6月26日，调研小组听取了北威斯特法伦州环境与健康部的“环境与健康”计划介绍。鲁尔工业区属于德国重工业区，位于北威斯特法伦州，因而，北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16个联邦州中唯一设有环境与健康部的联邦州。北威斯特法伦州不仅是德国人口密集中心，也是德国工业中心和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基地，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和交通繁忙对北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因而，“环境与健康”计划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改善环境；第二，减少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第三，提高政治家对环境与健康的重视；第四，增强民众对环境与健康的意识；第五，环境与健康部与公众一起为改善环境与健康状况而努力。


第二，企事业单位、环保NGO和相关研究机构。
 6月10日，《西德意志汇报》政治宣传部负责人向调研小组重点介绍了德国媒体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作用。他首先强调媒体独立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媒体独立于政府和企业，政府虽然可以提供环保信息，但是无法决定媒体是否采用以及如何采用；企业的广告投入虽然是媒体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企业无法阻止媒体刊登对企业不利的环保信息，因为大众的需求是媒体生存的主要保障。其次，他介绍了媒体在环保宣传和民主参与方面的作用。《西德意志汇报》不仅刊登各种环保知识，而且专门开辟环保方面的读者来信和专家答疑版面。比如，2008年年初鲁尔河发生的PTF污染丑闻，《西德意志汇报》首先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并对政府、企业、专家和读者各方的反应进行了跟踪报道。随后，地方政府成立了调查小组，有关企业负责人被起诉，地方环保局局长下台，鲁尔河PTF污染得到有效治理。6月11日，调研小组考察了德国最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实行联邦制，不接受党派以及与环保内容相关的企业捐款，经费完全来源于50万会员的会费和捐赠，从而保持了该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该组织在德国环境立法过程具有合法的参与权，不仅通过媒体合作等方式向公众提供环保专业知识，而且具有代表工业区居民发言的合法权利。该组织目前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防止全球变暖、改善空气质量、促进生态农业以及建立传统环保项目四个方面。6月18日—6月20日，调研小组在原属东德的萨克森－安哈尔特联邦州参观考察了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在德国环保项目中的具体运用。德国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面临着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问题，在出售土地的过程中，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善土地污染问题。德国联邦政府经过环境普查之后，对东德地区专项拨款500亿欧元用于土地修复。土地修复结束之后，政府与企业签订购买合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莱比锡地区的Leuna化工园区就是在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下的成功典范。联邦政府首先对Leuna化工园区的旧企业进行了拆除，然后将土地修复到联邦政府的环境标准，最后再出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工企业。目前，Infraleuna公司负责具体经营Leuna化工园区，联邦政府拥有13.25%的股份，林德（Linde）公司占24.5%的股份，其他股份由园内企业共同参与控制。此外，调研小组还考察了哈勒－莱比锡环境研究中心的土地生态治理技术、北威斯特法伦州农林和园艺研究所的生态农业研究项目、伍珀塔尔河流管理署的水域管理系统、威瑟县水坝管理工程和生态农庄，并在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了解了德国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和杜伊斯堡市绿党的执政理念。


二
 、德国生态治理经验总结


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受工业和战争的双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破坏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举世罕见：德国境内主要河流不仅没有生物存在，德国居民甚至无法在其中游泳；整个鲁尔地区昼同黑夜，树木都被煤灰粉尘染成黑色，栖息在树上的蝴蝶竟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德国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德国居民的生命和健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德国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进一步降低了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德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其中，科学技术和生态民主在德国生态治理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发展环保科技


科学技术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一个问题，德国作为工业化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探索出一条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之路。


1.利用科学技术对遭受工业和军事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彻底修复


在1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过30多年的生态修复，德国不仅恢复了碧水蓝天，而且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将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逐一清除。比如，洛伊纳（Leuna）化工园区在其一百多年的化工生产过程中，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工园内的化工厂遭到轰炸导致化工原料和产品外泄，对当地以及周边土地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的化学和重金属污染，方圆几十公里内许多植物都无法生存，当地居民都得从百里之外汲取饮用水。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不仅投入巨资拆迁园内落后化工企业，而且利用综合科学技术在洛伊纳化工园区周围修建地下大坝，从而对园区内土地和水源进行彻底修复。经过10多年的生态修复，经过园区的地下水虽然还不可以直接饮用，但是地表已经可以让植物存活。据哈勒－莱比锡（Halle‐Leipzig）环境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预计，大约还需近100年的时间才能够让洛伊纳化工园区的土壤和地下水恢复到正常水平。


2.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全民生态教育


环保科技通过各种教育体系使德国公民将环保意识转化为全民的环保行为，又将环保行为转化为环保潜意识。德国的环境教育分为环保习惯养成教育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两个部分，家庭垃圾分类等习惯养成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则贯穿德国整个学历教育体系。鲁尔工业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所高校，目前，该区拥有58所大学和高等院校，共有47万在校学生。除了高校的环境专业之外，德国政府还建立了许多环境教育机构对德国公民进行专门培训，以便政府官员、企业技术人员、环保NGO成员以及普通市民及时了解并掌握各种环保技术和环保法规，比如，北威州政府于1983年创立的莱茵豪森教育培训中心（BEW），现在每年培训5万多名德国学员。


3.利用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状况实行全程控制和监测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免遭再次破坏和污染，德国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监控网络。德国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德国气候变化、土壤状况、空气质量、降水量、水域治理、污水处理和下水道系统等进行实时监测。比如，为了监测企业排污情况，在企业排污口设置传感器和实况录像系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等工具随时查看各种数据，参与生态环境监测和管理体系。鲁尔地区所在的北威州共设有70个空气监测站，检测结果即时公布，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通过网络等工具查询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和氧化物等含量。生态监控网络有效地保证了德国生态环境免遭再次破坏和污染，比如，2008年年初，科恩大学研究机构通过检测新技术检测到鲁尔河中出现欧盟法律中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PFT，直接导致北威州环境部长辞职以及使用PFT的企业主入狱。


（二）促进生态民主


科学技术为不仅为德国的生态治理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德国生态民主建设。


1.科学技术标准进入欧盟和联邦德国的环境立法体系，德国的生态
 治理过程因而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利刃，在给德国带来丰富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给德国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德国因而深受科学技术污染之害，也深知驾驭科学技术之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将科学技术标准体系置于环境立法体系，比如，《核能法》、《转基因法》、《化学品使用法》、《污水排放法》、《电—烟雾法规》、《放射线防护法》、《自然保护法》、《循环经济法》、《可再生能源法》、《环保行政法》等等，目前已经确立了8000多部环保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不仅保证生命以及生命生存所必需的水、大气和土地的安全，而且保证生产过程和经济过程的生态化，避免废物产生或者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同时，德国环保刑法则对环保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制裁，比如，2008年年初鲁尔河发生的PFT化学污染事件，不仅导致企业主入狱，而且导致州环保部长辞职。


2.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解决具体的生态环保问题


德国政府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方式，充分发挥民间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取得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治理结果。比如，在洛伊纳化工园区，联邦政府与基础洛伊纳（Infraleuna）公司合作，首先利用科学技术对将土地进行修复，然后再出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工企业。在莱茵河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的优势也充分体现出来。德国政府充分发挥莱茵河两岸居民的知情权和收益权优势，将河两岸的居民和企业成员强制入股，成立股份制管理机构，对所属河段的大坝安全和附近生态环境负责。政府负责常规工程投资，股份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维护，所属企业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支付治理费用。目前，莱茵河不仅重现勃勃生机，而且，即使在1993年和1995年发生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大坝也不曾决堤。


3.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和环保NGO的独立性


大众媒体和环保NGO成为民众参与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大众媒体不仅在普及环保知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在发挥媒体监督方面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鲁尔河PFT污染事件中，德国《西德意志报（WAZ）》能够独立地跟踪报道事实真相，直到污染行为停止、相关责任人受到政治和法律制裁为止。同时，环保NGO具有代表当地居民的法定权力，参与政府和企业在当地有关环保的经济规划。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Bund）不接受任何政府、党派以及与环境有关企业的捐款，从而保持自己民间的独立性。


三
 、德国生态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生态治理模式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和德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迥异，中国必须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对能源和钢铁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必然会导致一定的生态问题。德国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才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也只有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所积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中国才可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即便目前，德国政府在面临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矛盾时，仍然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比如，德国焦炭发电量和核发电量仍然分别占发电总量的60%和20%以上，生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仅占10%左右。


第二，中国必须走“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
 目前世界上有三种生态治理模式，分别是“先发展后治理”模式、“边发展边治理”模式和“不污染不治理”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先发展后治理”模式，但却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不污染不治理”，其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自然环境的双重约束之下，中国目前已经无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中国必须走“边发展边治理”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在面对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国际组织要充分考虑和计算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对比较公平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也无法完全杜绝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比如，美国不仅在历史上属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目前仍然是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并且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生态文明。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种新型文明必须建立在新型科学技术之上。科学技术在德国的生态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科学技术不仅促进德国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而且将生态环保意识转化为生态环保行为，并将科学技术标准上升为国家法律，从制度层面确保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中国应当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后发优势，不断开发新能源技术，大力发展环保技术，加快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重点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反映了中国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和决心，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人类未来文明形式的探索和贡献。


 环境政策领域

〔德〕希尔德加德·帕梅著　喻玲译[2]


一
 、环境政策领域的基本特征



（一）政策领域的产生：联邦德国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环境政策



1.环境政策领域产生的解释


相对教科书中涉及的其他领域的政策而言，环境政策显然是相对较新的领域。1971年，勃兰特政府首次通过德国环境计划，要求政府致力于采取环保行动。在该计划中，德国政府将环境政策（环保政策）定义为，“为保证人类能健康和有尊严地生存所需要的环境，保护土壤、空气、水、动植物免受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消除人类活动带来的损害或不利影响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然而，联邦政府通过的上述环境计划并非德国国家保护环境措施的发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联邦德国已经在国家层面通过了不少与环境有关的主要法律，例如《水法》（1957年）、《核能法》（1959年）、《废油法》（1968年）和《植物保护法》（1968年）。德国皇室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措施的首例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纪时代。当然，说环境保护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也不无道理。环境政策领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越严重，也就越有必要制定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压力反应说）。

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政治议题之前，环境污染早就已经是日益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20世纪初空气污染已经是严重影响健康的因素，但是当时并没有对空气污染采取政治措施。20世纪60年代二氧化硫造成的空气污染甚至比80年代高出几倍。针对烟雾的立法措施也是在空气污染下降时期才制定出来的。当然，除了环境污染的加剧，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促成环境立法。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的组织能力都在提高。以空气污染为例，环境政策领域的发展是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体制的能力相适应的（能力说）。因此，环境政策最终体现为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技术、经济和政治上解决环境问题。

随着德国社会能力的变化，环境保护领域立法措施采用的工具也发生了改变，正如下面的概览（见表1）所示。立法措施不再采取单一的法律规定调控模式，针对不同对象的法律规定也通过综合方法补充。针对不同对象的法律规定调节主要包括以下法律规范：（1）环境介质空气、水及土壤相关法律规范（介质环境法）；（2）与具体物质相关的法律规范（物质相关的环境法）；（3）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法律（生命环境法）。综合方法包括那些旨在将环境保护纳入所有公共政策的程序规定。上述趋势体现在谁污染谁负责原则、预防原则和合作原则（相关概念的解释参见下文）不断“渗透”到德国环境立法中。而且在今后提上日程的各项政策中仍将继续贯彻这三项原则。这也是环境政策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表1对德国不同阶段环境政策的介绍很清楚地说明了上述趋势。

表1　德国重要环境政策立法措施列选（1957—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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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描述的“能力说”可以解释联邦德国环境政策活动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初是由政治管理体系自身来定义国家环境政策的问题。这显然与第一次社会自由联盟改革的刺激有关，因为当时德国95%的公民都对“环境”这个概念一无所知。这一内部政治议程通过政策和内阁各部管理实现，更多的是受到美国的发展和国际讨论的影响。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环境问题就被政治化，1970年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90%的联邦环境法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人与生物圈”（1968年）专题研讨会，欧洲委员会将1970年定为“自然保护年”，联合国召集世界各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环境会议（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让全世界公众了解到人类自然和资源消耗的限度。

在德国环境政策的初始建立阶段（1969年至1974年），国际讨论促使德国环境政策导向预防原则、谁污染谁负责原则以及合作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应该在环境损害和环境危险还没有出现时采取环境政策措施；谁污染谁负责原则要求引起环境损害的人负责避免和消除对环境的损害；合作原则是指在环境政策目标和措施的实施中，国家、社会与作为造成环境损害的行为人和相关人的企业共同合作。

这三个“环境政策的支柱”促使德国完成了第一阶段立法活动。该阶段的重点是“末端处理”办法：在有害物质排放到环境介质（土壤、空气、水）之前，通过命令和行为禁止，要求行为人必须安装技术设备来减少污染。

建立阶段之后是防御阶段（1975年至1978年）。在这一阶段，德国没有通过新的立法建议。对已有法律的修订甚至还降低了之前所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石油危机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减弱了环境政策在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工会把环境保护措施理解为“工作杀手（Jobkiller）”。行业协会也只看到保护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直到通过公民、环境与自然保护协会以及“绿色”组织[3]的活动，政治行动的压力才把环境保护和不同以往的（改变了的）公民参与要求一起重新纳入政治议程。

在之后的巩固阶段（1979年至1989年），德国通过了《化学制品法修正案》（1980年，参见表1）和包含环境犯罪的《刑法修正案》（1980年）。《化学制品法修正案》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刑法修正案》规定了与环境关系密切的犯罪行为，迈出了综合解决办法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对谁污染谁负责的强制性原则的进一步执行。1982年换届的政府延续了这一环境政策。《联邦污染防治法》（BIm Sch G）（1984年）相关的《大型加热装置（熔炉设备）条例》规定了遵守净化空气要求的强制期限，并且要求能源经济投资超过20亿马克——这也是执行谁污染谁负责原则的另一成果。19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该事故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范围之大，以及联邦内政部长齐默尔曼（Zimmermann）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平息淡化事件的信息政策，使得科尔总理第一阶段的巩固成果化为泡影。不过，“切尔诺贝利”事故改变了广大公众的环境问题意识：西欧社会大部分人第一次感觉到“能源增长的极限”。综合解决方案获得了公众的接受。1986年，在核事故之后德国成立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这更多的是因为选举策略。

接下来是不稳定及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通过了《化学制品修正案》（1990年）和《环境责任法》（1990年），并且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FCKW）。虽然取得了这些成果，但是一些原来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项目远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如《环境影响评估法》（1990年）。公众对环境政策的看法有所改变，但这没有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20世纪90年代初，因两德统一的需要动用了所有的政治力量，从而削弱了实施环境政策措施的迫切性，环境政策的衰退一直持续到科尔时代结束。

在科尔时代最后阶段“Standort Deutschland（德国投资地）”的政治争论，使环境政策措施再次受到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巨大压力，其正当性遭到了否定。直到1998年立法会议期的最后阶段，一些原计划的环境措施才获得通过（参见表1），例如《〈联邦自然保护法〉（BNat Sch G）修正案》和《〈土壤保护法〉（BBod Sch G）修正案》。在立法程序的（利益）政治的利益权衡中，草案中原来预定的很多标准都被删去。特别是在《〈废弃物法〉修正案》（1994年）、《〈联邦自然保护法〉（BNat Sch G）修正案》和《〈土壤保护法〉（BBod Sch G）修正案》中，环境保护广泛地妥协于经济政策利益。在这一时期，环境问题转向综合治理，不过主要是规定造成污染的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费用。

第一届红绿联合政府在1998年秋天执政，面临着如何开创环境政策新阶段的问题。红绿联合政府雄心勃勃要实现“生态现代化”战略目标，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方法，这一战略总的来说不过是一个预期过高的项目而已。到目前为止已经采取的措施展现的是一幅并不统一的画面。耶尼克（J－nicke）、赖歇（Reiche）和福尔克瑞（Volkery）总结认为：


德国的能源政策，将转变路线（减少核能利用）与推动既有强项（气候保护、减少二氧化碳）相结合，是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在环境各领域的整合方面，农业政策，交通政策和建筑政策都比上一个立法阶段有进步……自然保护有了新的重点并引发了重大改进……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加强了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的参与性。同时，通过更有战略性和目标性的设计政策来满足这样的条件。生态税改革加强了德国环境政策对污染者的针对性，德国的环境政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扩大趋势。虽然欧盟在公民个人和组织的信息获取、参与和申诉可能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德国国内仍然停留在之前的空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稳定和防御阶段已经结束，但在经济恶化的形势下，红绿联盟政府的环境政策往往只有在那些可能实现经济和生态双重收益（即所谓的双赢局面）之处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在德国环境政策的这一发展阶段，国家的行动能力，而不是环境质量的总体恶化，才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

总的来说，德国前30年所采取的各项国家环境政策在管理成效（output），对政策措施相对人产生的作用（impact）以及问题解决（outcome）方面都不相同。单从数量上来看，环境相关政府部门产出十分显著。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环境政策在解决问题上既取得了重大成效，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

一方面，各种环境介质的质量大大改善。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空气的二氧化硫污染、一氧化碳污染和尘埃污染已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因为环境问题的转移有了新的保护需求，而这些保护需求是在现有的调控下无法充分满足的。例如，减少空气的重金属污染、剧毒微量元素污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和氮氧化合物污染等方面取得的部分成功，却因为不断增加的机动车数量而抵消。水域也是一样，尽管只有过去河流上才会出现泡沫山，但是营养物质、氮化物和磷化物进入水域的限制仍然不够。其他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物种减少、地下水污染和土地损耗——虽然国家进行了调控，还是显示出持续恶化的趋势，而且可以预见未来对环境的负荷还会继续加大。所谓的持久性环境问题尤其迫切需要政策领域的行动措施。

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成本和监管措施执行的困难，使用经济手段调控成为了讨论的议题。基本的思路是：因使用、利用和污染公共财产（例如空气、水和土壤）而产生的经济代价，按照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由受惠者承担。对于个体经济而言，只有自然资源的消耗不计入企业管理成本和效益评估（利用外部效应优势），才能有利可图，所以该消耗需要相应的费用（外部效应内部化）。消耗和污染应当通过供需关系来控制。例如，经济手段包括（1）对损害环境的利用环境行为征收费用；（2）对生产和销售损害环境的产品征收费用；（3）环境合格证，以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为基础，通过对环境消耗和污染的分配来取代自由竞争；（4）税收制度的生态化调整（生态税／环保税）。到红绿联合政府的生态税改革第一阶段为止，德国国家层面的直接经济手段只有污水排放费。某些州的《废弃物法》和《自然保护法》采用了税收解决方式。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手段具有次要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在环境政策实际执行中，对具体采取的手段提出了很多问题：适当的税率、市场的区域界定、税收的客观适用范围以及成本回收问题。


2.环境政策的国际化


温室效应和臭氧保护层减少等问题威胁到整个地球大气层，带来了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的极大增长，地球已经接近其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在不久的未来，一些不可再生的、对于工业国家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煤、石油、天然气）将耗竭。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在非不可逆后果的情况下平衡有害物质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因为人类废物垃圾的数量和质量而受到严重限制。即使在谋求发展的政策外部条件下，也要为发展中国家人民保留经济增长和生活富足的可能性。除非敢冒大自然崩溃之险，否则我们无法承受全球范围内工业化国家以破坏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

环境问题全球化使得在国家环境政策产生之外形成了国际问题解决框架。首先，联合国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建立了国际环境制度框架。其次，作为国际性的规范目标，“可持续发展”模式也影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政策战略。

所谓国际环境制度，是指通过具体政策持久和有效处理问题的原则、标准及程序的国际协商讨论体系。协商和协议是国际环境政策的基础。臭氧制度就是一个成功的国际环境机制，该制度控制臭氧有害物质——特别是氯氟烃的生产和消耗。通过各个条约的约束和影响，1985年至1996年全球氟氯烃的消费量减少了85%。通过不同的国际协议实现国际环境政策的类似例子还有不少，例如气候保护、空气污染防治、有害垃圾贸易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可持续发展模式要求以低环境消耗为目标的经济和消费方式。这种模式符合考虑当代和未来所有人需求（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根本性决定。当代的资源利用也应当考虑未来的资源需求。很早之前就有将该原则转用到德国经济模式的想法。调查委员会（Enquete‐Kommission）和联邦政府本身都在围绕可持续性问题开展工作。即便各个参与者对于可持续经济和社会模式有不同的想法，也只是对传统环境政策的延伸而非彻底的否定。因此，政策领域未来的挑战在于：从环境政策的各方利益权衡出发，以某方面为切入点，找到适用于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在中期内环境政策从以具体手段调整向以目标和战略为导向转变。在当前学术研究和政治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德国的权力及统治结构不仅已经阻碍了更成功、更全面的环境政策，现在还制约了环境政策转变中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

环境政策的国际化主要涉及政策制定，可以称之为“环境外交政策”。当然，国际条约的实施最终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

最后，下图是对未来环境政策重要趋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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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未来环境政策的主要趋势


（二）环境政策中的体制框架和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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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德国环境行政管理体系

德国环境政策体制框架由联邦和各个州的立法和行政权力机构组成。作为联邦共和国，德国根据合作式联邦制模式来分配联邦和州一级的权力。国家层面重在环境政策的立法，州层面重在法律的执行。不过即使是联邦国家立法机构享有立法权的情况，各州仍拥有制定和细化具体规则的空间。在环境政策中，将各项法律规定具体化的法规和行政规定十分重要，这是产生这种空间的主要原因。

除了国家立法职权，欧盟环境政策对于成员国国内环境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欧盟环境保护立法主要是颁布指令。指令要在成员国生效，必须转化为成员国的国内法，各个成员国在将欧盟指令转化为国内法时通常会超过规定的期限。典型的例子是第一个《欧洲环境影响评估指令》（UVP），德国将其转化为国内法的时间晚于指令规定的期限，而且还并不充分。在环境保护相关的各领域中，欧盟指令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成员国国内环境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本身。适用欧盟法规首要的困难是实体法的规定必须适应成员国迥异的法律传统和实施体系。

《欧洲环境影响评估指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德国为转化该指令的相关规定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估法》，该法第1条规定德国统一实行《环境影响评估指令》程序，但是该法只是一部条款立法（Ar‐tikelgesetz）[4]，仅仅针对不同的方向，对一系列不同的法律进行了修改。实施权又属于各个州，这些法律规定由各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实施。因此，要达到全国的一致性，还需要地方各州之间的进一步协调。

欧盟法的具体规定在成员国的实施——正如前文所述——是各国特有行政体系的事务。图2简要介绍了德国的环境管理体系。

图2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情况下，管理体制如何影响政治行政决策，如何对环境政策措施产生影响。详例如下：

第一，将一国的环境保护权能都归属于一个综合性部委是否合理？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德国成立了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简称环境部），但是环境保护权的分配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首先，环境政策领域集中到一个部门的做法是否有用？在准备政策出台的联邦政府各部讨论中，这样的部门基本无权与其他部门交流资源，对其他部门也没有潜在的牵制，其谈判能力是不足的。其次，系统地把各部委内部事务规划中与环境相关事务排除出来是否恰当？

类似的问题最终只能期待在各个具体政策中回答。部门内部的利益冲突，例如过去由联邦粮食、农业和林业部（BML）考虑的自然保护与农业发展的利益冲突，通过环境部转移到了部门之间，而且至少是公开透明的。最后，环境部要员作为环境问题的重要倡导者在公众中树立一定的个性形象，也能提高（公众对）环境政策主题的注意力。这也从另外的角度证明机构权力集中是有益的。

与联邦层面的权能集中类似，德国16个联邦州也是将权能集中在各州的环境部，它们不仅有专门的环境部门，还有多重职责部门。环境部门的传统权能是和交通、农业发展、景区开发、能源或农业政策领域的职责合在一起的。

第二，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没有下设机构的联邦机关，主要任务是为各部提供咨询和协助（参见图2）。地方一级政府也设有类似的机关，作为科技专家机构和研究机构，为州政府各部管理和执行管理提供咨询建议（参见以北威州情况为例的图3、图4和图5）。这些上级机关偶尔也负责实施任务，例如，联邦辐射防护局负责《核能法》的转化。国家机关机构之外还需要拥有科技专业知识的私人机构。这些机构绝大部分情况下承担精确规范的工作。

德国标准化研究所（DIN）、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和其他一些机构负责确定立法技术条款的内容，例如确定测量值和极限值需要的立法技术条款。值得注意的是，仅由工业界、学术界和有关当局代表主观上定义这些客观的技术数据，没有考虑消费者利益、相关者（受影响者）利益和第三方利益。虽然对于这些私人机构归属的变更存在争议，但是这些机构在确定技术可行性时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第三，政策的执行主要由州一级的政府部门负责（《基本法（宪法）》第83、84条）。联邦各部、联邦上级机构和各州的（环境）部主要负责政策的准备，在个别例外情况下才负责政策的执行，例如《核能法》是由联邦政府管理实施。

各州在执行国家法律时有权决定主要的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对于环境污染责任者的影响（impact）以及——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于环境问题涉及对象的作用（outcome）主要取决于各州具体执行措施的质量、强度和效率。问题是，作为环境政策执行者的管理机关，州一级政府是否不是环境政策的设计者。拥有充足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技术设备等对于执行机关的执法效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财政扶持项目也有助于环境政策的执行，例如财政鼓励采用法律规定的环保技术。这些财政扶持项目的运用取决于各州的信息政策。

第四，各州的环境部的核心任务并不是完成日常的预防、检测、整治和制裁任务，而是组织本州的环境相关工作。各州有广泛的组织权，国家立法规定的“有权主管机关”基本上在各个州都不相同。除了机关组织结构的不同，各州同一层级机关的工作任务也完全不同。

在联邦政府内，环境政策的执行机关并不明确。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在过去的联邦州体系中，国家的中间行政机构（区域市政局，区域政府）享有主要的执行权力。在新的联邦州中，只有萨克森州建立了这样的中间行政机构。这些国家中间行政机构囊括了大部分环境政策的许可、执行和监督职责。

下图是德国联邦机关和北威州政府机关在自然保护、废弃物法和空气污染控制方面不同执行任务的概要。这些例子只涉及环境部内有管辖权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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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保护自然执行任务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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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空气污染控制执行任务示例

[image: ]


图5　垃圾（废弃物）法执行任务示例

第五，此外，多样化的组成部分对各州环境政策执行管理组织原则很重要：除了特定领域针对所有管理任务的（例如社会管理和秩序管理）一般行政主管机关外，还为环境法的执行建立了所谓的特设机关（Sonderbehyrden）。一般管理机关和这种特设管理机关之间的分工在各州都不相同。例如，在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除少数例外环境法的执行机关，都是一般行政管理机关；北威州的执行机关是特设机关。这一组织结构原则对实施的效果很关键，污染防治实施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六，总而言之，因为环境政策的跨学科特性、集中管辖以及保留不同部门的重要权限，使得成立协调委员会很有必要。在各个层面内部、各层面之间、各级政府部委内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都有必要设立协调委员会。联邦政府也是通过特设协调委员会（如“环境问题内阁委员会”、“环境问题常设部门负责人委员会”）和各部国务秘书的部门商议把负责政策准备的各个机关联系在一起。

州一级地方环境政策领域内也有相应的协调委员会。最高层面协调联邦和各个州的是环境部长会议（Umweltministerkonferenz，UMK），由联邦环境部部长和各个州的环境部部长组成。环境部长会议由部门负责人即各环境部的行政首长准备，讨论和决定对于联邦和各州意义重大的法律制定和执行问题。环境部长会议是行政管理机构准备权的一个典型，它的决议由各部门负责人准备，也就是说，未经深入讨论形成部长决议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此层面之下，那些并非所有联邦州都存在的环境问题也已经形成由多个协调委员会组成的密集网络，例如某些州为莱茵河和易北河污染控制成立的工作组、环境化学物质联邦—州—委员会、某些州成立的废弃物工作组以及其他工作组。这些都是纯粹的官员委员会，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个主管部门负责人组成。政府在准备政策的过程中也会听取这些协调委员会的专家意见。此外，协调委员会还为环境部长会议服务。

环境政策的执行体系也具有德国一般行政管理组织的典型特征：

——联邦机关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下级管理机构；

——主要由联邦和州一级准备行政政策；

——州一级执行机关直到地方层面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各级执行机关因广泛的任务需要和属地而不同。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各项政策的执行体系需要考虑具体涉及的利益情况。


（三）社会的环境政策：利益、参与者、实施的意义


环境政治的政策方针难以全部实施，一部分原因在于政策领域特有的利益情况。普里特维茨（Prittwitz）将环境政策描述为（污染）制造者利益、受影响者利益和帮助者利益之间的三角关系。“污染者的利益体现在，通过加重环境负担、消耗资源的活动或者结构，用尽可能少的（经济、政治、心理）成本获得尽可能多和尽可能长久的收益。受影响者（相关人）利益体现在尽可能迅速和彻底地消除环境损害，防止损害再发生。帮助者利益（第三方利益）最终体现在从环境政策解决问题本身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从帮助者这个角色（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得益’。”除了这里所说的三角利益，环境政策的政治进程还由其他不确定的环境特别利益共同决定，例如组织机构的存续利益（Bestandsinteresse）。

这里的各方利益并不自动与特定参与者相关。在三角利益的关系中，各方立场都可能是由企业来代表。如果一家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消耗资源并污染了环境，那么它体现的是污染者的利益，其目标是国家保护环境措施不会对企业产生（消极的）经济后果。大量的国家（环境）措施都是针对企业污染者。这种情况下需要在执行对象与执行机关之间建立合作执行体系。

同一家企业如果支持以特别高的清洁标准建设污水处理设备——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它代表的就是相关者的利益。某些时候，一些企业设有环境管理人员，由这些人员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企业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具有强烈的污染环境需求的企业也同样具备了体现帮助者利益的特征。

德国垃圾清除双重机制（Duale System Deutschland）实行起来也有困难。因为污染者可以成立合作执行机构而会被人误认为是帮助者。所以说，环境政策不同参与者的利益情况需要视情况而定。

在实践中，参与者是否追求同样的利益大体上还与其本身素质密切相关。从环境政策网络来看，需要强调的是环境组织可以代表帮助者（第三者）利益，公民自发组织（Bürgerinitiativen）可以代表相关人利益。全国性的（部分甚至是国际行动中的）环境协会包括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盟（BUND）、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它们在德国拥有400万成员，有着显著的组织规模。据调查显示，这些环境协会一再被证实为除公共机构之外第二重要的环保支持机构。在环境政策的倒退时期，正是大多数因70年代生态运动而出现的环境协会，采取了引人关注的行动，动员公众，引发了政治行动的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协会组织成立，它们的行动战略扩大到了游说活动、政策建议以及与污染者合作协商。

环境协会也部分地承担了一些环境政策的实施工作，比如湿地保护项目。除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的（部分）成效，环境协会对于全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公民越来越积极自愿地参与抵御环境破坏项目，例如垃圾焚烧设备和垃圾场、核燃料再回收设备。为协调抗议行动还形成了公民自发组织，这样的组织存在着范围和时间的限制，主要为反对某些具体计划而自发组织行动。

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应归功于环境协会组织、公民自发组织和80年代初在相似背景下成立的绿党（GRüNEN）。在国家环境政策制度化的背景下，基民盟[5]、社民党[6]和自民党[7]也在党内不同程度地发展了环境政策方案。1983年，在州一级选举中获得成功并进入联邦会议后，绿党开始将环境问题置于社会政策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的矛盾中。80年代开始的这种突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因为两德统一和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取代了环境议题在德国大选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状况和如何减少失业率再次成为德国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环境协会、公民自发组织和政党特别是联盟90／绿党（简称绿党，缩写为Grünen）在全民环境意识方面所作的贡献，对于环境政策的实施具有间接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时期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优先于环境政策问题，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还是高于国际社会水平，是（对环境政策的）另一种意义的“帮助者”。消费者也已成为环境政策当然的实施主体，例如消费者使用装有尾气处理器的汽车，购买节能家电，对家庭垃圾进行分类。然而，执行机关必须容忍“普通消费者（Otto‐Normal‐verbraucher）”与环境相关的总体生活方式。例如机动化的个人交通对环境的影响（行人、自行车、货车、近距离公共交通）达到了约75%。此外，家庭生活的能源消耗仍在继续增加。商品包装和生活垃圾的数量一如既往没有减少。

环境相关的“政策”也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间接的实施效果——或者说更环保的扩散效应。例如，计划和实施加强“技术标准”，对能源密集型消费加税，推广资源节约型技术，最终出现了所谓的“环保产业”。环保产业包括了生产和销售环境商品的各个行业。2001年德国环境领域有137万从业人员。立法、技术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扩散效应经常提到的例证是1991年的《电力输送法》，该法促进了风能产业的繁荣，把德国的风能产业推到了全球市场的最前沿。

并非只有那些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一般的企业也可以实施环保“政策”。除了行政法规，综合环境政策手段也特别值得注意。自1993年颁布《欧洲生态管理和审计规定》（EMASI），1996年德国标准化学会认可ISO14001以来，为改善商业组织的环境保护效果，环境管理系统和环境审计纳入商业经济的组织结构中。根据官方的数据，到1999年4月，德国已经有2000多家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通过了验收，符合EMAS标准。

德国环境政策的效果——从官方和社会角度来看——基本上是由国家机关环境报告以及政治与科学交叉领域的独立机构来进行评估。环境研究的先驱是1977年成立于弗莱堡（Freiburg）的应用生态研究所。迄今为止，德国已经成立了大量研究机构。政治与科学交叉领域也设立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小组：环境顾问委员会（SRU，1971年成立）、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咨询委员会（1992年成立）和德国联邦议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90年成立），一直都在持续稳定地开展推进德国环境科学研究和评价的工作。环境顾问委员会每两年发布一次关于德国环境状况和环境条件的专家意见，报告立法活动实施的效果。

此外，联邦议会还就不同的主题，例如成立了“未来核能源政策”、“基因技术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地球大气层保护”调查委员会。这些调查委员会出具的结果具有很高的官方价值。不过，这些调查委员会更多的是探索未来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较少评价环境政策措施。

本文仅仅简要地介绍了与环境政策实施紧密相关的参与者及其利益。本文没有思考其他的社会政策参与者，例如媒体和两大教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他们不仅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而且对其他政策领域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
 、题外话
 ：环境政策实施示例
 ：《联邦污染防治法
 》

德国在制定环境政策之初就通过了《防治空气污染、噪音、震动和其他有害因素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法》（简称《联邦污染防治法》）。1974年3月15日《联邦污染防治法》生效，该法旨在保护人类、动植物和其他事物不受环境的有害影响，防止产生对环境有害的影响。本文的介绍以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对于环境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1978）以及尼古拉·多泽（Nicolai Dose）以非正式行政行为对于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方式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1997）为基础。

《联邦污染防治法》是一部规制措施立法。该法实施重点是防治设备排放物污染，同时也包含关于产品、运输和地区的相关规定。该法对设备的规定（第4至31条）旨在减少须经批准使用的设备排放的有害物质。《〈联邦污染防治法〉第四实施条例》中列举了须经批准才能使用的设备种类。行政机关贯彻落实该法的措施如下：（1）在符合一定排放标准的情况下，审批新设备；（2）以更新版翻新旧设备，以符合特定排放限制；（3）检查设备，依据《联邦污染防治法》确定下一步要采取的必要步骤；（4）制裁违反《联邦污染防治法》的行为。

与设备相关的污染防治规定主要针对工业生产、私人或小型的商业使用以及流通领域的环境污染。《联邦污染防治法》没有涵盖所有的排放物污染防治规定。其他例如《核能法》（1959年）、《建筑法》（1960年）、《化学品法》（1980年）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法》（1990年）中也有相关规定。

一项针对污染防治相关执法人员的全国性调查（1978）显示，主管机构认为《联邦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缺失与出现的执行赤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多泽的博士论文对环境计划制定和重新修订的分析（1997年）说明了在管理方案中出现的这类缺陷。《联邦污染防治法》第17条（旧设备改造）的修订也反映了这一点。在1985年《联邦污染防治法》修改之前，是否实施改建措施的决定总是要先权衡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因为这一法律概念没有具体化，经常为了相对人的经济效益而削弱《联邦污染防治法》保护环境的效果。在1985年修订后，比例原则取代了原来的“经济可行性”。执法机关决策原则的这种开放，超出了对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的两相权衡，有利于加强《联邦污染防治法》的控制效果（见下文）。

各州的执行结构体系有多种表现形式，不过主要还是在两种理想类型间游移。巴伐利亚州和北威州是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典型代表。在巴伐利亚州，行政决策权和技术标准分属一般行政机关和专业技术机关（“一般管理执行体系”）；北威州的“特别行政执行体系”把专业知识和决策权都汇集到了国家工商业监管局（现在的国家环境局）。其他各州根据另外一些标准，把环境政策的执行任务归于一般行政管理机关或者专业行政管理机关，例如按照需经批准的设施类型（巴登符腾堡州，萨尔州）或者实施措施的类型（黑森州、下萨克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石荷州）。两种执行模式的区别特别表现在：“一般行政执行体系”区分功能并垂直分割执行功能，而“特别行政执行系统”则把各种功能整合在一起。

本文的简要研究对环境政策实施有效性的评定根据是：实施的措施（政府产出）多大程度上能够使得相对人改变特定行为（“影响”）。梅恩茨对《联邦污染防治法》的成效评估如下：（1）明显缺少对有潜在危险设备的监测，因为仅基于外部事件（例如居民投诉）才进行检查控制。污染防治管理机关零星的日常检查——由于出现问题的低风险——不能保证经营者只有在获批准后才对设备进行改动。（2）违反法律规定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罚款和刑事法律程序，举证义务使得执行机构基本上没有办法采取这类制裁措施。制裁手段多数时候是处以罚金。（3）虽然在批准设备使用之后，管理机构有权命令翻新原设备，但也因为举证义务和可预期的操作困难——经营者可以到法院寻求救济——而基本上变得不太可能。（4）污染防治管理机关和建筑施工规划的管理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合作，这影响了《联邦污染防治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会带来污染的排放设施建在居民区的附近，只会让污染防治的问题更激化。所以，应该在城市建筑规划阶段对于污染防治有统一的考虑，这样才能避免之后因各个具体建筑计划产生冲突。（5）对新设备的许可批准还是可以达到防治污染目标的。在管理实践中，当执行机关偏离与相关设备经营者的管理关系时，就会遇到问题了。于是就有了非正式的预先程序。在该程序中，管理机关通过提供信息以及与经营者协商使经营者了解在建立设备之前获得批准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在等级制度影响下的协商）。正式的批准基本上是对于这一协商结果的确认。

有些批准许可是在没有法定必要性的情况下考虑到经济合理性而让步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并没有充分遵守最新的“技术标准”，或者不按法定的期限履行规定的义务或条件。在进行制裁时，管理机关也会试图以协商谈判的方式通过压力和补偿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最终可能会导致剧烈的冲突。对于污染排放的最佳限制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梅恩茨的研究并没有阐明，非正式协商——这种立法机关未确认的管理手段——怎样增加或者减少《联邦污染防治法》对相关人的影响。他认为非正式协商趋势会难以执行。

20年后，多泽对于这个问题“更新的”研究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答案。多泽根据客观事实指明了非正式管理行为对于污染防治的调控措施有效性有哪些影响。多泽从巴登符腾堡州和北威州选取了30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污染防治管理执法运用了上文所说的协商谈判策略。多泽研究了这些案例中协商谈判过程的经过和结果。研究表明：（1）通过与工厂设备经营者的谈判所达成的解决方案主要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及根据法令的规则进行的，基本上没有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的情况，就算有，也只是违反法律下位的规划安排，而且最多只是在损害预防方面。在所调查的领域，没有出现法律因为协商谈判的过程而失去控制效用的情况。（2）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行政管理人员的咨询和劝说行为会加速决定的作出，减少和消除对预期措施的反对。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行政机关的咨询建议通常能帮助它们找到技术上更合适的解决办法。（3）对于积压的旧案，或者管理机关打算超出计划执行保护措施时，管理机关会很大程度上放弃其权威的地位，采取双方协商谈判的程序。（4）总的来说，非正式协商这种超出执法义务的管理类型只能通过特别的行政承诺实现。多泽的博士论文中选出的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对于污染防治而言，非正式的管理行为已经成为计划外的管理适应战略，加强了行政管理对相对人（输出）的影响效果。此外，这种高度的评价也是建立在1985年《联邦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基础之上。

梅恩茨在研究中列举了环境政策执行的种种不足（见上文），这些不足的原因除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合作的不足，关键还是因为各州的执行机构千差万别，这里我们不对此详细展开讨论。很明显，把污染防治孤立地纳入一般行政管理执行体系，在组织和专业上与其他环境保护任务又没有联系，会导致为了环境损害者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作出更大的让步。一般行政管理执行体系的结构性弱点主要表现为法律决策权限和技术专业知识在组织上的分离。执行机关对特别管理机关技术专长的依赖阻碍了基层执行机关的主动性，实质上促进的是对《联邦污染防治法》的反执行。反之，这也说明了特别行政管理的执行体系能够提高污染防治的效力和效率：“自己”管理基本无需内部妥协。此外，由于污染防治权能的集中，也只有中型或者更大的组织单位才有这样的行事能力。最后，把专业技术知识和行政决策权力在组织上集中起来的执行单位是有执行力的。多泽在污染防治领域非正式协商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些结论。在巴登符腾堡州，常见的管理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协商，不仅有咨询建议和说服，还包括在期限和延迟执行上达成妥协。北威州基本没有这种协商方式。与一般管理执行体系相比，北威州的特别行政管理执行体系很有利于《污染防治法》对相对人产生有效影响。

不能隐瞒的事实是，从1974年到1977年，污染防治管理机关的执行活动主要是被动行为。执行不足首先表现在污染的预防上，这一点应该特别批判，因为《联邦污染防治法》是德国采用环境政策三大原则——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合作原则和预防基本原则——的第一部法律。非正式管理行为战略——尤其是在特别管理执行体系中——可以使污染排放管理机关很好地适应具体实施情况：虽然各方面资源有限，但从行政的角度来看，管理机关在环境问题处理上试图产生可预计的最大可能的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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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新政：从污染控制的贯彻实施到消费模式与生产模式的结构转变

〔德〕菲利普·施佩尔曼著　董玲译[8]


一
 、从回应到预防


这里有许多欧洲环保政策方面的成功故事。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欧洲公民刚刚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相比，欧盟目前已经取得了欧盟条约（EUTreaty）第2条款所提及的“高水平地保护环境质量与改善环境质量”，特别是在水和空气质量领域。欧盟通过雄心勃勃的环境立法业已成为了进步的舵手。这一立法的首要驱动力是回应式的，主要目的是“末端”治理。污染控制政策的贯彻实施导致了诸如空气过滤和污水处理装置等方面的巨额投资。根据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过去20年（从1990年到2010年）环保开支的估算，在水保护和空气保护领域7项指令的贯彻实施所需要的资金费用约为2300亿欧元，平均每年运作成本约为100亿欧元（CEC，2000）。这些大规模的投资不仅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在竞争激烈的欧洲生态产业中创造了大约30万个就业岗位。

虽然联合共同体立法[9]的贯彻实施已经引导欧洲联盟逐步走向更健康的环境，但是“老”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不仅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南欧成员国也是如此。为了保护欧洲的自然风景区与生物多样性，为了共同体既有环保制度更和谐地贯彻实施，欧盟将加强南欧、北欧、西欧与东欧之间的环保凝聚力。由日益增长的竞争与就业压力，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源生产率（resource‐productivity）方面的差距将必须克服（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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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欧盟27国资源生产率，2005年欧盟成员国（不包括卢森堡和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与国内物质消费（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缩写为DMC）之间的比例关系图

从欧洲高环保标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潜在的意义。

一方面，欧洲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表明，雄心勃勃的环保标准与经济成就并不矛盾。与之相反的是，最富裕的国家似乎拥有最高的环保标准。另一方面，传统的污染控制通常是成本—密集型（cost‐intensive）的活动。“先富裕后治理”的环保战略已经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因为它将治理的成本转嫁到后代身上。如此看来，更聪明的方法就是采取预防性的行动，避免损害的发生。鉴于此，评价欧洲工业化模式是值得推荐的。它创造了一个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机会，以成本—效率的方式避免了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避免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蒙受损失。

末端治理的解决方案是成本—密集型的选择，因为该方案不仅使经济蒙受损失，而且经济损失也使自然与人类罹患苦难。除此之外，末端治理的方案还将为恢复付出成本。所以，如果环保政策通过引入严格的预防标准摆脱末端治理的解决方案，那么，这将会使环境保护变得更有意义。例如，昂贵的过滤技术减少了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更先进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能源效率。能源效率的提高不仅减少了购买化石燃料的费用，同时也降低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甚至包括不能过滤的排放物，如二氧化碳等）。

这些系统性的考虑要求各种各样的政策设计。就能源效率而言，更严格环保标准的贯彻实施主要不是环保政策控制的领域，而是受控于其他非环保政策领域，即住房、交通或产业发展等领域。

因此，可持续的环保政策不仅要求雄心勃勃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制度，而且要求向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过渡，而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又使得经济领域中几乎所有经济部门发生结构转变。这种结构转变要求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设备方面进行巨额的公共投资。同时，它也要求绿色新政。由此，我们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启动的公共投资计划，并论证指出这些国家在推行绿色新政方面的潜力。随后，论文的第三个部分即生态产业及其经济潜力，将德国视为在环保技术和环保服务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供应商。这部分的结论就是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一些简要因素。文中还剖析了结构转变方面的案例，概述了交通运输行业以及能源资源管理部门的生态现代化。

基于上述评价，我们得出结论：设计公共开支。这一结论导致了向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的过渡。


二
 、经济复苏计划与绿色新政


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后，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他们必须用经济复苏计划补偿正快速萎缩的投资。2009年汇丰银行的评估报告指出，各国经济复苏计划中的绿色投资计划比重有着天壤之别，从意大利的1.3%到韩国的80.5%呈不均分布状态（HSBC，2009）。欧盟成员国（法国例外）的绿色投资计划和美国的绿色刺激计划均低于20%。中国以37.8%的绿色投资计划遥遥领先，其绝对量超过1700亿欧元（Bernard etal.，2009）。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政府的总开支是如何绿色，就像大多数有关绿色刺激计划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绿色开支的质量一样。例如，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包括铺设新马路的开支，但是这笔开支增加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德国提倡所谓的“环保补贴（environmental bo‐nus）”：汽车使用年限超过9年的车主如果购买符合欧洲具体排污标准的新车，将会得到财政补贴。但是，（如果人们将小车转成大车）较高的燃油消费以及额外的排放和物流（materialflows）对环境又造成了额外的压力。

就绿色刺激计划的构成情况而言，能源效率措施的最大投资部分来自基金（约占绿色投资计划的67%），其次是水处理部门（占20%），最后是低碳发电（占13%）。这一点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调查基本一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调查指出，能源效率措施应该被确定为采取行动的最重要领域（European Commission，2009）。

依克费斯（Ecofys）[10]与“德国观察”断言，这些环保措施通常仅仅关注住房和汽车方面的能源效率。其他重要的新兴行业，如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供、智能电网，以及公共交通，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Ecofys＆Germanwatch，2009；Hennicke et al.，2008）。

即便一些声称“绿色”的投资项目可能颇受争议，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所启动的经济复苏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始终致力于绿色经济部门。显然，在绿色环保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投资并不是边缘性的、褊狭性的领域。但是，汇丰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绿色环保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投资可以达至像韩国那样高的投资比重，即80%的经济复苏计划由绿色投资计划所构成（HSBC，2009）。从汇丰银行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得出的另外一个教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其绝对意义上说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绿色开支计划。如果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计划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努力走向绿色，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很快将成为一个新兴的生态超级大国。

在经济复苏计划中大量的绿色公共投资是一个普遍化的全球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人们对生态产业寄予厚望的表达。因此，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解释生态产业的概念、生态产业的发展及其就业潜力。


三
 、生态产业
 ：经验背景及期望


关于生态产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统计局提供了一个广为人接受的定义（Eurostat，1999：9）。所谓生态产业是指从事“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活动，这些商品和服务能衡量、预防、限制、最小化或矫正环境损害，这些损害涉及水、空气、土壤以及与废弃物、噪音和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生态产业也包括减少环境风险，以及将污染和资源使用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清洁技术、清洁产品与清洁服务。”

生态产业可细分为污染管理、资源管理，以及清洁技术与清洁产品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又分别包括以下子部门：


污染管理



·空气污染控制



·污水处理



·废弃物管理



·土壤、地下水的补救及治理



·噪声控制与振动控制



·环境监测与环境检测仪



·环境研究与环境发展



·公共环境管理



·私人环境管理



资源管理



·供水



·再生材料



·自然保护



·室内空气污染控制



·可再生能源设备



·热／能节约与管理



·可持续农业与可持续渔业



·可持续林业



·自然风险管理



·生态旅游



清洁技术与清洁产品



·清洁／资源效率的技术和工艺



·清洁／资源效率产品


生态产业是一个正快速扩张的行业。据伯格（Berger）估计，生态产业的全球市场容量约有1万亿欧元，到2020年将翻番至2.2万亿欧元（Berger，2008）。从营业额方面的情况来看，欧盟生态产业的最大几个部门分别是供水、污水处理与固体废物管理。污水处理与废弃物管理各占据了污染管理部门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Ernst＆Young，2006）。欧盟15国营业总额的50%都由德国和法国的生态产业所创造。


案例：德国的生态产业


德国是在环保技术和环保服务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供应国。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环保政策是生态产业的首要推手。直至60年代初期，在人口密集的鲁尔区煤炭开采业、钢铁制造业、化工行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健康问题。公民社会与决策者需要严格的污染控制方面的环保政策。因此，竞争激烈的生态产业在德国出现（von Weizs－cker，1994；J－nicke，2003；Bleischwitz，2007）。

根据德国联邦环境部的最新评价（BMU，2009），德国环保产业正迅速发展，并且将不断繁荣昌盛。从2005年到2007年，生态产业的整体生产总量增长了27%。这一增长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在2004年至2006年间的劳动人员平均增长了15%。在2006年，德国所有就业人员中的4.5%从事生态产业（约为1.8万人）。到了2030年，环保产业方面的就业人数有望超过在传统机械制造业如机器和汽车制造等方面的就业人数（Berger，2008）。

生态产业的发展通常取决于能制定高环保标准并予以执行的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因此，这一产业极大地依赖于连续的、可靠的政治努力。在德国，广泛的环保运动促进了社会共识，而这些共识是由不同的政党所达成。在过去40多年，广泛的政治共识有助于建立国家、产业、科学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必要网络，这一网络是具有竞争力的生态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支撑生态创新的最重要因素归纳如下：


·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要求；



·执法的权力与政治意愿；



·共同资助生态创新方面的发展与采购的公共基金；



·减少反生产性的补贴；



·基于市场的手段；



·有能力开发及运用适当的技术性解决方案；



·网络，信息和培训。


最终，在一个统一的政策组合中，我们步调一致地推出保护环境的政治措施。


四
 、消费模式与生产模式结构转变的案例


除了传统的生态产业之外，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还要求重要经济部门的结构转变（Schepelmann et al.，2009）。这一转变不仅根除了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而且打开了一个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概述的系统性转变的视阈。在欧盟，这种系统性转变必须强调诸如交通运输行业、能源生产与使用，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公路运输是颇受非议的行业，因为该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整个交通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EEA，2009）。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公路运输还造成了其他环境问题与健康问题，如空气污染、噪音、土地使用和整片土地被分裂、对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严重的交通事故。可持续交通运输不仅是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或其他环境问题的关键，而且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对于旅客运输而言，可持续政策应该聚焦于以下三个基本战略：

（1）减少交通运输的需要，

（2）转换为可持续交通运输模式，以及

（3）宣传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以及提升交通流量。

目前，欧盟成员国正鼓励在新交通车（如公共汽车、电车和区域列车）方面的投资；鼓励有关自行车和行人（零排放的出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期投资，以及公共交通方面的长期投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将进一步考虑改装车、公交车以及削减低碳车辆的财政措施等方面的经济刺激计划。最后，我们还应该越来越重视能源效率技术方面的研究、可持续交通运输方式的宣传推广，以及生态驾车方面的教育。


（二）能源


在欧盟的气候政策方面，能源部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占据了欧盟15国所有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60%（Eurostat 2009）。除了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的环境影响之外，能源系统像交通运输行业一样在经济发展与就业方面也发挥了相应作用。施佩尔曼等（Schepelmann et al.，2009）曾这样批评指出，与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即使欧盟成员国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但是，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显示出上扬的趋势。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倡导，以期达到欧盟为2020年所设定的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

在发展欧盟层次的投资计划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四个重要战略：

（1）改善建筑方面的能源性能（住宅，大专院校的建筑和工业建筑，现有的建筑和新的建筑，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供暖系统与制冷系统，智能电表）；

（2）减少电器的能源使用；

（3）减少工业过程中的能源使用与废物排放；

（4）使欧洲电网更加灵活。


（三）资源管理


欧洲所依赖的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部分来自于国内，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新兴经济体对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自然资源的匮乏将限制利用资源的机会，并且促使资源价格的上涨。因此，降低成本的重大潜力是强有力的经济理由，也是资源效率的主要驱动力。在欧盟，提高资源生产率所实施的战略包括：


·加强资源供应方面的安全；



·为资源价格上涨做好准备以及避免资源涨价；



·利用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实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潜力；



·大大减少环境的总体压力。


正如施佩尔曼等人所论述指出（Schepelmannetal.，2009），这些目标取决于欧洲资源效率机构（European Resource Efficiency Agency，缩写EREA）的支持。其首要目标就是致力于欧盟成员国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欧洲资源效率机构以及相似的活动和机构的发展与协调。发展与协调的目的是在欧盟范围内形成为提高资源效率的研究与技术发展网络。欧洲资源效率机构、可得性基金（国家基金加上欧盟的凝聚力基金）与统一性目标导向的政策组合之间的结合，不仅对消费模式与生产模式（生态现代化）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最终还将导致对资源效率产品与服务的自我维持的需求。

从长远来看，资源效率必须镶嵌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与可持续管理的全面视野之中，正如布林格祖和布雷切维兹（Bringezuand Bleis‐chwitz，2009）所论述的那样。其特征体现为以下四个范例性的、补充性的观点：

（1）注重资源效率、基于循环的产业部门。在这种背景下，这里还存在着其他核心目标，例如对未来而言的可持续市场，强有力机构作为消费者发挥重要作用及其在市场力量中发挥重要作用等。最后，资源效率的产品与服务，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实现可持续资源使用的关键。

（2）稳定股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构建与解构之间的动态平衡将取代经济的物质增长。

（3）利用太阳提供自然能源的太阳经济学。

（4）基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的稳态生物经济学。


五
 、绿色新政纲要


由于联盟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治理系统，所以，通常难以在各成员国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特别是在涉及巨额基金的分配问题上更是如此。欧盟的治理结构分析决定了在现有的战略与手段下新的绿色政策如何运作，决定了我们需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时间表，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监测机制。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现有的科研、技术手段以及金融工具的储备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快速浏览受绿色新政影响的欧盟核心战略、计划及政策。简要地概述如下：

（1）战略目标与指标阐明了欧盟政策的广泛性指导原则；

（2）政策决定了欧盟在其成员国的经济体中如何实施结构干预；

（3）具有刺激生态创新潜力的计划。


（一）战略目标与指标


2000年3月所采纳的里斯本战略是迄今为止为欧盟在解释战略经济目标与指标方面最卓越的尝试。里斯本战略的基本宗旨是：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具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伴随着里斯本战略而产生的是一套所谓的结构指标。结构指标的选择是以先前的程序为基础，通常被用做两个目的：

（1）监测确定目标的实现进展以及环保政策贯彻实施的进展。

（2）评价政策的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认为，虽然第一个目标容易实现，但是对这些措施运行方面情况的评价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这里存在着简单与差异之间的张力。结构指标的很大优势在于能对诸如问题的准确评价或目标执行情况等进行监测。但是，这种评价必须在一致的框架下进行方能避免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

在2001年3月，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扩大了结构指标的范围，将纯粹的社会经济目标拓展为可持续目标。这一拓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环保技术部门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就业。为此，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10月提出了新的环保指标，2001年12月在拉肯欧盟理事会通过了这项新环保指标的提案。

继里斯本战略之后，在2001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SDS）。继而，在2005年经修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又成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发展风险的政策基础。

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关注的大多数社会议题都是一些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要求社会的结构转变。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被视为欧盟的长期战略。

欧盟理事会所采纳的修订战略致力于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挑战：


·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



·可持续交通运输。



·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



·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



·社会融合、人口以及移民。



·应对全球贫困。


在2005年2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一套监测可持续发展战略（SDS）实施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指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缩写为SDIs）。

通过对155个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分类，欧盟统计局提出了多层治理系统的三个层次：

（1）第一层指标包括原初政策的分析和重要政策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两方面的重要指标。其目标人群是针对高层决策者与一般公众。

（2）第二层指标支持核心政策领域的评价，以及重要目标方面实施进展情况的更翔实的监测。它们是为决策者与一般公众而构建。

（3）第三层指标为更专业的对象使用，通常被用做进一步分析政策、更好理解与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下的主题相关问题的趋势与复杂性，或更好理解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下的其他主题关联性。

这里的问题是结构指标或可持续发展指标是否应该被用做指导或检测绿色新政。这两个指标体系都很宽泛，以至于它们都能有效地反映包含绿色新政在内的不同政治议程。事实上，政治的不一致是这两个指标体系的弱点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指标与结构指标是互相重叠的。这种重叠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指标存在弱点的症状，它意味着缺乏政策的一致性。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欧洲委员会制定出里斯本战略和带指标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新政要求必要的政策一致性。为了实现政策的一致性，这里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两个战略与相应的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好地、更透明地辩护；或者



·其中任意一个战略与指标体系需要被废止；或者



·两个体系应该合并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战略与指标体系，它致力于（可持续）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及环境发展。


因此，指标体系似乎反映了欧盟现实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政治议程的简单性。同时，这两个指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与协调，从而有利于监测绿色转变的贯彻实施。

虽然如此，复杂且极富价值的指标体系可以迅速地被用做结构转变方面的监测。交通、能源以及物质强度的模式都覆盖着欧洲统计局以及其他欧洲机构最易获得的数据集合（data‐sets）。

环保战略的总体指导目标主要聚焦于新欧盟成员国，减少欧盟经济中的能源和物质强度。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委员会期望通过资源使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脱钩，提高资源生产率，进而将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目标与绝对减少具体资源影响的目标相结合。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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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经济活动、能源消耗与环境影响之间的脱钩

通过脱钩指标补充其经济发展，欧盟走向的不仅是颇具竞争力的经济，但也是颇具资源效率的经济。


（二）政策


绿色新政的贯彻实施导致了系统转变与生态创新，而贯彻实施绿色新政要求新的政策与附加政策。根据2009年欧盟委员会统计，欧盟总预算的10%被分配于环保领域。这笔预算费用的80%被用于区域政策和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缩写CAP）方面。在200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开支约为600亿欧元。

绿色新政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率，而且将外来的投入如化学品或肥料减少至最小程度。绿色共同农业政策通过生产性重组与可持续性技术的创新保证了高品质且健康的食品，食品供应安全以及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与自然保护。

从2007年伊始，欧盟区域政策预算费用的一半资金被用于中欧和东欧新欧盟成员国的结构干预。正如施佩尔曼等人（Schepelmann et al.，2009）指出，欧盟区域政策通过提高中东欧的总体资源效率，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表明，大多数预算仍然主要用于末端治理的环境保护。


（二）计划


欧盟已经有许多计划致力于绿色新政的关键要素。这些计划的中心用途与其他手段的结合，业已被布莱切维兹等人（Bleischwitzetal.，2009）在研究中论述指出。布莱切维兹等人的这项研究是应欧洲议会产业、研究与能源（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on Industry，Re‐searchand Energy，缩写ITRE）委员会之邀而作。

“竞争力和创新性的框架计划”（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Programme，缩写为CIP）通过资助及提供业务支持服务的方法，增强了欧洲产业的竞争力与生产率，促进了创新性活动。该计划将在2007至2013年期间执行，预算开支约为36亿欧元。

竞争性和创新性的框架计划可分为以下三个运作计划：

·创业与创新计划（Entrep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rogramme，EIP）。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中小企业（SME）创业、合作与创新。四个环保优先性领域分别是：物质再循环、建筑、食品和饮料、绿色商业与“精明”的购物。创业与创新计划占据了整个框架计划的60%，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

·信息通信技术政策支持计划（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olicy Support Programme，ICTPSP）。它与绿色新政无关。

·智能能源欧洲（Intelligent Energy Europe，IEE）。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合理利用能源。它促进了法律的、社会的框架条件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开创了转变（最适宜的执法和立法准备）的契机。这项工作计划还强调，筹划必须建立在行之有效的战略与技术基础之上，其目的在于通过发展新方法排除非技术性市场的障碍。智能能源欧洲的关键词就是“市场转型”与“行为转变”。

就研究和技术发展而言，第七项框架计划（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FP7）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究计划。它将所有与研究相关的欧盟提议绑到一起，发展“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从而实现里斯本战略的目标。它由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所构成：合作、理念、人以及能力。

合作研究构成了欧盟研究基金的核心。第七项框架计划的“合作”部分具有十个不同主题，其中几个主题与绿色新政的最重要方面密切相关，如环境、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纳米生产、能源、食品、农业、渔业以及生物技术。

“环保技术行动计划”（Environnmental Technology Action Plan，ETAP）旨在大规模地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与升级。环保技术行动计划的成果要求每两年向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European Council and Parliament）汇报一次，它由28个行动序列所构成。这些行动又可以分为以下9个部分：

（1）研究与开发；

（2）技术平台与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

（3）技术验证：建立试验中心网络，起草现有的环保技术目录；

（4）以最佳的环保性能为基础清楚地说明绩效目标；

（5）筹集资金；

（6）基于市场的手段：审查凝聚力基金，国家援助的指导方针，在环境方面受伤害补贴；

（7）采购环保技术；

（8）对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宣传和有针对性的培训；

（9）全球行动：通过全球融资的机会及负责任的投资与贸易，提升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环保技术。

传播环保经验已经得到国家发展蓝图以及在生态创新方面所设想的行动计划的支持。然而，传播环保经验的首要作用似乎被低估了，应该得到进一步强调。因为它是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实现绿色新政的核心政策框架之一。


六
 、支配绿色结构转变


绿色新政的贯彻实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指标、有效政策以及计划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的发展应该反映在以下三个层次，即：战略层次、欧盟具体的政策层次，以及计划层次。


（一）战略目标与指标


在战略层次上，就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的系统性适应而言，颇具指导意义的远见卓识仍然缺乏。可持续目标在欧盟所有的活动中仍然缺少一致性。尽管如此，里斯本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绿色计划部分包含了某些要素，这些要素可成为搭建远见卓识中心大厦的材料。结构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报告机制不仅应该改进并进一步强化，而且还应该立即被用做绿色新政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政策


欧盟主要政策是通过欧盟基金与国家基金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绿色新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与先前约为1000亿欧元（占总开支的30%）的基金阶段相比，在2007年至2013年间被分配用于环保活动方面的结构基金与凝聚力基金的总量已经翻了一番。这项环保投资的一半资金被用于末端技术、自然保护以及风险防范。另一半资金被运用于间接投资，它影响了诸如交通运输与能源系统、生态创新，企业、城市和农村再生资源的环境管理以及生态旅游业等领域。因此，欧盟区域政策已经在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下的绿色刺激部分相同数量级开始运行了。

欧盟成员国及地区可以主动地使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适应于提高国家资源效率的目标，这一目标已经通过可持续发展指标来监测。欧盟凝聚力基金、国家绿色刺激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结合凸显了欧盟地区政策中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共同基金的缺乏和问责制的空缺。通过既定的凝聚力基金与报告机制的使用可以促使共同体立即实施绿色新政。


（三）计划


支持绿色新政的短期共同体应该有一个更牢固的中期行动紧随其后，这个中期行动能整合恰当的政策组合中的必要成分。中期行动的实现取决于在地区（内部）层次上环保政策方面的改进。欧盟成员国影响绿色新政的不同环保政策必须交汇融合，而且也应该为凝聚力基金所巩固。


七
 、结论


绿色新政取决于连续性、政治领导者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坚持不懈的努力。绿色新政除了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还需要难以聚集的政治资本。在现有的战略、政策及计划下，欧盟已经发展出相应的要素，这些要素被视做是走向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产模式的第一步。

中国与欧盟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这两种经济模型趋于汇合。因此，中国有望从欧洲在污染控制以及快且有效的经济发展转向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过去经验中汲取教训。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像大多数快速扩张的经济体一样，遭受了环境恶化的侵袭，而环境恶化又催生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公共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邬小红（Xiaohong，2010）强调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成功地制定出一系列的环保政策来应对不断变化条件下的诸多环境问题。然而，复杂的治理结构使得环保政策的制定与环保政策的实施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这一鸿沟削弱了地方层次上的环保政策。与此相同的是，海贝勒等人（Heberer et al.，2010）也指出，地方层次上的行政限制与制度约束是当前环保政策有效实施的主要障碍。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新战略、新政策、新计划，以及解决战略、政策与计划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与中国一样，欧盟由于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不同也拥有多层次的治理系统。因此，本文归纳总结的欧洲绿色新政方面的要素值得中国在充分考虑现有的社会经济差异与政治差异基础上参考借鉴！

生态产业是绿色新政的关键要素，它的推广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灾难与健康风险，而且在积极的经济形势和好的就业前景下推动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通过采取系统的方法，中国的绿色新政将有潜力触发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这一方法不仅强调环境恶化的症状，而且注重环境恶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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